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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全 球 環 境 問 題 已 經 刻 不 容 緩 ， 為 了 避 免 對 大 自 然 的 破

壞 ， 環 境 保 護 已 經 受 到 國 際 上 的 重 視 。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環 境 問 題 與 環 保 的 關 聯 性 ， 且 分 析 國 際 組 織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環

保 政 策 的 發 展 ， 並 以 探 討 北 京 奧 運 環 保 政 策 的 制 定 及 措 施 為

主 軸 ，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文 獻 分 析 法 與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法 進 行 探

討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如 下 ：  

一 、 為 了 防 止 空 氣 、 水 、 廢 棄 物 等 汙 染 引 起 全 球 暖 化 等 環 境

問 題 的 擴 大 ， 環 境 正 義 與 永 續 發 展 等 環 保 意 識 開 始 興 起 ， 進

而 影 響 環 保 政 策 的 制 定 ， 而 在 政 策 制 定 過 程 中 要 求 對 環 境 作

整 體 考 量 且 進 行 事 前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二 、 國 際 組 織 開 始 發 表 京 都 議 定 書 等 國 際 環 保 公 約 ， 致 力 於

全 球 環 保 政 策 的 制 定 與 落 實 ， 而 國 際 奧 委 會 也 在 國 際 間 以 及

環 保 團 體 的 壓 力 下 ， 將 環 保 政 策 列 入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中 ， 要 求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實 施 環 保 計 畫 避 免 對 環 境 造 成 任 何 破 壞 。  

三 、 北 京 奧 運 也 提 出 「 綠 色 奧 運 」 的 口 號 ， 在 環 保 政 策 規 劃

上 利 用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致 力 於 環 保 政 策 的 落 實 ， 且 主 要 針 對 空

氣 、 生 態 保 育 、 水 資 源 、 垃 圾 與 交 通 等 環 境 問 題 執 行 環 保 措

施 ， 在 場 館 方 面 則 是 將 新 建 場 館 引 用 高 科 技 與 新 技 術 減 少 對

能 源 的 需 求 ， 而 擴 建 場 館 也 盡 量 利 用 現 有 的 建 築 進 行 改 造 ，

並 把 臨 建 場 館 在 賽 後 拆 除 減 少 對 環 境 負 擔 ， 且 都 同 時 考 慮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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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後 的 利 用 ， 而 賽 後 的 場 館 經 營 與 維 護 的 收 支 能 否 持 續 盈 利

需 要 繼 續 觀 察 。  

關 鍵 字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北 京 奧 運 、 環 境 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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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Hong-Chan (2010).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questions have been already very urgent. For avoid 

destruction to nature, already paying attention to in the worl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environmental 
related. To analyz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f 
develop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Discussion the formulation and measures of 
Beijing Olympic Games protection policies as the main shaft, this research carries on 
the discussion with document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mainly. The result of study is 
found as follows: 
1. In order to prevent air, water, waste, etc. polluting the enlargement which causes the 
global warming environmental questions.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developing. They influence the formul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require while the policies are made that consider 
the whole and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in advance.  
2.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gin to publis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ventions as Kyoto Protocol, etc., devoted to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under the pressure to lis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in the 
Olympic 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s. Requires the host city for Olympic Games 
to implement the environmental plans and avoid causing any destruction to the 
environment. 
3. Beijing Olympic Games puts forward the slogan of 'Green Olympics'. It is devo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carry out the environmental practice to environmental questions as the 
air, water resource, trash and traffic etc. Quote Hi-Tech and new technology in new 
venues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the energy, and extend venue is it utilize existing 
building carry on transformation to try, and temporary venue is removed after the games. 
To consider with the use after the games while having a match at the same time, and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managed and safeguarded in venues after the match can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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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ts to need to go on and observing continuously. 
Key words: Olympic Games, Beijing Olympic Gam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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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 著 氣 候 異 常 以 及 氣 溫 越 來 越 高 的 情 況 下，代 表 著 全 球

暖 化 的 現 象 已 經 是 刻 不 容 緩 的 事 實 。 而 全 球 暖 化 的 直 接 原 因

主 要 就 是 排 放 大 量 的 溫 室 氣 體 二 氧 化 碳 ， 如 果 無 法 減 少 二 氧

化 碳 的 排 放 ， 全 球 暖 化 的 現 象 將 會 持 續 加 速 發 展 ， 在 未 來 的

一 百 年 內 ， 全 球 氣 溫 將 上 升 2 到 3 度 ， 其 後 果 將 是 毀 滅 性 的

（ 李 力 ， 2 0 0 5）。  

    環 境 保 護 是 為 了 保 護 土 地 、 空 氣 、 水 、 動 植 物 ， 防 止 人

類 因 干 涉 行 為 而 導 致 對 大 自 然 破 壞 的 不 良 後 果 ( E n g e l h a r d t ,  

1 9 8 0 )。 在 2 0 世 紀 末 以 來 ， 環 境 保 護 議 題 開 始 在 國 際 受 到 重

視 ， 也 了 解 到 環 境 保 護 刻 不 容 緩 (許 光 麃 、 黃 建 松 ， 2007)。

因 此 在 國 際 方 面 ， 聯 合 國 環 境 組 織 也 開 始 注 意 環 境 問 題 ， 對

環 境 保 護 有 正 式 法 規，於 1 9 9 2 年 地 球 高 峰 會 上，揭 櫫「 永 續

發 展 」及「 全 球 考 量、在 地 行 動 」 ( t h i n k  g l o b a l l y ,  a c t  l o c a l l y )

的 理 念。於 2 0 0 2 年 9 月「 永 續 發 展 世 界 高 峰 會 」( Wo r l d  S u m m i t  

o n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中，呼 籲 應 致 力 於 共 同 行 動，以

共 同 的 決 心，拯 救 我 們 的 地 球。（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2 0 0 6）。

國 際 環 保 團 體 如 綠 色 和 平 組 織 ( G r e e n p e a c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G I )

倡 議 保 護 地 球 、 環 境 及 其 各 種 生 物 的 安 全 及 持 續 性 發 展 ， 並

以 行 動 做 出 積 極 改 變 ( G I ,  2 0 0 8 )。 國 際 奧 委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l y m p i c  C o m m i t t e e ,  I O C ) 也 於 1 9 9 6 年 在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 O l y m p i c  C h a p t e r )裡 面 明 定 了 9 項 環 保 政 策 ， 同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成 立 環 境 委 員 會。於 1 9 9 9 年 奧 林 匹 克 環 境 保 護 方 面 的 綱 領

性 文 件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 1 世 紀 議 程 」( O l y m p i c  M o v e m e n t ' s  

A g e n d a  2 1 )獲 得 通 過 ， 促 進 永 續 發 展 成 為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的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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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目 標 之 一 ( I O C ,  2 0 0 8 )。  

    由 於 全 球 環 保 意 識 高 漲 ， 為 了 避 免 環 境 繼 續 惡 化 ， 因 此

世 界 各 國 不 得 不 因 應 國 際 潮 流 ， 進 而 提 高 環 保 法 規 的 標 準 ，

來 維 護 人 類 賴 以 生 存 的 環 境 空 間 ， 國 際 奧 委 會 亦 受 到 國 際 環

保 團 體 的 壓 力 ， 因 而 正 式 制 定 環 保 政 策 並 納 入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之 中 。 國 際 奧 委 會 將 環 保 政 策 列 入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中 ， 期 望 透

過 奧 運 為 下 一 代 留 下 一 個 美 好 的 環 境，努 力 達 成 2 1 世 紀 的 綠

色 奧 運 。 當 今 奧 運 三 大 理 念 為 環 保 、 文 化 、 科 技 ， 可 見 環 保

已 經 深 受 重 視 。  

    自 從 1 9 7 2 年 慕 尼 黑 ( M u n i c h )奧 運 開 始 有 環 保 的 概 念 且

付 諸 實 行 時 ， 並 創 造 下 列 的 口 號 「 健 康 的 競 賽 建 構 在 一 個 未

受 損 害 的 環 境 裡 」 ( c e r t a t i o  s a n a  i n  n a t u r a )， 在 1 9 9 4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將 環 境 列 為 繼 教 育 ， 文 化 之 後 的 第 三 大 支 柱 ，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環 境 保 護 問 題 上 的 新 傾 向 和 對 申 辦 城 市 環 保 問 題 的 新

要 求，極 大 的 鼓 勵 和 促 進 申 辦 城 市 對 於 可 永 續 發 展 的 重 視（ 王

伊 倜 ， 2 0 0 9）。  

    環 保 工 作 是 近 年 來 國 際 上 相 當 重 視 的 議 題 ， 因 此 ， 也 成

為 申 辦 奧 運 的 重 要 工 作 ， 國 際 上 人 人 鼓 吹 環 保 重 要 性 的 同

時 ， 卻 往 往 缺 少 實 際 上 的 環 保 行 動 和 方 法 ， 只 是 喊 口 號 卻 缺

少 切 實 的 落 實 環 保 工 作 ， 對 於 環 境 的 保 護 並 沒 有 太 大 的 幫

助 ， 因 此 藉 由 奧 運 舉 辦 的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來 達 到 廣 大 的 有 效 宣

傳 ， 並 經 由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環 保 措 施 的 實 際 應 用 ， 提 供 環 保 教

育 和 環 保 觀 念 的 提 倡。於 是 在 2 0 0 1 年 7 月 北 京 奧 運 提 出「 綠

色 奧 運 」的 口 號，成 功 獲 得 了 2 0 0 8 年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的 主 辦

權 ， 綠 色 奧 運 既 是 北 京 奧 運 的 目 標 與 向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承 諾 ，

也 符 合 當 前 國 際 上 永 續 發 展 的 方 向 。 以 上 述 觀 點 而 言 ，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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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運 會 如 何 因 應 環 保 理 念 制 定 環 保 政 策 ， 而 環 保 政 策 是 否 能

夠 真 正 落 實 於 實 際 上 的 環 保 措 施 ， 又 或 者 能 否 同 時 兼 顧 環 境

保 護 與 奧 運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的 舉 辦 ， 甚 至 考 慮 到 其 奧 運 會 後 的

永 續 發 展 。 將 是 研 究 者 接 下 來 所 要 研 究 的 方 向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目 的 有 下 列 三 點 ：  

一 、 瞭 解 環 保 政 策 之 發 展 和 理 論 。  

二 、 分 析 國 際 組 織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之 環 保 政 策 發 展 。  

三 、 探 討 北 京 奧 運 的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  

 

 

 

 

 

 

 

 

 

 

 

 

 

 

 

 

 



 4

第三節   文獻探討  

    文 獻 探 討 旨 在 確 保 研 究 問 題 的 價 值 性 、 研 究 方 向 的 正 確

性 ， 及 研 究 模 式 的 合 理 性 ， 其 目 的 有 三 ： 首 先 需 瞭 解 有 關 的

理 論 背 景 ， 並 與 自 己 領 域 的 理 論 聯 結 ， 以 決 定 本 研 究 的 價 值

所 在 ； 也 要 熟 悉 前 人 的 研 究 ， 是 主 題 選 擇 與 研 究 論 文 必 經 的

歷 練 ； 且 為 了 避 免 重 複 前 人 的 努 力 ， 也 就 是 為 了 使 本 研 究 能

站 在 巨 人 的 肩 膀 上，在 研 究 前，應 先 將 過 去 文 獻 整 理 成 表 (張

紹 勳，2004)。研 究 者 在 文 獻 探 討 方 面 分 為 三 個 部 分：環 保 政

策 的 發 展 與 理 論 、 國 際 組 織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環 保 政 策 發 展 、

北 京 奧 運 的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  

一 、 環 保 政 策 的 發 展 與 理 論  

環 境 汙 染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 為 了 保 護 環 境 ， 環 保 意 識 也 開

始 崛 起 。 依 據 魏 瀅 珊 (2001)論 述 環 境 正 義 理 念 主 要 強 調 的 不

是 傳 統 環 保 觀 念 中 應 該 要 如 何 防 治 汙 染 及 做 資 源 回 收 ， 它 關

心 的 是 過 去 主 流 環 保 團 體 中 所 沒 有 關 心 到 正 義 的 問 題 ， 也 認

為 環 境 正 義 所 具 有 的 分 析 能 力 主 要 著 眼 於 因 人 類 種 族 階 級 間

非 整 體 性 所 造 成 的 不 正 義 及 剝 削 問 題 ， 以 及 因 政 治 經 濟 結 構

不 均 衡 所 導 致 的 社 會 衝 突 。 而 杜 文 苓 與 李 翰 林 (2008)表 明 永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主 要 在 解 決 地 球 暖 化、森 林 快 速 消 失、沙 漠 化、

生 物 多 樣 性 喪 失 等 問 題 ， 所 以 在 環 保 政 策 執 行 上 希 望 擬 訂 獎

勵 企 業 主 動 自 願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機 制 ， 鼓 勵 相 關 國 際 環 保

組 織 和 地 區 環 保 組 織 加 強 合 作 協 調 ， 以 減 輕 氣 候 變 遷 對 於 窮

人 的 不 利 影 響 。 由 於 環 境 保 護 理 論 的 興 起 也 促 使 環 保 政 策 受

到 重 視，因 此 林 德 昌 (1996)闡 述 聯 合 國 自1 9 7 0 年 代 體 認 到 環

境 保 護 的 重 要 性，於 1 9 7 2 年 成 立 了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E n v i r o n m e n t  P r o g r a m m e ,  U N E P )， 1 9 7 3 年 針 對 瀕 臨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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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動 物 交 易 的 限 制 召 開 大 會，其 後，針 對 臭 氧 層、候 鳥 遷 徙 、

有 毒 廢 棄 物 移 轉 等 議 題 召 開 各 大 會 議 ， 成 立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遷

專 家 小 組 ( I n t e r g o v e r n m e n t a l  P a n e l  o n  C l i m a t e  C h a n g e ,  

I P C C )， 並 在 1 9 9 2 年 於 巴 西 ( B r a z i l )召 開 第 一 次 地 球 高 峰 會

( E a r t h  S u m m i t )， 發 表 『 2 1 世 紀 議 程 』 ( A g e n d a  2 1 )， 作 為 世

界 永 續 發 展 藍 本 。 里 約 地 球 高 峰 會 之 後 ， 陸 續 針 對 生 物 多 樣

性 、 海 洋 環 境 、 永 久 性 有 機 汙 染 物 等 召 開 大 會 ， 並 於 2 0 0 2

年 召 開 第 二 次 地 球 高 峰 會 「 世 界 永 續 發 展 高 峰 會 ( Wo r l d  

S u m m i t  o n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  W S S D )」 會 中 標 舉 邁 向

永 續 發 展 的 基 礎 原 則 與 行 動 計 畫 ， 並 承 諾 達 到 多 項 國 際 共 同

允 諾 的 目 標 ， 包 括 聯 合 國 『 千 禧 年 宣 言 』 ( M i l l e n n i u m  

D e c l a r a t i o n )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  2 0 0 0 )，以 及 1 9 9 2 年 之 後 主 要 聯

合 國 會 議 與 國 際 條 約 的 成 果。並 指 出 1 9 7 0 年 代 國 際 逐 漸 體 認

到 環 境 保 護 的 重 要 性 ， 於 是 陸 續 召 開 聯 合 國 會 議 ， 並 成 立 正

式 的 聯 合 國 環 境 保 護 組 織 希 望 能 藉 由 國 際 間 的 共 同 努 力 ， 來

避 免 環 境 的 繼 續 惡 化 以 維 護 人 類 的 生 存 環 境 ， 環 境 政 策 因 此

正 式 在 國 際 上 有 了 明 文 規 定 。  

    歐 陽 嶠 暉 與 黃 勉 善 (1998)指 出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乃 是 公 共 政

策 的 一 環，「 公 共 政 策 」是 指 攸 關 公 眾 權 益，而 由 政 府 制 定 與

執 行 的 一 套 方 案 。 在 文 中 就 經 濟 層 面 而 言 ， 認 為 公 共 政 策 有

存 在 的 必 要 性，並 指 出 就 政 治 層 面 而 言，「 公 共 政 策 」基 本 上

是 公 眾 意 志 及 權 益 的 反 應 ， 因 此 必 須 透 過 「 民 主 多 數 決 」 的

運 作 方 式 來 落 實 與 體 現 。 也 強 調 公 共 政 策 應 是 一 種 民 主 政 治

下 的 產 物 ， 也 因 此 不 免 會 有 談 判 妥 協 、 利 益 分 配 與 集 體 補 償

等 政 治 色 彩 ， 以 致 損 及 公 共 政 策 的 執 行 效 果 。 公 共 政 策 的 實

施 ， 除 了 要 先 肯 定 該 項 政 策 卻 有 其 存 在 的 必 要 之 外 ， 更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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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是 ， 在 於 該 項 公 共 政 策 是 否 確 能 產 生 實 際 效 果 ， 達 成 其 預

定 目 標 。 因 此 一 項 公 共 政 策 必 須 要 有 事 先 及 事 後 的 「 成 本 效

益 」評 估，而 且 應 進 一 步 將 效 益 與 成 本 的 歸 屬 (指 由 誰 獲 益 與

負 擔 )等 資 訊，廣 為 有 關 民 眾 所 知，才 合 乎 此 項 要 求。而 丘 昌

泰 (1993)著 眼 於 環 境 保 護政 策 運 作 過 程 需 要 考 慮 到 三 個 因

素 ： 一 為 社 會 層 面 上 ， 係 於 當 時 盛 行 的 環 境 保 護 運 動 與 環 境

保 護 團 體 勢 力 的 崛 起 ； 二 為 經 濟 層 面 ， 係 於 當 時 的 經 濟 情 勢

和 以 經 濟 利 益 為 取 向 的 工 商 業 團 體 之 壓 力 ； 三 為 政 治 層 面

上 ， 則 係 於 環 境 政 策 管 制 者 的 政 治 考 慮 與 政 治 立 場 。 且 談 到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涉 及 的 利 害 關 係 人 相 當 廣 泛 ， 主 要 包 括 一 般 民

眾 、 利 益 團 體 、 政 黨 、 行 政 機 關 、 國 會 、 法 院 等 。 且 指 出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的 研 究 取 向 應 以 經 濟 取 向、歷 史 取 向、政 治 取 向、

社 會 取 向 、 生 態 取 向 等 各 種 不 同 的 角 度 進 行 研 究 。  

    黃 宗 煌 等 (1991)聚 焦 在 環 境 政 策 以 經 濟 問 題 為 主 ， 且 認

為 經 濟 學 與 政 治 學 在 政 策 形 成 之 過 程 中 密 切 相 關 ， 並 應 用 簡

單 的 經 濟 學 理 論 解 釋 各 種 人 的 行 為 。 也 提 出 政 策 應 該 採 取 連

續 不 斷 地 偵 測 環 境 品 質 ， 俾 能 及 早 預 警 不 利 的 突 發 效 果 ， 也

提 出 第 二 種 方 法 是 在 發 現 損 害 之 後 ， 立 即 清 除 已 排 放 的 廢 棄

物 ， 但 也 認 為 即 使 將 廢 棄 物 完 全 清 除 ， 亦 不 能 彌 補 已 造 成 之

損 害 ， 也 強 調 唯 有 當 清 除 廢 棄 物 後 所 獲 得 之 效 益 超 出 其 成 本

時 ， 這 種 清 除 工 作 方 有 意 義 。 因 此 梁 啟 源 (1993)強 調 為 了 達

到 環 保 的 政 策 目 標 ， 除 了 立 法 管 制 之 外 ， 也 要 以 課 稅 等 經 濟

手 段 ， 如 對 能 源 的 使 用 課 稅 ， 並 立 法 通 過 空 氣 汙 染 防 制 法 ，

即 得 隨 油 課 徵 空 氣 汙 染 防 治 費 的 規 定 ， 也 提 到 課 稅 對 防 治 汙

染 的 效 果 如 何 ， 其 對 經 濟 的 影 響 又 如 何 ， 實 是 課 稅 是 否 可 行

的 重 要 決 定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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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 俊 榮 (2002)說 明 環 境 政 策 的 立 法 原 則 有 (1)汙 染 者 付

費 原 則 ： 要 求 汙 染 者 負 擔 其 生 產 過 程 所 引 起 的 外 部 成 本 ， 才

能 迫 使 汙 染 者 降 低 汙 染 ， 從 而 減 少 汙 染 所 造 成 的 成 本 ， 使 整

體 社 會 資 源 得 到 最 適 當 的 配 置。(2)汙 染 者 解 決 原 則：汙 染 者

解 決 原 則 進 一 步 要 求 汙 染 者 擔 負 防 治 科 技 水 準 提 升 的 任 務 。

業 者 縱 使 願 意 支 付 其 汙 染 所 產 生 的 外 部 成 本 ， 若 業 者 沒 有 誘

因 提 升 汙 染 防 治 的 技 術 水 準，長 期 而 言，所 產 生 的 大 量 汙 染，

對 於 社 會 整 體 仍 然 是 一 種 損 失。(3)環 境 預 防 原 則：採 用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基 本 觀 念 是 ， 在 決 策 時 ， 即 需 考 慮 到 其 可 能 對 環

境 的 影 響。另 一 項 觀 念 是 減 廢 ( w a s t e  r e d u c t i o n )，減 廢 理 念 在

於 用 最 少 的 資 源 創 造 最 大 的 效 益 。 整 個 減 廢 過 程 ， 自 產 品 的

流 程 最 初 到 使 用 後 的 處 理 都 必 須 考 慮 如 何 用 最 少 的 原 料 、 能

源 與 空 間，如 何 讓 產 品 使 用 後 最 容 易 處 理 等 等。 ( 4 )科 技 促 進

原 則 ： 乃 是 建 立 在 汙 染 者 解 決 的 基 礎 上 ， 在 訂 定 環 保 標 準 或

作 其 他 管 制 性 的 要 求 時 ， 不 以 既 有 的 科 技 水 準 為 限 ， 甚 至 要

求 汙 染 者 設 法 作 到 當 今 科 技 所 做 不 到 的 ， 在 汙 染 防 治 技 術 的

創 新 開 發 。  

    葉 俊 榮 (1997)點 出 制 定 環 境 政 策 應 同 時 進 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並 強 調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功 能 有 兩 個 重 點：(1)盡 早 評 估 ：

盡 可 能 提 早 對 造 成 的 環 境 影 響 預 作 評 估。(2)整 合 評 估：從 整

體 影 響 的 角 度 ， 強 調 整 體 的 環 境 影 響 。 也 指 出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施 行 面 臨 幾 個 方 面 的 困 難：(1)評 估 技 術：政 策 涵 蓋 面 廣 ，

內 容 也 抽 象，進 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技 術 有 待 開 發。(2)法 律 問

題 ： 在 資 源 配 置 與 利 益 衝 突 ， 性 質 上 宜 透 過 民 意 的 形 成 ， 並

藉 政 治 責 任 的 承 擔 來 監 督 。 純 從 環 境 價 值 的 角 度 干 預 決 策 的

形 成，必 須 努 力 與 責 任 政 治 的 理 念 相 調 和。(3)認 同 問 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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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對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大 都 停 留 在 開 發 行 為 的 格 局 ， 再 加 上 我 國

對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採 取 以 開 發 行 為 為 對 象 ， 而 非 如 同 美 國 以 政

府 行 為 為 本 位 ， 造 成 各 機 關 對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未 能 「 內 化 」 入

機 關 內 部 ， 而 向 外 寄 託 環 境 主 管 機 關 ， 從 國 人 的 態 度 也 會 因

此 影 響 各 機 關 對 政 策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認 同 度 。  

二 、 國 際 組 織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環 保 政 策 發 展  

郭 哲 君 與 林 秉 毅 (2009)敘 述 聯 合 國 於1 9 9 2 年 巴 西 地 球

高 峰 會 議 中 要 求 社 會 、 經 濟 與 環 境 應 依 循 永 續 及 平 衡 的 發

展 ， 並 將 環 境 提 升 為 國 際 議 題 的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 使 得 「 永 續

發 展 」 成 為 世 界 各 國 日 後 共 同 依 循 的 國 家 發 展 目 標 。 相 較 於

聯 合 國 宣 言 ， 受 到 全 球 化 及 國 際 化 影 響 ， 全 球 各 類 型 活 動 規

模 亦 不 斷 地 擴 張 ， 以 夏 季 奧 運 為 例 ， 為 達 到 奧 運 促 進 人 類 朝

向 真 、 善 、 美 的 理 想 ， 除 了 追 求 運 動 與 文 化 和 諧 發 展 外 ， 國

際 奧 委 會 特 別 於 1 9 9 1 年 修 訂 奧 林 匹 克 憲 章，鼓 勵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應 以 負 責 的 態 度 關 注 環 保 議 題 ， 並 教 育 所 有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相 關 人 員 永 續 發 展 的 重 要 性。也 在 1 9 9 5 年 7 月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體 育 與 環 境 會 議 (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S p o r t s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上 更

清 楚 地 定 位 ， 並 嚴 格 檢 驗 運 動 與 環 境 間 的 互 動 ， 以 形 成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之 「 第 三 大 支 柱 」 的 基 礎 。 因 此 I O C ( 2 0 0 2 )提 到 永

續 發 展 原 則 的 應 用 ， 已 成 為 1 9 9 2 年 聯 合 國 環 境 與 發 展 會 議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  

U N C E D )的 草 案 ， 也 是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和 體 育 社 區 的 責 任 ， 並

強 調 環 保 成 為 奧 林 匹 克 精 神 三 環 中 的 其 中 一 環 。 且 正 式 認 可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有 能 力 和 責 任 透 過 運 動 來 貢 獻 並 有 助 於 達 成 永

續 發 展 ， 自 從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 1 世 紀 議 程 在 1 9 9 9 年 被 國 際 奧

委 會 以 及 第 三 世 界 運 動 與 環 境 會 議 ( T h i r d  Wo r l d  C o n f e r e n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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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S p o r t  a n d  t h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採 用 ， 並 注 意 實 行 的 進 展 。 而

意 識 到 要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需 要 積 極 介 入 到 全 部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的

組 成 ， 特 別 是 運 動 員 與 身 體 障 礙 的 運 動 員 ， 政 府 和 聯 合 國 環

保 計 畫 署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國 際 組 織 的 支 持 ， 且 確 信 運 動 是 普 遍

被 認 為 一 個 有 力 改 變 的 代 理 ， 並 促 進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的 全 體 成

員 ， 在 運 動 和 企 業 聯 盟 與 運 動 一 起 持 續 並 加 強 他 們 在 環 保 實

行 的 影 響 ， 在 經 濟 和 社 會 的 永 續 政 策 和 活 動 中 ， 要 求 表 達 他

們 的 承 諾 去 支 持，也 透 過 體 育 活 動，來 初 步 著 手 於 領 導 2 0 0 2

年 的 世 界 永 續 發 展 高 峰 會 議 ( Wo r l d  S u m m i t  o n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 呼 籲 他 們 積 極 合 作 ， 也 提 及 尤 其 是 聯 合 國 、

其 他 關 心 的 國 際 組 織 和 媒 體 一 起 去 致 力 於 2 1 世 紀 議 程 的 實

現 和 世 界 永 續 發 展 高 峰 會 議 的 成 功 ， 並 請 求 全 體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成 員 與 世 界 奧 運 選 手 協 會 ( Wo r l d  O l y m p i a n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

一 起 努 力 來 幫 助 鼓 勵 運 動 員 致 力 於 促 進 環 境 教 育 和 訓 練 來 增

加 環 保 意 識 。  

S c h m i t t ( 2 0 0 7 )敘 述 自 從 1 9 9 4 年 的 利 樂 漢 瑪 ( L i l l e h a m m e r )

冬 運 會 後 ， 首 次 在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提 出 對 環 境 關 心 的 內 文 ， 且

國 際 奧 委 會 提 供 專 業 知 識 、 技 巧 和 解 決 方 法 來 幫 助 奧 運 ， 並

強 調 奧 運 組 織 要 更 多 的 注 意 在 環 境 衝 擊 上 ， 並 帶 來 創 造 力 的

解 決 方 法 盡 可 能 成 為 綠 色 奧 運 ， 也 帶 來 分 析 觀 點 幫 助 考 量 他

們 的 行 動 對 真 實 經 濟 、 社 會 和 環 境 的 衝 擊 ， 並 用 行 銷 認 知 來

幫 助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更 廣 大 的 達 到 環 保 ， 國 際 奧 委 會 尋 找 企 業

並 委 任 環 境 保 護 和 永 續 發 展 。 而 I O C ( 2 0 0 7 )提 及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中 明 確 提 出 要 為 主 辦 城 市 和 主 辦 國 家 有 責 任 感 地 關 心 環 境

並 促 進 留 下 實 際 的 遺 產 ， 且 從 過 去 的 奧 運 提 供 指 導 和 幫 助 將

土 地 恢 復 活 力 、 增 加 環 保 意 識 且 促 進 環 境 政 策 和 實 踐 。 I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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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8 )談 到 從 促 進 真 正 的 政 策 落 實 於 大 自 然 的 保 護 為 出 發

點 ， 來 限 制 對 環 境 的 負 面 影 響 ， 並 利 用 全 部 奧 運 會 組 織 地 區

的 奧 運 會 將 已 經 遭 受 嚴 重 破 壞 的 各 個 領 域 復 原 。 而 M y r h o l t  

( 2 0 0 3 )描 述 國 際 奧 委 會 也 透 過 1 9 9 4 年 利 樂 漢 瑪 冬 運 會 的 綠 色

白 皮 書 ( G r e e n - W h i t e )， 採 用 了 真 正 屬 於 國 際 奧 委 會 本 身 的 環

境 政 策 計 畫 ， 指 出 主 辦 城 市 彼 此 競 爭 提 出 最 好 的 環 境 措 施 和

行 動 計 畫 ， 強 調 在 主 辦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持 續 在 減 少 負 面 的 環 境

衝 擊 ， 現 代 的 永 續 發 展 原 則 已 經 開 始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更 廣

的 展 望 在 社 會 和 經 濟 發 展 的 結 合 並 努 力 使 環 境 更 美 好 。 且 提

及 奧 運 家 族 夥 伴 如 國 際 單 項 運 動 總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F e d e r a t i o n s ,  I F s )、 國 家 奧 會 ( N a t i o n  O l y m p i c  C o m m i t t e e s ,  

N O C s )以 及 很 多 國 家 聯 盟 已 經 採 用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環 境 政 策 和

行 動 計 畫 ， 甚 至 贊 助 者 也 開 始 積 極 地 將 環 境 和 永 續 視 為 他 們

贊 助 的 附 加 價 值。而 國 際 奧 委 會 也 在 1 9 9 4 年 巴 黎 ( P a r i s )的 百

年 紀 念 會 議 ( C e n t e n n i a l  C o n g r e s s )中 官 方 正 式 採 用 環 保 憲

章，而 兩 年 前 啟 動 的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1 世 紀 議 程，在 這 年 開 始

看 到 在 奧 運 會 全 球 衝 擊 計 畫 中 首 先 實 施 ， 因 此 在 雪 梨 奧 運 的

成 功 之 後 ， 環 保 突 然 成 為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的 主 流 議 題 ， 並 提 及

即 使 環 保 議 題 飽 受 爭 論，主 辦 城 市 仍 樂 於 直 接 面 對 這 些 挑 戰。 

M a a s s ( 2 0 0 7 )分 析 國 際 奧 委 會 建 立 一 個 政 策 目 標 主 要 於

促 進 奧 會 和 教 育 奧 運 家 庭 成 員 健 康 環 境 和 永 續 發 展 的 重 要 ，

並 在 1 9 9 4 年 的 奧 林 匹 克 百 年 紀 念 會 議 為 主 要 的 討 論 主 題，而

導 致 1 9 9 6 年 的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正 式 修 訂 為 環 保 政 策，明 文 規 定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角 色 扮 演 鼓 勵 和 支 持 一 個 有 責 任 關 心 的 環 保 議

題 ， 來 促 進 運 動 和 需 要 舉 辦 奧 運 會 的 永 續 發 展 ， 且 成 立 體 育

與 環 境 委 員 會 ( S p o r t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C o m m i s s i o n )為 環 境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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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努 力 的 總 部 ， 而 體 育 與 環 境 委 員 會 提 倡 政 府 官 方 與 非 政 府

組 織 合 作 將 專 家 技 術 來 發 展 運 動 的 環 境 指 導 方 針 ， 並 擴 展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廣 大 知 識 轉 移 計 畫 來 教 育 奧 林 匹 克 家 庭 成 員 與 其

他 有 關 環 保 考 量 的 運 動 。 經 過 國 際 奧 委 會 和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E n v i r o n m e n t  P r o g r a m m e ,  U N E P )的 同 意 ，

兩 組 織 同 意 共 同 進 行 國 際 行 動 經 由 運 動 來 促 進 永 續 發 展 ， 並

提 供 專 家 技 術 給 雅 典 (Athens)奧 運 、 杜 靈 (Torino)冬 運 會 以

及 北 京 奧 運 組 織 委 員 會 ， 提 供 環 境 計 畫 、 評 估 和 教 育 支 持 等

任 何 需 要 。 也 提 到 無 利 益 環 保 提 倡 團 體 的 專 家 和 志 願 者 們 也

到 奧 運 組 織 努 力 ， 如 綠 色 和 平 組 織 (Greenpeace)極 大 地 投 入

在 發 展 2000 年 雪 梨 (Sydney)奧 運 高 度 成 功 的 環 保 策 略 。 而

M e r i d i e n ( 1 9 9 7 ) 談 到 國 際 奧 林 匹 克 學 院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l y m p i c  A c a d e m y,  I O A )也 提 倡 政 府 在 環 境 的 政 策 使 政 府 和

非 政 府 組 織 有 合 作 關 係 ， 並 在 環 境 上 制 定 國 家 政 策 ， 達 成 環

境 的 健 康 教 育 並 促 進 環 境 發 展 和 人 類 發 展 ， 在 環 境 預 防 教 育

上 提 倡 個 體 和 團 體 的 責 任 。 且 談 到 環 境 的 措 施 主 要 利 用 新 的

生 產 技 術 在 運 動 產 業 ， 打 造 生 態 的 運 動 公 共 建 設 、 交 通 運 輸

和 運 動 的 配 備 產 業 ， 國 際 奧 委 會 體 育 與 環 境 委 員 會 ( I O C  

S p o r t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C o m m i s s i o n )和 瑞 典 ( S w e d i s h )國 家 奧

會 共 同 組 織 國 家 地 球 日 ( N a t i o n a l  E a r t h  D a y )， 在 遍 布 國 家 的

許 多 志 願 者 都 參 與 各 種 活 動 包 括 在 城 市 附 近 的 綠 化 地 區 拾 起

廢 棄 物 。  

Ta r r a d e l l a s  &  R o s s e l ( 2 0 0 7 )談 論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促 進 環 境

保 護 和 永 續 發 展 的 政 策 中 ， 所 有 體 育 活 動 應 該 避 免 引 起 水 質

汙 染 ， 並 不 超 載 固 體 的 廢 棄 物 ， 也 不 排 放 會 損 害 臭 氧 層 或 增

加 溫 室 效 應 的 有 毒 氣 體 ， 且 不 汙 染 和 侵 蝕 土 地 ， 並 減 少 森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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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 伐 和 保 持 生 物 多 樣 性 ， 也 不 破 壞 風 景 和 身 體 上 的 健 康 ， 加

以 避 免 不 可 再 生 資 源 的 耗 盡 。 並 闡 述 在 可 永 續 發 展 上 ， 體 育

活 動 主 要 該 避 免 資 源 原 料 、 能 源 和 水 的 浪 費 ， 不 忽 略 人 口 組

成 中 特 別 的 群 體 或 部 分 ， 且 不 能 逐 漸 損 壞 文 化 或 信 仰 以 及 破

壞 當 地 經 濟 活 動 。 並 在 文 中 最 後 為 體 育 活 動 改 進 環 境 保 護 和

永 續 發 展 提 供 一 個 模 式 ， 指 出 盡 可 能 提 升 人 們 的 意 識 和 對 大

自 然 的 欣 賞 ， 並 對 抗 有 害 健 康 影 響 的 環 境 汙 染 ， 且 促 進 低 汙

染 而 機 動 性 的 有 效 率 資 源 形 式 ， 更 幫 助 社 會 中 不 同 團 體 相 互

接 觸 與 瞭 解 彼 此 。  

三 、 北 京 奧 運 的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由 於 北 京 環 境 汙 染 問 題 嚴 重，因 此 孫 四 海 與 劉 萬 鳴 (2006)

陳 述 北 京 市 在 2 0 0 5 年 制 定 了 《 綠 色 建 築 評 估 標 準 》， 並 於 同

年 正 式 頒 布 實 行 ， 其 特 點 在 於 分 階 段 評 估 ， 分 為 方 案 階 段 、

設 計 階 段、施 工 階 段、竣 工 與 運 行 階 段，並 相 應 的 進 行 評 估 。

並 著 重 於 評 估 與 綠 色 建 築 有 關 的 內 容 ， 包 括 場 地 質 量 、 環 境

影 響 、 能 源 消 耗 、 水 資 源 消 耗 、 材 料 與 資 源 、 室 內 環 境 質 量

等 。 一 方 面 要 求 建 設 項 目 盡 可 能 地 少 使 用 各 類 能 源 、 資 源 ，

使 對 環 境 和 生 態 造 成 的 影 響 最 小 ， 指 出 在 所 有 的 建 設 上 都 必

須 要 事 先 評 估 ， 且 評 估 需 要 因 時 因 地 制 宜 ， 才 能 夠 隨 時 因 應

可 能 造 成 的 破 壞 。 而 田 剛 、 齊 吉 山 、 韓 秀 鈞 、 李 靜 萍 與 張 漫

(2006)等 人 探 討 《 奧 運 工 程 環 保 指 南 》 中 制 定 了 「 居 住 建 築

節 能 奧 運 標 準 」，且 對 建 築 材 料 和 裝 飾 材 料 生 產 企 業，提 出「 獲

得 I S O 9 0 0 0 和 I S O 1 4 0 0 0 體 系 認 證 和 產 品 質 量 認 證 」的 要 求，

並 依 此 標 準 制 定 為《 綠 色 建 材 奧 運 標 準 》。同 時 強 調 園 林 綠 化

來 改 善 生 態、提 高 城 市 景 觀、為 奧 運 賽 事 和 公 眾 服 務 等 功 能，

不 但 在 森 林 公 園 綠 化 以 喬 木 為 主 ， 且 以 北 京 地 區 鄉 土 樹 種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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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幹 ， 提 倡 垂 直 綠 化 、 屋 頂 綠 化 等 。 並 針 對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和

五 棵 松 文 化 體 育 中 心，制 定《 再 生 水 奧 運 標 準 》，尤 其 在 拆 除

建 築 材 料 盡 量 就 地 利 用 、 減 少 土 方 運 輸 量 ， 並 對 臨 時 設 施 使

用 再 生 或 可 再 生 材 料 製 作 ， 經 由 政 策 制 定 的 標 準 可 看 出 ， 在

執 行 上 才 可 以 實 際 的 落 實 。  

    胡 玢 等 (2006)發 現 控 制 有 限 空 間 空 氣 汙 染 是 綠 色 奧 運 重

要 的 組 成 部 分 ， 並 提 出 建 築 工 程 室 內 環 境 汙 染 預 防 控 制 環 保

政 策 為 (1)施 工 開 始 階 段，組 織 各 相 關 方 進 行 技 術 培 訓，明 確

監 督 要 領。(2)通 過「 室 內 空 氣質 量 預 評 估 」確 定 建 築 裝 飾 材

料 有 害 物 質 控 制 指 標。(3)對 建 築 裝 飾 材 料 進 行 符 合 性 檢 查 。

(4)進 行 施 工 工 藝 模 擬 評 估 檢 測 。 (5)樣 板 間 施 工 監 督 與 驗 收

檢 測 。 (6)審 查 施 工 工 期 安 排與 竣 工 驗 收 安 排 。 (7)竣 工 驗 收

檢 測 等 七 個 階 段 性 來 加 以 控 制 (胡 玢、趙 壽 堂、寧 占 武、王 棟、

黃 燕 娣、朱 佐 剛、靳 江 紅，2006)。姜 林 (2006)指 出 北 京 奧 運

為 達 到 奧 運 會 大 氣 環 境 品 質 的 要 求 ， 由 於 北 京 的 空 氣 品 質 一

直 為 人 所 詬 病 ， 且 在 《 北 京 市 奧 運 會 環 境 影 響 評 價 報 告 》 中

提 出 北 京 市 在 2 0 0 8 年 前 實 施 和 完 成 的 目 標，在《 北 京 市 大 氣

汙 染 控 制 目 標 與 對 策 》和《 北 京 市 2003∼ 2007 年 環 境 保 護 規

畫 》 綱 要 提 出 的 各 項 改 善 大 氣 環 境 的 措 施 ， 包 括 市 區 燃 煤 汙

染 、 機 動 車 排 氣 汙 染 和 揚 塵 汙 染 的 防 治 與 控 制 。  

    北 京 市 規 劃 委 員 會(2008)探 討 北 京 奧 運 在 能 源 利 用 方

面 ， 首 要 考 慮 節 約 能 源 並 減 少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不 良 影 響 ， 並 在

政 策 上 提 出 優 先 考 慮 使 用 清 潔 能 源 、 改 善 空 氣 品 質 ， 在 奧 運

村 和 比 賽 場 地 最 大 限 度 地 使 用 風 力、太 陽 能 發 電，利 用 地 熱、

太 陽 能 提 供 熱 水 來 減 少 能 源 消 耗 。 在 城 市 建 設 上 要 致 力 於 能

源 的 節 約 與 合 理 使 用 ， 將 節 約 能 源 、 提 高 能 源 利 用 效 率 ，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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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能 源 安 全 列 為 優 先 考 慮 ， 也 顯 示 出 積 極 地 使 用 自 然 能 源 ，

可 以 減 少 資 源 的 浪 費 與 消 耗 。 且 綠 色 奧 運 建 築 研 究 課 題 組

(2003)提 出 在 建 築 上 改 善 自 然 採 光 自 然 通 風 和 隔 音 設 計 ， 並

採 用 可 回 收 的 、 對 環 境 影 響 小 的 結 構 材 料 ， 限 制 泥 土 磚 的 使

用 且 積 極 合 理 地 使 用 鋼 結 構 ， 由 於 混 擬 土 難 以 再 利 用 和 分

解 ， 需 審 慎 的 利 用 ， 再 適 當 利 用 森 林 資 源 已 成 良 性 循 環 的 國

家 進 口 木 材 建 造 ， 也 從 生 命 週 期 評 估 所 用 建 築 材 料 對 天 然 和

礦 產 資 源 的 消 耗 量 ， 並 選 擇 可 再 生 、 再 利 用 的 建 築 材 料 來 節

約 資 源 。 也 提 高 建 築 的 保 溫 、 隔 熱 和 通 風 性 能 ， 降 低 取 暖 和

空 調 負 荷 。  
    任 玉 芬、王 效 科、歐 陽 至 雲、苗 鴻 與 鄭 華 (2006) 敘 述 北

京 奧 運 要 求 將 雨 水 利 用 體 現 於 奧 運 場 館 建 設 中 ， 且 現 有 城 市

水 系 擴 容 空 間 有 限 ， 要 求 城 市 區 域 雨 水 徑 流 ( S t o r m w a t e r  

R u n o f f )不 能 無 限 制 地 增 加 。 由 於 降 雨 初 期 汙 染 物 濃 度 較 高 ，

因 此 將 初 期 雨 水 收 集 並 經 過 處 理 以 後 再 使 用 ， 也 充 分 利 用 綠

地 對 徑 流 的 滯 蓄 入 滲 作 用 ， 將 屋 頂 、 路 面 的 徑 流 導 入 綠 地 ，

將 有 利 於 減 小 暴 雨 徑 流 洪 峰 值 ， 增 加 對 地 下 水 的 補 給 ， 可 使

城 市 防 洪 和 開 源 節 流 。 而 雨 水 利 用 要 從 開 發 資 源 、 生 態 補 償

與 城 市 可 持 續 發 展 來 加 以 重 視 ， 並 給 予 政 策 法 規 的 支 持 ， 可

看 出 在 城 市 中 妥 善 的 規 劃 才 能 有 效 達 到 水 資 源 的 充 分 利 用 。

而 魏 志 勇 與 柳 至 和 (2006)談 到為 了 降 低 交 通 噪 音 對 奧 運 村 的

影 響 ， 採 總 平 面 防 噪 音 設 計 的 兩 個 原 則 ： 在 平 面 設 計 中 將 噪

音 源 置 於 一 定 距 離 之 外 ， 用 緩 衝 帶 將 噪 音 源 與 居 住 建 築 隔

開 ， 另 用 遮 擋 與 遮 罩 的 原 則 使 對 噪 音 較 不 敏 感 的 建 築 盡 可 能

遮 罩 噪 音 ， 經 由 評 估 後 的 防 止 噪 音 對 策 ， 能 避 免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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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竟 (2006)指 出 北 京 奧 運 利 用 環 保 稅 收 政 策 來 促 進 綠 色

奧 運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 並 把 排 汙 收 費 作 為 重 要 的 政 策 ， 將 其 應

用 在 排 汙 稅 等 與 環 境 保 護 直 接 相 關 的 產 品 稅 、 稅 收 差 別 、 稅

收 減 免 ， 也 顯 示 出 在 汙 染 者 付 費 原 則 下 可 以 減 少 成 本 的 支 出

(朱 遠 程 、 王 虹 、 劉 燕 ， 2006)。 綠 色 奧 運 生 活 垃 圾 的 管 理 要

避 免 垃 圾 產 生 、 垃 圾 減 量 和 資 源 回 收 利 用 工 作 ， 將 垃 圾 末 端

處 理 的 視 角 擴 展 到 源 頭 減 量 ， 並 應 積 極 推 進 生 活 垃 圾 源 頭 減

量 和 回 收 利 用 的 配 套 措 施 ， 包 括 推 行 產 品 綠 色 包 裝 、 推 行 產

品 綠 色 設 計 、 推 型 淨 菜 進 城 、 限 制 一 次 性 用 品 的 使 用 、 增 加

廢 品 回 收 、 活 躍 舊 貨 交 易 ， 且 通 過 實 施 垃 圾 源 頭 減 量 的 各 項

措 施 ， 逐 漸 減 少 北 京 市 垃 圾 產 生 量 速 率 的 增 長 ， 減 輕 終 端 垃

圾 處 理 設 施 的 建 設 和 運 行 壓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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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文 主 要 探 討 奧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環 保 政 策 理 念 與 措 施 各 方

面 之 發 展 ， 因 此 研 究 範 圍 主 要 探 究 環 境 保 護 發 展 與 政 策 制

定 ， 並 分 析 國 際 環 保 組 織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環 保 政 策 上 之 理 念

與 方 法 ， 如 何 影 響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在 環 保 政 策 上 的 制 定 與 措 施

執 行，研 究 對 象 為 2 0 0 8 年 的 北 京 奧 運，瞭 解 其 在 環 保 政 策 的

制 定 上 以 及 措 施 的 執 行 ， 並 於 賽 後 的 配 套 措 施 等 層 面 來 加 以

探 究 。  

二 、 研 究 限 制  

    任 何 研 究 計 畫 多少 都 會 有 些 限 制 ， 限 制 可 能 來 自 於 概 念

架 構 與 研 究 設 計 ， 早 在 研 究 計 畫 階 段 就 針 對 這 些 可 能 的 限 制

加 以 討 論 ， 可 以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該 項 研 究 的 界 限 ， 以 及 注 意 到

該 項 研 究 可 能 與 不 可 能 達 到 的 貢 獻 ， 因 此 討 論 研 究 限 制 的 考

量 ， 可 以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該 項 研 究 乃 是 限 定 在 某 一 特 定 的 脈 絡

(李 政 賢 ， 2006)。 研 究 者 主 要 的 研 究 限 制 有 下 列 三 點 ：  

（ 一 ） 礙 於 時 間 與 空 間 上 的 限 制 ， 無 法 到 當 時 當 地 做 深 入 的

觀 察 ， 將 就 現 有 以 及 持 續 蒐 集 相 關 的 資 料 做 研 究 ， 並 對 可 能

發 展 的 現 象 做 分 析 。  

（ 二 ） 本 研 究 的 參 考 文 獻 主 要 以 中 文 及 英 文 為 主 ， 其 他 語 系

國 家 的 文 獻 ， 礙 於 研 究 者 的 語 文 能 力 無 法 進 行 翻 譯 。  

（ 三 ） 本 研 究 未 能 實 際 深 入 參 與 國 際 環 保 組 織 的 活 動 ， 對 於

實 際 情 境 的 掌 握 與 瞭 解 ， 僅 能 透 過 部 分 文 獻 作 為 資 料 來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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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 研 究 方 法  

    本 研 究 採 取 的 是質 的 研 究 之 文 獻 分 析 法 與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法，藉 由 文 獻 的「 整 合 回 顧 」 ( i n t e g r a t i v e  r e v i e w )將 各 面 向 的

國 際 環 保 組 織 、 國 際 奧 委 會 以 及 北 京 奧 運 等 環 保 文 獻 予 以 彙

整 與 分 析 ， 從 三 者 之 間 得 到 一 些 共 通 的 本 質 ， 儘 管 時 空 背 景

不 盡 相 同 ， 往 往 也 有 利 於 得 到 共 通 性 的 存 在 。  

(一 )文 獻 分 析 法( L i t e r a t u r e  A n a l y s i s )  

    文 獻 資 料 分 析 是經 由 文 獻 資 料 進 行 研 究 的 方 法 ， 此 方 法

作 為 間 接 研 究 法 ， 在 社 會 研 究 中 被 廣 泛 運 用 ， 是 因 為 在 某 些

限 度 之 內 ， 它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了 解 過 去 ， 重 建 過 去 ， 解 釋 現 在

及 推 測 將 來 (葉 至 誠 、 葉 立 誠 ， 2000)。 使 用 文 獻 分 析 法 的 學

者 ， 可 以 利 用 各 種 既 存 的 歷 史 資 料 、 官 方 文 件 和 回 憶 錄 等 資

料 找 出 事 情 的 真 相 ， 或 者 印 證 對 某 一 事 情 的 主 觀 看 法 (許 禎

元，1997)。透 過 文 獻 也 可 以 了 解 當 時 人 的 想 法 和 動 機，並 瞭

解 事 件 發 生 的 過 程 、 經 歷 的 階 段 以 及 每 一 個 階 段 起 作 用 的 是

哪 些 事 件 ， 且 當 時 涉 入 事 件 過 程 的 人 事 物 有 哪 些 ， 而 對 前 人

文 獻 的 閱 讀 ， 是 調 查 前 人 歷 史 事 件 的 不 二 法 門 ， 而 文 獻 告 訴

研 究 者 ， 前 人 在 有 關 問 題 上 態 度 為 何 的 一 些 蛛 絲 馬 跡 ， 根 據

這 些 資 訊 可 以 進 一 步 發 展 出 理 論 假 設 ， 設 計 研 究 問 題 ， 而 文

獻 研 究 是 幫 助 研 究 者 進 入 情 境 的 途 徑 ， 不 過 單 一 的 文 獻 不 能

盡 信 ， 要 靠 許 多 文 獻 共 同 配 合 佐 證 (石 之 瑜 ， 2003)。 本 研 究

利 用 蒐 集 各 種 文 獻 資 料 進 行 歸 納 分 析 ， 並 從 中 得 到 結 果 。  

(二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法( h i s t o r i c a l - c o m p a r a t i v e  r e s e a r c h )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法檢 視 過 去 某 段 歷 史 時 期 、 或 是 不 同 文 化

之 下 的 社 會 生 活 層 面 。 使 用 這 種 技 術 的 研 究 者 可 能 是 集 中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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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歷 史 上 某 段 或 數 段 時 期 、 或 是 比 較 一 種 或 多 種 文 化 、 或 是

混 合 探 究 歷 史 時 期 與 文 化 因 素 。 這 類 研 究 結 合 理 論 與 資 料 蒐

集 ， 研 究 者 開 始 時 先 提 出 一 些 粗 略 的 研 究 問 題 ， 然 後 隨 著 研

究 的 進 展 ， 再 不 斷 地 修 訂 與 闡 釋 當 初 的 研 究 問 題 ， 而 研 究 者

通 常 混 合 使 用 包 括 縣 有 的 統 計、文 獻 (書 籍、報 紙、日 記、照

片 與 地 圖 )、觀 察 結 果，以 及 訪 談 記 錄。歷 史 比 較 研 究 可 以 是

探 索 性 的 、 描 述 性 的 、 或 是 解 釋 性 的 ， 甚 至 混 合 運 用 這 三 種

類 型 ， 而 最 為 常 見 的 是 描 述 性 的 研 究 (韓 培 爾 ， 2009)。 本 研

究 主 要 採 取 描 述 性 的 研 究 來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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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步 驟  

    研 究 過 程 是 一 系列 的 工 作 步 驟 ， 不 同 的 研 究 取 向 意 味 著

不 同 的 研 究 步 驟 ， 但 是 大 部 分 都 會 包 含 選 擇 研 究 主 題 、 聚 焦

特 定 問 題 、 進 行 文 獻 回 顧 、 設 計 研 究 方 案 、 進 行 資 料 蒐 集 、

分 析 資 料 與 撰 寫 研 究 報 告 這 幾 個 步 驟 (韓 培 爾 ， 2009)。 本 研

究 在 第 一 階 段 先 擬 定 研 究 方 向 ， 主 要 探 討 有 關 奧 運 的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 並 針 對 此 階 段 開 始 相 關 文 獻 的 資 料 蒐 集 ， 且 在 此

部 分 閱 讀 相 關 文 獻 ， 包 括 國 內 外 有 關 奧 運 與 環 保 的 論 文 、 期

刊 、 著 作 、 報 章 雜 誌 及 研 究 報 告 等 相 關 文 獻 以 回 顧 過 去 對 這

個 主 題 或 問 題 所 做 過 的 研 究，從 而 確 定 2008 年 北 京 奧 運 的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為 研 究 主 題 ， 之 後 擬 定 研 究 計 畫 ， 將 蒐 集 的 資

料 利 用 文 獻 分 析 法 與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法 等 研 究 方 法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分 析 奧 運 的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是 否 有 相 同 模 式 ， 並 開 始 撰

寫 論 文 ， 同 時 持 續 搜 集 與 閱 讀 相 關 文 獻 進 行 論 文 修 正 ， 最 後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下 圖 1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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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1  研 究 步 驟  

擬定研究方向 

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 

確定研究主題 

擬定研究計畫 

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 

撰寫論文 

論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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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 究 架 構  

    研 究 架 構 建 立 的目 的 ， 在 於 幫 助 研 究 者 能 清 楚 地 、 邏 輯

地 、 有 序 地 思 索 該 研 究 的 步 驟 ， 以 利 執 行 該 研 究 的 過 程 。 為

此 ， 研 究 者 需 將 現 有 知 識 做 一 總 結 ， 並 預 測 其 可 能 的 結 果 ，

以 期 能 產 生 新 的 發 現 (葉 至 誠 、 葉 立誠 ， 2000)。 本 研 究 以 環

境 保 護 為 主 軸 ， 探 索 環 境 問 題 的 源 起 與 發 展 ， 而 導 致 環 境 保

護 理 論 興 起 ， 並 以 環 保 理 論 的 永 續 發 展 為 理 論 基 礎 ， 從 中 探

討 國 際 環 保 組 織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為 了 保 護 環 境 而 制 定 環 保 政 策

之 發 展 ， 並 了 解 國 際 組 織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環 保 政 策 為 何 ， 而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如 何 因 應 國 際 奧 委 會 制 定 環 保 政 策 ， 且 以 北 京

奧 運 為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 從 中 歸 納 出 北 京 奧 運 在 因 應 國 際 環 保

組 織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輿 論 與 監 督 下 ， 針 對 北 京 的 環 境 問 題 而

制 定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並 落 實 在 其 奧 運 場 館，最 後 提 出 結 論。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下 圖 1 -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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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2  研 究 架 構  

北京奧運 

環保政策 

環境保護 

國際環保組織 國際奧委會  

北京奧運 

環保政策 

北京奧運 

環保措施 

結論 

監督 輿論 

永續發展 

北京奧運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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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意義與課題 

一 、 研 究 意 義  

    由 於 全 球 暖 化 與環 境 汙 染 日 益 嚴 重 ， 已 經 嚴 重 影 響 到 我

們 生 活 周 遭 ， 不 論 是 酸 雨 、 溫 室 效 應 、 臭 氧 層 破 洞 ， 甚 至 是

氣 候 異 常 ， 在 在 都 指 出 人 為 引 起 的 。 而 環 境 保 護 受 到 國 際 環

保 組 織 的 呼 籲 ， 在 國 際 上 也 日 漸 受 到 重 視 ， 經 由 國 際 上 的 積

極 倡 議 ， 環 境 保 護 與 永 續 發 展 等 概 念 也 在 臺 灣 受 到 熱 烈 地 討

論 ， 然 而 在 臺 灣 體 育 界 對 此 議 題 尚 未 受 到 充 分 重 視 ， 在 此 領

域 的 相 關 研 究 亦 不 夠 充 足 ， 因 此 研 究 者 盼 能 藉 由 研 究 此 相 關

議 題 能 對 臺 灣 體 育 學 術 界 在 環 保 相 關 領 域 貢 獻 個 人 一 己 之

力 ， 希 冀 能 喚 醒 社 會 大 眾 了 解 環 境 保 護 的 重 要 性 ， 來 保 護 人

類 唯 一 賴 以 生 存 的 環 境 。  

二 、 研 究 課 題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問 題 有 下 列 幾 點 ：  

（ 一 ） 探 討 環 境 問 題 的 緣 起 與 發 展 為 何 ？ 環 保 理 論 如 何 興 起  

      ？ 瞭 解 環 保 政 策 的 內 涵 為 何 ？  

（ 二 ） 國 際 組 織 的 環 保 政 策 為 何 ？ 國 際 奧 委 會 之 環 保 政 策 為  

      何 ？ 探 討 主 辦 城 市 如何 因 應 國 際 奧 委 會 制 定 環 保 政 策     

      ？  

（ 三 ） 探 討 北 京 奧 運 的 環 境 問 題 有 哪 些 ？ 北 京 奧 運 環 保 政 策  

      之 理 念 為 何 ？ 北 京 奧 運 的 環 保 措 施 有 哪 些 ？ 北 京 奧 運  

      場 館 的 環 保 理 念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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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名詞解釋 

    本 研 究 者 將 某 些特 定 名 詞 加 以 解 釋 ， 希 冀 有 助 於 讀 者 了

解 本 文 中 對 名 詞 的 闡 釋 以 及 應 用 ， 並 帶 領 讀 者 深 入 了 解 研 究

者 想 要 表 達 的 來 龍 去 脈 。  

一 、 環 境 保 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環 境 保 護 為 採 取行 政 的 、 法 律 的 、 經 濟 的 和 技 術 的 多 方

面 措 施 ， 合 理 的 利 用 自 然 資 源 ， 防 止 環 境 汙 染 和 破 壞 ， 包 括

防 禦 各 種 對 自 然 環 境 的 侵 害 作 用 行 為 ； 對 於 可 以 再 生 的 資

源 ， 應 維 持 其 供 應 不 斷 、 對 無 法 再 生 之 資 源 ， 應 尋 求 其 它 代

替 品 ， 將 自 然 界 已 經 失 去 之 部 分 ， 彌 補 起 來 ， 使 其 盡 可 能 的

與 原 狀 相 符 ； 在 人 們 利 用 自 然 資 源 製 造 人 為 環 境 之 前 ， 即 有

計 畫 的 規 劃 一 切 會 影 響 自 然 環 境 的 行 為 ， 使 破 壞 自 然 的 結 果

根 本 不 發 生，而 人 類 又 能 獲 得 最 大 之 福 祉 等 等 措 置 (黃 正 琪 ，

2004)。  

二 、 環 保 政 策 (environmental policy) 

    環 保 政 策 屬 於 公共 政 策 的 一 部 分 ， 且 有 相 當 大 的 成 分 是

政 治 利 害 考 量 及 利 益 團 體 介 入 下 的 妥 協 產 物 ， 並 以 永 續 發 展

的 理 念 ， 積 極 落 實 於 各 項 環 保 政 策 來 執 行 環 境 保 護 ， 而 環 保

政 策 可 採 行 的 方 法 有 直 接 干 預 、 誘 因 制 度 、 教 育 宣 導 及 研 究

發 展 等 措 施 (歐 陽 嶠 暉 、 黃 勉 善 ， 1998)。  

三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O l y m p i c  G a m e s )  

 在 法 國 教 育 家 皮 埃 爾 ‧ 德 ‧ 古 柏 坦( P i e r r e  d e  C o u b e r t i n )

的 倡 議 下， 1 8 9 4 年 在 法 國 巴 黎 召 開 了 恢 復 奧 運 會 的 大 會，成

立 國 際 奧 委 會 ， 同 時 決 定 在 1 8 9 6 年 4 月 於 希 臘 首 都 雅 典

( A t h e n s )舉 辦 第 一 屆 現 代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湯 銘 新 ， 1 9 8 3）。

而 每 4 年 舉 行 一 屆 的 奧 運 如 今 成 為 各 國 透 過 運 動 競 賽 的 方



 25

式 ， 展 現 國 力 的 重 要 場 所 (葉 丁 鵬 、 林 芬 蘭 ， 2003)。 從 此 現

代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正 式 在 國 際 上 傳 承 。  

四 、 2008 年 北 京 奧 運( B e i j i n g  2 0 0 8  O l y m p i c  G a m e s )  

    北 京 獲 得 申 辦2 0 0 8 年 奧 運 會 主 辦 權 ， 為 第 2 9 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以 「 同 一 個 世 界 、 同 一 個 夢 想 」 為 奧 運 精 神 的 口

號，其 北 京 奧 委 會 成 立 於 2 0 0 1 年 1 2 月 1 3 日，負 責 場 地 規 劃

的 環 境 管 理 以 及 奧 運 籌 備 工 作 ， 致 力 於 推 廣 「 綠 色 奧 運 、 科

技 奧 運 、 人 文 奧 運 」 進 行 建 設 ， 利 用 奧 運 會 的 傳 承 來 促 進 發

展 ( T h e  O f f i c i a l  We b s i t e  o f  t h e  B e i j i n g  2 0 0 8  O l y m p i c  G a m e s  

[ B e i j i n g  2 0 0 8 ] ,  2 0 0 8 )。  

五、國 際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l y m p i c  C o m m i t t e e ,     

I O C )  

    國 際 奧 委 會 誕 生 於 1 8 9 4 年，是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的 最 高 權 力

機 構 。 它 是 一 個 國 際 性 的 、 非 政 府 的 、 非 營 利 的 組 織 ， 是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的 指 導 者 、 捍 衛 者 和 仲 裁 者 。 國 際 奧 委 會 具 有 法

人 地 位 ， 它 的 存 在 是 無 限 期 的 ， 主 要 負 責 推 動 每 一 屆 夏 季 與

冬 季 奧 運 的 進 行 （ 徐 僑 珮 ， 2004； 何振 良 ， 1993）。  

六 、 奧 運 組 織 委 員 會 ( O r g a n i z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f o r  O l y m p i c  

G a m e s ,  O C O G )  

    奧 運 組 織 委 員 會 主 要 負 責 舉 辦 奧 運 比 賽 ， 並 為 比 賽 提 供

所 有 需 要 的 基 礎 建 設 及 服 務 。 奧 運 組 織 委 員 會 具 有 法 人 地

位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的 組 織 工 作 由 國 際 奧 委 會 委 託 給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所 在 國 家 的 主 辦 城 市 來 做 （ 許 立 宏 ， 2004； 何 長 領 ，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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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 O l y m p i c  C h a p t e r )  

    第 一 部《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是 由 現 代 奧 運 之 父 古 柏 坦 ( P i r r e  

d e  C o u b e r t i n )親 自 制 定 的，於 1 8 9 4 年 6 月 在 巴 黎 召 開 的 國 際

體 育 會 議 上 正 式 通 過 。 近 百 年 來 ， 隨 著 人 類 社 會 和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的 發 展 曾 多 次 修 改 和 補 充 ， 但 基 本 原 則 和 精 神 未 變 。 其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 國 際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五 個 部

分 。 它 是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和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所 制 定 的 總 章 程 或

總 規 則，為 國 際 奧 委 會 所 承 認 的 國 際 單 項 體 育 組 織、各 國 (地

區 )奧 會 所 應 遵 循 的 總 活 動 規 範。在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中，對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宗 旨、格 言、標 誌 等 都 有 明 確 說 明 (趙 天 麟，2006)。 

八 、 綠 色 奧 運 ( G r e e n  O l y m p i c s )  

    雪 梨 在 申 辦 2 0 0 0 年 奧 運 中 提 出「 綠 色 奧 運 」的 口 號，其

主 要 的 概 念 是 指 在 申 辦 、 組 織 、 舉 辦 奧 運 會 的 過 程 中 ， 以 及

因 舉 辦 奧 運 會 之 後 ， 自 然 環 境 和 生 態 環 境 能 與 人 類 社 會 協 調

發 展，內 容 主 要 包 括 生 態 綠 色 和 環 境 綠 色 等（ 王 飛， 2 0 0 5）。 

九 、 永 續 發 展 (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  

    聯 合 國 世 界 環 境 與 發 展 委 員 會 ( Wo r l d  C o m m i s s i o n  o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於 1 9 8 7 年 發 表 「 我 們 共 同 的

未 來 」 ( O u r  C o m m o n  F u t u r e )報 告 中 指 出 永 續 發 展 的 定 義 主 要

為 「 能 夠 滿 足 當 代 的 需 要 之 外 ， 同 時 又 不 會 損 及 未 來 世 代 滿

足 其 需 要 發 展 之 能 力 」 (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i s  

d e v e l o p m e n t  t h a t  m e e t  t h e  n e e d  o f  t h e  p r e s e n t  w i t h o u t  

c o m p r o m i s i n g  t h e  a b i l i t y  o f  f u t u r e  g e n e r a t i o n s  t o  m e e t  t h e i r  

o w n  n e e d s ) ( W C E D ,  1 9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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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政 策 ( p o l i c y )  

    政 策 的 制 定 過 程 本 身 不 單 僅 是 對 問 題 進 行 合 理 分 析 與 提

出 技 術 解 決 方 案，往 往 在 過 程 中 有 更 多 利 益 交 換、立 場 妥 協，

甚 至 權 力 鬥 爭 等 複 雜 化 現 象 ， 這 些 皆 是 政 策 制 定 過 程 中 的 一

部 分 （ 呂 泰 宏 ， 2004）。  

十 一 、 措 施 ( m e a s u r e )  

    為 糾 正 現 存 或 潛 在 問 題 而 需 要 採 取 的 行 動 (孫 瑞 豐 ，

2006)，本 文 主 要 探 討 環 保 的 措 施，充 分 的 分 析 所 處 環 境 的 環

保 要 求 有 預 見 性 的 在 設 計 中 採 取 有 效 的 環 保 措 施 ， 並 不 斷 地

評 估 、 執 行 與 檢 討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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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保政策之發展與理論 

    自 從 工 業 革 命 以後 ， 由 於 環 境 問 題 對 人 類 的 影 響 日 益 嚴

重 ， 因 此 對 於 環 境 保 護 的 議 題 也 就 在 國 際 間 開 始 發 酵 ， 從 人

們 開 始 注 意 到 環 境 問 題 的 那 一 刻 起 ， 環 境 正 義 與 永 續 發 展 等

環 保 理 論 應 運 而 生 ， 期 望 能 透 過 這 些 環 保 理 論 的 觀 點 ， 來 探

討 如 何 落 實 環 境 保 護 的 措 施 ， 開 啟 環 境 保 護 的 第 一 步 。  

第一節  環境問題的源起與發展 

    大 自 然 是 人 類 密切 相 關 的 生 活 環 境 ， 然 而 人 類 為 了 滿 足

生 活 上 的 需 求 ， 不 斷 地 對 大 自 然 予 取 予 求 ， 已 經 使 自 然 資 源

開 始 有 耗 竭 的 危 險 ， 導 致 環 境 開 始 產 生 變 化 。  

一 、 環 境 問 題 的 源 起  

    自 從 人 類 開 始 會用 火 ， 汙 染 問 題 就 已 經 存 在 了 ， 從 火 中

冉 冉 上 升 的 煙 ， 及 殘 留 在 地 上 的 灰 燼 都 會 改 變 自 然 環 境 ， 當

一 個 地 方 的 空 氣 和 水 汙 染 成 為 問 題 時 ， 古 代 人 們 就 搬 遷 到 一

個 新 的 地 點 ，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先 前 被 汙 染 的 區 域 ， 透 過 環 境 自

身 的 淨 化 及 生 態 系 之 演 進 ， 會 回 復 其 原 來 的 自 然 狀 態 ， 只 要

人 類 可 以 很 容 易 的 遷 移 到 一 個 新 的 、 未 受 汙 染 的 地 方 ， 汙 染

並 不 成 為 一 個 問 題 。 但 是 當 人 口 逐 漸 增 加 ， 城 市 建 立 ， 新 的

生 產 技 術 需 要 一 個 較 固 定 的 生 產 地 點 ， 汙 染 量 就 開 始 累 積 ，

成 為 環 境 的 問 題 了 (黃 宗 煌 等 ， 1991)。  

    當 人 類 進 入 農 業、 畜 牧 上 的 農 業 社 會 時 代 ， 隨 著 社 會 進

步 和 人 口 成 長 ， 開 始 對 森 林 、 草 原 的 大 面 積 砍 伐 和 開 墾 ， 對

自 然 環 境 破 壞 的 範 圍 和 強 度 也 在 增 大 ， 自 然 生 態 環 境 的 植 被

覆 蓋 率 大 幅 度 地 減 少 或 被 破 壞 是 此 時 期 環 境 問 題 的 主 要 特

徵 。 而 工 業 時 代 被 視 為 環 境 問 題 的 第 二 階 段 ， 這 是 人 類 發 展

的 重 要 轉 折 點 ， 許 多 國 家 在 這 段 時 期 從 農 業 社 會 轉 型 為 工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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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 人 類 利 用 和 改 造 自 然 的 能 力 大 為 提 高 ， 生 產 力 得 到 空

前 提 昇 ， 對 環 境 的 破 壞 也 達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程 度 ， 由 於 煤 的 大

量 使 用 嚴 重 汙 染 空 氣 品 質 ， 礦 藏 的 開 採 使 土 地 遭 受 破 壞 ， 工

業 化 過 程 產 生 的 都 市 化 也 對 水 源 造 成 汙 染 。 也 隨 著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的 爆 發 ， 刺 激 工 業 和 科 學 技 術 的 發 展 ， 工 業 化 開 始 大

量 的 消 耗 能 量 和 自 然 資 源 ， 人 工 合 成 的 大 量 化 學 物 質 排 放 嚴

重 影 響 自 然 環 境 ， 開 始 造 成 環 境 公 害 (盛 連 喜 ， 2004)。  

    當 1962 年 美 國 的 海 洋 生 物 學 家 瑞 秋 ‧ 卡 森( R a c h e l  

C a r s o n )，出 版 了 一 本 關 於 殺 蟲 劑 對 鳥 類 和 生 態 環 境 破 壞 的 著

作，即「 寂 靜 的 春 天 」 ( S i l e n t  S p r i n g )。僅 管 此 書 的 問 世， 使

卡 森 一 度 備 受 批 評 ， 但 書 中 ， 針 對 具 有 毒 性 的 化 學 物 質 提 出

有 關 生 態 的 觀 點 ， 最 後 還 是 受 到 人 類 的 普 遍 認 同 。 環 境 問 題

從 此 由 一 個 邊 緣 層 次 ， 逐 漸 成 為 全 球 政 治 和 經 濟 議 程 的 中

心 。 在 二 十 世 紀 時 期 ， 煙 囪 林 立 的 工 廠 、 汽 車 川 流 不 息 的 公

路 ， 以 及 農 耕 機 耕 作 的 農 田 ， 已 然 成 為 當 前 世 界 的 現 代 化 標

誌 ， 然 而 過 度 的 工 業 化 過 程 中 ， 因 汙 染 所 造 成 的 公 害 ， 成 為

直 接 威 脅 人 類 健 康 的 潛 在 殺 手 ， 地 球 的 生 態 環 境 亦 因 人 類 的

濫 墾 與 開 發 而 日 益 惡 化 （ 林 德 昌 ， 2005）。  

    由 於 地 球 環 境 日 趨惡 化 ， 種 種 令 人 憂 心 的 問 題 層 出 不

窮 ， 如 臭 氧 層 的 破 壞 、 地 球 溫 室 效 應 、 酸 雨 、 海 洋 汙 染 、 有

害 廢 棄 物 的 越 境 移 動 、 熱 帶 林 減 少 、 野 生 動 植 物 瀕 臨 絕 種 、

地 球 沙 漠 化 和 開 發 中 國 家 的 公 害 等 問 題 ， 這 些 環 境 問 題 具 有

世 界 共 通 性 ， 有 些 跨 越 國 界 ， 波 及 鄰 國 ， 甚 至 飄 洋 過 海 ， 使

受 害 規 模 擴 及 全 球（ 於 幼 華，1990），其 中 以 下 列 幾 項 為 汙 染

地 球 環 境 的 代 表 性 殺 手 ， 首 先 是 森 林 消 失 的 問 題 ， 由 於 第 三

世 界 的 貧 窮 人 民 過 度 砍 伐 林 地 ， 以 及 火 燒 森 林 開 墾 土 地 ， 使



 30

全 球 熱 帶 雨 林 正 以 極 快 的 速 度 劇 減 ， 連 帶 使 得 地 球 上 的 生 物

種 類 不 斷 滅 絕 。 其 次 為 酸 雨 擴 散 的 問 題 ， 其 主 要 成 因 在 於 石

油 和 煤 炭 等 化 石 燃 料 的 燃 燒 所 產 生 的 汙 染 氣 體 ， 也 因 為 大 量

地 使 用 化 石 燃 料 ， 增 加 空 氣 中 的 二 氧 化 碳 濃 度 ， 形 成 溫 室 效

應 ， 隨 著 地 球 暖 化 的 結 果 ， 而 造 成 各 種 氣 候 異 常 ， 更 由 於 臭

氧 層 的 破 壞 ， 對 人 類 造 成 很 大 的 傷 害 (陳 宏 政 ， 1995)。 茲 將

幾 個 主 要 的 內 容 概 述 如 下 ：  

(一 )臭 氧 破 洞( O z o n e  H o l e )： 平 流 層 中 的 臭 氧 層 具 有 保 護 生

物 生 存 的 重 大 任 務 ， 也 就 是 過 濾 紫 外 線 的 作 用 。 大 量 的 太 陽

紫 外 線 ， 經 臭 氧 層 過 濾 後 ， 僅 餘 少 量 的 紫 外 線 到 達 地 球 ， 而

地 球 上 的 生 物 就 是 靠 這 適 量 的 紫 外 線 生 存 的 (鄭 湧 涇 、 林 金

盾 ， 1991) 。 但 臭 氧 層 由 於 工 廠 製 造 的 氟 氯 碳 化 物

( C h l o r o f l u o r o c a r b o n s ,  C F C s )物 質 遭 受 破 壞 而 減 少，導 致 臭 氧

層 所 吸 收 的 有 害 紫 外 線 ， 直 接 照 射 到 地 球 表 面 ， 這 種 結 果 將

使 得 人 類 罹 患 皮 膚 癌 及 白 內 障 的 機 率 大 為 提 高 ， 整 個 海 洋 生

態 系 和 農 作 物 也 都 將 受 到 嚴 重 的 影 響 (於 幼 華 ， 1990)。  

(二 )酸 雨( A c i d  R a i n )： 所 謂 酸 雨 ， 是 指 因 燃 燒 煤 炭 、 石 油 等

石 化 燃 料 (內 含 有 硫 和 氮 )而 產生 硫 氧 化 物 和 氮 氧 化 物 ， 這 些

物 質 飄 散 至 大 氣 中 ， 甚 入 雲 層 ， 經 過 複 雜 的 化 學 反 應 ， 最 後

變 成 硫 酸 離 子 和 硝 酸 離 子，而 導 致 強 酸 性 降 雨 或 粒 狀 物 質 (形

成 鹽 類 )下 降 的 現 象。可 能 造 成 的 危 害 有 對 人 體 健 康 的 威 脅 、

傷 害 到 廣 大 的 動 植 物 群 、 破 壞 生 態 的 平 衡 、 對 材 料 以 及 建 築

物 等 的 損 害 和 侵 蝕、降 低 能 見 度 與 影 響 交 通 安 全 (陳 國 成、江

瑞 湖 ， 2000)。  

(三 )溫 室 效 應( G r e e n h o u s e  E f f e c t )： 地 球 被 一 層 看 不 到 的 氣

體，例 如 二 氧 化 碳 所 包 圍，就 像 一 間 溫 室，當 陽 光 照 射 地 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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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氣 層 就 像 屋 頂 一 樣 可 以 聚 集 熱 能 ， 把 熱 量 留 在 地 球 表 面 ，

但 是 工 廠 、 發 電 廠 、 汽 機 車 等 正 在 製 造 大 量 的 廢 氣 ， 甚 至 連

砍 伐 樹 木 時 也 會 放 出 許 多 廢 氣 ， 這 些 氣 體 收 集 更 多 熱 能 ， 造

成 地 球 溫 度 升 高 的 現 象 ， 而 地 球 溫 度 只 要 提 高 幾 度 ， 就 會 使

全 球 氣 候 產 生 很 大 的 變 化 (林 訓 民 、 汪 和 瑛 ， 1996)。 而 氣 溫

升 高 ， 海 水 就 會 膨 脹 ， 且 極 地 冰 雪 也 會 融 化 ， 海 平 面 因 此 而

上 生 ， 並 淡 化 海 水 ， 使 得 海 洋 生 物 難 以 適 應 ， 而 擾 亂 整 個 海

洋 生 態 系 統 ， 食 物 鏈 將 受 到 影 響 (金 恆 鑣 ， 2000)。  

二 、 環 境 問 題 的 發 展  

    全 球 環 境 問 題 的發 展 趨 勢 中 ， 分 為 發 展 中 國 家 環 境 問 題

的 發 展 趨 勢 ， 首 先 為 人 口 激 增 和 貧 困 ，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人 口 激

增 狀 況 到 20 世 紀 末 將 不 可 能 改 觀。雖 然 食 物 供 應 有 所 增 加 ，

但 實 際 人 數 平 均 消 費 水 準 在 南 亞 、 中 東 和 非 洲 的 大 部 分 地 區

即 使 不 下 降 ， 也 不 會 有 大 的 改 善 。 隨 著 人 口 和 經 濟 活 動 的 增

加 ， 汙 染 物 排 放 量 也 將 大 大 增 加 ， 對 自 然 資 源 產 生 巨 大 的 壓

力 。 再 來 則 是 與 城 市 化 相 關 的 問 題 異 常 嚴 重 ， 隨 著 經 濟 高 速

發 展 必 然 導 致 人 口 分 布 的 變 化 和 資 源 的 大 量 消 耗 以 及 隨 之 而

來 的 生 態 破 壞 與 環 境 汙 染 。 在 經 濟 發 展 高 峰 的 發 展 中 國 家 ，

大 批 人 口 流 向 城 市，會 導 致 住 宅 短 缺、交 通 擁 擠、汙 染 嚴 重 、

疾 病 蔓 延 等 狀 況 。 以 及 自 然 資 源 消 耗 加 速 ， 生 態 環 境 破 壞 嚴

重 ， 因 為 發 展 中 國 家 比 工 業 化 國 家 更 多 地 依 賴 自 然 資 源 ， 如

土 壤 、 水 域 、 森 林 和 礦 產 。 然 而 今 天 這 個 資 源 基 礎 正 在 迅 速

削 弱 ， 其 結 果 是 發 展 前 景 遭 到 破 壞 ， 環 境 進 一 步 惡 化 。 至 於

已 開 發 國 家 環 境 問 題 的 發 展 趨 勢 主 要 為 工 業 廢 棄 物 、 生 活 垃

圾 急 遽 增 加 ， 大 氣 氮 氧 化 物 汙 染 難 以 得 到 有 效 控 制 ， 並 進 一

步 加 劇 了 全 球 性 環 境 問 題 ， 如 果 世 界 經 濟 結 構 不 發 生 重 大 變



 32

化 ， 已 開 發 國 家 的 經 濟 成 長 ， 必 然 產 生 更 多 的 廢 棄 物 。 一 方

面 由 於 歷 史 和 現 實 的 原 因 ， 本 來 在 已 開 發 國 家 內 禁 止 創 辦 對

環 境 有 嚴 重 汙 染 和 危 害 的 企 業 ， 因 其 經 濟 效 益 而 轉 移 給 發 展

中 國 家 ， 甚 至 將 有 毒 有 害 廢 棄 物 直 接 傾 倒 在 公 海 或 發 展 中 國

家 。 另 一 方 面 ， 廢 水 、 廢 棄 物 的 排 放 總 量 顯 著 增 加 。 也 由 於

自 然 資 源 消 耗 和 破 壞 增 加 ， 使 全 球 環 境 資 源 的 破 壞 和 能 源 耗

竭 加 速 ， 而 許 多 環 境 問 題 主 要 是 已 開 發 國 家 在 工 業 化 過 程 中

過 度 消 費 自 然 資 源 和 大 量 排 放 汙 染 物 引 發 的 。 他 們 為 了 保 持

其 高 度 發 展 的 經 濟 ， 必 然 以 消 耗 其 本 國 的 自 然 資 源 和 藉 由 不

公 平 的 經 濟 交 往 耗 用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自 然 資 源 ， 從 總 量 而 言 ，

其 資 源 的 消 耗 和 汙 染 物 的 排 放 仍 然 大 大 超 過 發 展 中 國 家。(盛

連 喜 ， 2004)。  

   由 於 上 述 的 環 境 問 題 發 展趨 勢，導 致 環 境 汙 染 的 產 生 包 括

空 氣 汙 染 、 水 汙 染 、 廢 棄 物 汙 染 、 毒 性 廢 棄 物 汙 染 這 幾 類 環

境 公 害 ， 而 全 球 環 境 問 題 的 導 因 也 來 自 於 這 些 汙 染 ， 茲 將 其

內 容 概 述 如 下 ：  

(ㄧ )空 氣 汙 染：空 氣 汙 染 之 歷 史 已 相 當 久 遠，早 在 18 世 紀 工

業 革 命 之 初 ， 人 類 發 明 機 器 代 替 手 工 ， 而 機 器 之 動 力 則 來 自

化 石 燃 料 之 結 果，造 成 空 氣 汙 染 之 大 量 排 放 (袁 中 新，1993)。

在 空 氣 中 加 入 一 些 不 必 要 的 成 分 如 煙 霧 等 ， 則 會 改 變 地 球 大

氣 的 組 合 成 分 ， 並 對 生 物 和 物 質 有 所 傷 害 ， 這 種 現 象 稱 之 為

空 氣 污 染 (鍾 金 湯 ， 1987)。且 空 氣 汙 染 最 具 代 表 性 ， 普 遍 而

嚴 重，這 些 汙 染 物 質 包 括 二 氧 化 硫 (SO2)、一 氧 化 碳 (CO)、二

氧 化 氮 (NO2)，微 粒、光 合 作 用 氧 化 物 等，其 主 要 來 源 為：工

廠 之 灰 煙 、 車 輛 之 排 放 廢 氣 、 民 間 燃 燒 生 煤 等 (吳 國 雄 ，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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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 汙 染 ： 隨 著 工 業 發 展 ， 人 口 過 度 集 中 ， 以 致 排 放 之 廢

水 水 量 與 濃 度 超 過 了 自 然 水 源 本 身 所 具 有 之 淨 化 作 用 能 力 ，

而 產 生 了 日 益 嚴 重 之 水 汙 染 問 題 ， 工 業 廢 水 則 是 目 前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汙 染 問 題 ， 其 主 要 發 生 源 可 分 為 都 市 地 下 水 、 工 廠 給

水、生 活 汙 染 物 以 及 其 他 如 農 藥、放 射 性 物 質 等 (詹 武 忠、楊

肇 政 、 鄭 阿 全 ， 1995)。   

(三 )廢 棄 物 汙 染 ： 由 於 人 口 的 成 長 、 工 業 的 發 達 以 及 經 濟 的

繁 榮 ， 使 得 人 民 的 生 活 消 費 習 慣 與 過 去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因 此

垃 圾 的 產 生 量 亦 隨 之 大 增 ， 此 外 ， 工 業 發 展 的 結 果 也 帶 來 了

大 量 的 廢 棄 物 (楊 金 鐘 ，1993)。  

(四 )毒 性 廢 棄 物 汙 染 ： 毒 物 擴 散 的 原 因 很 多 ， 例 如 農 藥 和 殺

蟲 劑 的 濫 用 、 化 學 原 料 或 成 品 運 輸 的 意 外 、 生 化 武 器 的 實 驗

與 使 用 、 毒 物 管 理 不 善 等 ， 由 於 毒 物 的 擴 散 ， 往 往 造 成 生 態

環 境 的 破 壞 ， 例 如 野 外 生 物 的 死 亡 、 樹 木 枯 死 等 ， 更 嚴 重 的

是 汙 染 飲 水 、 食 物 及 生 活 環 境 ， 結 果 導 致 人 體 健 康 嚴 重 的 傷

害 及 大 量 土 地 的 汙 染 (林 金 昇 ，1991)。  

    未 來 在2 1 世 紀 中，各 國 的 社 會 團 體 和 公 共 衛 生 單 位 將 面

臨 的 重 要 問 題 ， 是 如 何 解 決 被 破 壞 的 生 態 環 境 所 產 生 的 全 球

性 和 長 期 性 的 環 境 問 題 。 過 去 一 百 年 中 ， 世 界 各 國 的 工 業 生

產 量 成 長 了 1 0 0 倍 ， 從 1 9 5 0 年 到 1 9 8 5 年 之 間 ， 製 造 業 成 長

了 7 倍 、 用 電 量 激 增 了 8 倍 、 汽 車 工 業 成 長 了 7 倍 (從 5 0 0 0

萬 增 加 到 3 億 5 0 0 0 萬 )， 而 綜 合 性 化 學 產 品 的 生 產 率 更 是 巨

幅 上 揚。地 球 環 境 的 變 化 會 帶 來 令 人 無 法 想 像 的 影 響。近 1 5 0

年 內 ， 由 於 人 類 活 動 的 關 係 ， 空 氣 中 二 氧 化 碳 的 濃 度 增 加 了

2 4 %， 甲 烷 濃 度 增 加 了 2 倍 ， 這 兩 者 都 會 造 成 溫 室 效 應 ， 而

且 大 氣 層 中 會 破 壞 臭 氧 層 的 氟 氯 碳 化 物 也 明 顯 增 加 。 人 為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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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的 硫 化 物 與 氮 化 物 排 放 至 大 氣 中 ， 會 造 成 酸 雨 ， 目 前 這 種

人 為 排 放 量 已 超 過 自 然 界 的 逸 散 量 ， 而 鉛 、 鎘 、 鋅 的 人 為 排

放 量 ， 也 超 過 自 然 逸 散 量 的 1 8 倍 (羅 玲 妃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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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環境保護理論之興起 

    人 類 居 住 的 地 球散 布 各 種 不 同 的 自 然 資 源 ， 在 大 自 然 中

的 動 植 物 和 非 生 物 需 要 給 予 特 別 保 護 ， 使 其 不 致 於 消 失 、 毀

滅 或 絕 種。而 在 地 球 自 然 資 源 的 保 護 上，主 要 是 指 空 氣、水 、

土 壤 、 生 物 、 礦 物 與 陽 光 等 ， 都 是 人 類 賴 以 生 存 的 資 源 ， 一

旦 開 發 利 用 不 合 理 ， 不 僅 會 使 自 然 環 境 受 到 破 壞 ， 而 且 自 然

資 源 的 日 益 枯 竭 會 影 響 日 後 人 類 的 生 存 ， 在 資 源 的 利 用 上 都

必 須 要 做 好 環 境 的 保 護 (蔡 墩 銘，2007)。因 此 為 了 保 護 環 境，

環 保 意 識 漸 漸 在 社 會 大 眾 之 中 覺 醒 ， 除 了 意 識 到 環 境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 也 開 始 興 起 環 境 保 護 的 想 法 與 概 念 。  

一 、 環 境 正 義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J u s t i c e )的 發 展  

    「 環 境 正 義 」一 詞 指 的 是 某 些 1 9 8 0 年 代 源 於 美 國 的 社 會

運 動，主 張 個 人 及 族 群 不 應 承 受 不 公 平 的 環 境 問 題。事 實 上，

這 個 思 想 的 原 則 已 有 相 當 長 久 的 歷 史 ， 且 推 動 環 境 正 義 運 動

並 不 是 政 府 或 學 界 ， 也 並 非 中 產 階 級 的 白 人 ， 而 是 草 根 團 體

及 有 色 人 種 。 而 環 境 正 義 是 環 境 運 動 中 漸 形 重 要 的 元 素 ， 自

1 9 6 0 年 代 起 加 速 發 展，顯 示 環 境 運 動 相 當 成 功，環 境 正 義 除

了 積 極 鼓 勵 大 眾 關 注 美 國 少 數 族 群 所 承 受 的 環 境 影 響 ， 同 時

也 要 求 被 納 入 政 府 的 政 策 考 量 中 （ 蔡 依 舫 ， 2 0 1 0）。  

    美 國 華 盛 頓 特 區( Wa s h i n g t o n  D . C . )在 1 9 9 1 年 舉 辦 第 一 屆

全 國 有 色 人 種 環 保 領 袖 高 峰 會 ( t h e  F i r s t  N a t i o n a l  P e o p l e  o f  

C o l o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S u m m i t )，是 由 6 5 0 個 有 色 人

種 所 參 與 組 織 ， 他 們 希 望 能 再 關 懷 到 環 境 正 義 的 多 元 種 族 草

根 運 動 ， 會 議 中 討 論 到 的 議 題 包 括 了 公 共 衛 生 、 安 全 的 工 作

環 境、土 地 使 用、交 通、住 屋、資 源 使 用 及 社 區 引 爆 的 力 量 。

主 要 提 出 三 個 環 境 平 等 的 定 義 ： 程 序 平 等 ( p r o c e d u r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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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q u i t y )， 地 理 上 的 平 等 ( g e o g r a p h i c  e q u i t y )， 社 會 平 等 ( s o c i a l  

e q u i t y )。 環 境 正 義 一 方 面 關 懷 自 然 環 境 被 人 類 破 壞 ， 另 一 方

面 更 是 認 為 強 勢 族 群 與 團 體 對 於 弱 勢 者 的 迫 害 是 造 成 自 然 環

境 破 壞 的 主 要 原 因 。 因 為 環 境 正 義 的 議 題 是 要 協 助 處 理 少 數

族 群 社 區 中 廢 棄 物 不 當 處 理 ， 及 強 勢 族 群 搶 奪 其 他 弱 勢 族 群

資 源 的 問 題 ， 由 於 這 樣 的 過 程 不 但 改 變 和 破 壞 當 地 原 有 的 自

然 生 態 ， 更 造 成 對 當 地 居 民 生 活 的 迫 害 ， 因 此 環 境 正 義 涵 蓋

廣 泛 的 社 會 個 人 及 群 體 ， 由 地 區 、 國 家 乃 至 國 際 間 的 環 境 議

題 都 是 其 關 注 對 象 （ 魏 瀅 珊 ， 2001）。  

    在 1991 年 第 一 屆 全 國 有 色 人 種 環 保 領 袖 高 峰 會 中，於 該

年 10 月 27 日 草 擬 了 一 份 「 環 境 正 義 原 則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J u s t i c e )等 共 1 7 個 條 文 來 表 達 環 境 正 義 的 原 則

與 訴 求 ， 其 主 要 訴 求 為 環 境 正 義 要 確 認 地 球 為 萬 物 之 母 、 生

態 中 心 與 各 物 種 互 依 互 賴 的 重 要 性 ， 並 保 障 免 於 遭 受 生 態 破

壞 的 自 由 。 且 環 境 正 義 要 求 公 共 政 策 是 基 於 所 有 人 種 的 相 互

尊 重 與 正 義 而 制 定 ， 去 除 任 何 形 式 的 歧 視 與 偏 見 。 更 主 張 要

有 倫 理 權，對 於 土 地 與 可 再 生 資 源，必 須 平 衡 且 負 責 的 運 用，

以 保 障 人 類 與 其 他 生 物 的 永 續 發 展 。 也 呼 籲 普 遍 保 障 人 們 免

於 受 核 子 試 爆 及 採 取 、 製 造 和 棄 置 有 毒 廢 棄 物 與 毒 品 之 威

脅 ， 這 些 威 脅 侵 犯 了 人 們 對 於 享 有 乾 淨 的 空 氣 、 土 地 、 水 及

食 物 之 基 本 權 利 (魏 瀅 珊 ， 2001)。 同 時 要 保 障 所 有 民 眾 在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與 環 境 上 自 決 的 權 利 。 也 要 求 中 止 一 切 有 毒

廢 棄 物 與 輻 射 物 質 的 生 產 ； 而 對 於 已 存 在 的 生 產 商 ， 則 必 須

要 確 實 負 起 對 人 民 的 責 任 ， 在 生 產 時 盡 量 減 少 毒 性 含 量 。 且

主 張 人 民 應 該 要 有 平 等 參 與 的 權 利，不 管 是 涉 及 評 估、計 畫、

與 執 行 的 任 何 層 級 決 策 過 程 ， 都 是 如 此 。 另 外 認 為 所 有 的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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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都 要 有 安 全 且 健 康 的 工 作 環 境 ， 不 能 令 其 在 不 安 全 的 生 活

與 失 業 中 擇 一 行 之 ； 同 時 ， 在 家 工 作 者 也 必 須 有 免 於 環 境 毒

害 的 權 利 。 還 要 保 障 環 境 不 正 義 的 受 害 者 ， 讓 他 們 除 了 受 到

適 當 的 醫 療 照 顧 之 外 ， 也 可 以 領 受 全 額 的 賠 償 與 撫 卹 。 並 認

為 政 府 從 事 環 境 不 正 義 的 舉 動 ， 是 一 種 違 反 國 際 法 、 國 際 人

權 宣 言 和 聯 合 國 反 種 族 滅 絕 公 約 的 行 為 。 而 且 必 須 要 保 障 原

住 民 在 法 律 上 與 自 然 上 的 特 殊 地 位 ， 正 如 美 國 原 住 民 與 美 國

政 府 簽 訂 條 約 或 各 種 協 定 一 樣 ， 以 確 保 他 們 的 主 權 與 自 治

權 。 也 認 為 現 行 的 城 鄉 政 策 有 全 盤 調 整 的 必 要 ， 並 認 為 我 們

的 城 鄉 規 劃 必 須 重 新 設 計 ， 使 其 達 到 自 然 平 衡 、 尊 重 各 社 區

的 文 化 整 合 性 ， 並 讓 所 有 人 都 能 有 公 平 且 充 分 的 管 到 來 利 用

資 源 。 更 要 求 嚴 格 執 行 「 告 知 同 意 」 ( i n f o r m e d  c o n s e n t )的 原

則 ， 並 停 止 一 切 施 行 在 有 色 人 種 身 上 的 複 製 實 驗 、 醫 療 進 程

與 疫 苗 接 種 。 環 境 正 義 反 對 多 國 籍 公 司 的 破 壞 行 動 、 軍 事 占

領 ， 反 對 一 切 壓 迫 及 剝 削 土 地 、 民 眾 、 文 化 和 其 他 生 命 型 態

的 行 為 。 因 此 要 求 對 這 一 代 以 及 下 一 代 進 行 教 育 ， 強 調 社 會

經 濟 的 問 題 必 須 建 立 在 不 同 文 化 觀 點 的 經 驗 與 體 認 之 上 ， 也

需 要 我 們 以 個 人 的 力 量 來 努 力 ， 盡 可 能 地 減 少 對 地 球 資 源 的

消 費 ， 也 盡 可 能 減 少 廢 棄 物 ， 自 我 反 省 並 挑 戰 我 們 現 在 的 生

活 方 式，以 保 障 自 然 世 界 與 人 類 世 代 的 健 康（ 陳 穎 峰，2001）。 

二 、 永 續 發 展 的 理 念  

    永 續 發 展 的 概 念 ， 早 在 1 8 世 紀 就 已 經 出 現 ， 在 1 7 1 3 年

的 林 業 時 就 使 用 「 木 材 的 年 採 伐 量 在 木 材 質 量 相 等 的 條 件 下

不 應 該 大 於 日 後 的 木 材 生 長 數 量 」 此 概 念 ， 而 二 次 大 戰 後 發

達 國 家 的 工 業 化 過 程 趨 於 成 熟，尤 其 在 6 0 年 代 末 7 0 年 代 初，

資 源 短 缺 和 環 境 惡 化 的 問 題 日 益 嚴 重，於 是 在 1 9 8 7 年 聯 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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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環 境 發 展 委 員 會 正 式 提 出 永 續 發 展 的 概 念 ， 期 望 能 夠 促

進 人 類 社 會 的 永 續 發 展 (陶 在 樸 ， 1 9 9 8 )。  

    永 續 發 展 的 目 標 分 為 近 期 目 標 與 終 極 目 標 ， 其 近 期 目 標

是 要 提 昇 貧 窮 落 後 地 區 的 發 展 ， 均 衡 區 域 、 城 鄉 之 間 的 生 活

公 平 ， 促 使 各 地 區 人 類 的 發 展 機 會 公 平 (世 代 公 平 )； 其 終 極

目 標 則 是 「 世 間 公 平 」 與 「 物 種 公 平 」 (李 永 展 ， 1997)。 

為 了 兼 顧 發 展 與 環 境 ， 並 確 保 環 境 正 義 ， 因 此 「 永 續 發 展 」

旨 在 研 究 自 然 的 、 社 會 的 、 生 態 的 、 經 濟 的 以 及 自 然 資 源 體

系 中 的 基 本 關 係 ， 確 保 全 人 類 及 全 球 的 永 續 性 。 而 永 續 發 展

主 要 為 經 濟、社 會、生 態 三 個 目 標 及 下 列 各 個 要 項 (劉 阿 榮 ，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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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續 成 長  

                                 分 配 的 適 當 性  

                                 效 率  

 

 

 

權 力                                     生 態 的 完 整 性  

參 與                                     承 受 力  

社 會 凝 聚                                 全 球 問 題  

文 化 認 同  

制 度 發 展  

 

 

圖 2 - 1   永 續 發 展 的 三 類 目 標  

資 料 來 源 ： 劉 阿 榮 (2001)。臺 灣 之 永 續 發 展 － 國 家 與 社 會 的   

          觀點。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臺 灣 大 學，臺 北 市 。 

 

 

    永 續 發 展 推 出 幾項 原 則 作 為 各 國 制 定 環 保 政 策 的 原 則 ，

利 用 促 進 發 展 來 消 弭 貧 窮 ， 並 改 變 發 展 的 本 質 ， 必 須 具 備 可

續 性、平 等 性、社 會 公 義 與 安 全 性 作 為 社 會 目 標 的 堅 實 基 礎。

保 育 並 提 升 資 源 基 礎 ， 包 括 全 面 減 少 汙 染 ， 注 意 生 態 保 育 ，

且 確 保 人 口 在 可 持 續 成 長 之 水 平 ， 調 整 科 技 方 向 並 管 理 危

機 ， 在 決 策 上 應 整 合 環 境 與 經 濟 ， 並 重 整 國 際 經 濟 關 係 來 加

強 國 際 合 作。 這 也 是「 永 續 發展 」觀 念 的 建 立 與 方 向 之 明 確

化 方 面 一 個 重 要 的 里 程 碑 （ 曹 定 人 ， 1997）。  

經 濟 目 標  

社 會 目 標  生 態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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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 多 環 保 主 義 者和 科 學 家 認 為 永 續 發 展 的 主 要 策 略 為 減

少 物 質 和 能 源 的 浪 費 ， 更 強 調 汙 染 預 防 和 廢 棄 物 減 量 ， 且 盡

量 循 環 再 使 用 60%我 們 所 使 用過 的 資 源 ， 也 要 使 東 西 更 耐 久

和 易 於 再 使 用 和 修 補 ， 以 及 轉 移 能 源 的 使 用 方 式 ， 多 依 靠 自

然 能 源 產 生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 並 維 持 地 球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 以 強

調 保 護 生 命 必 須 的 野 生 物 棲 息 地 ， 如 使 用 水 、 土 壤 、 植 物 和

動 物 之 類 的 可 再 生 資 源 ， 不 可 超 過 他 們 的 恢 復 率 ， 也 利 用 或

修 正 政 策 和 經 濟 系 統 以 發 展 一 個 經 濟 誘 因 、 賦 稅 和 法 規 等 體

系 ， 獎 勵 地 球 永 續 發 展 和 阻 止 地 球 環 境 退 化 的 行 為 ， 並 事 先

進 行 環 境 評 估 以 降 低 或 解 決 環 境 問 題 ， 並 減 少 人 口 成 長 速 率

和 貧 窮 (劉 德 明 ， 1996)。 也 認 為 當 前 的 國 家 ， 為 了 達 到 永 續

發 展 ， 也 需 兼 顧 到 自 然 和 都 市 環 境 的 維 護 ， 並 以 堅 定 的 態 度

訂 定 健 全 的 環 保 工 業 政 策 ， 主 要 為 抑 止 危 害 環 保 的 工 業 繼 續

擴 張 ， 且 大 型 的 重 工 業 應 該 創 新 發 展 架 構 ， 而 且 延 緩 興 建 核

能 電 廠，並 全 力 開 發 新 能 源 來 替 代 (陳 國 成、江 瑞 湖，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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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環保政策的內涵 

    環 保 意 識 的 抬 頭， 促 成 了 環 境 保 護 的 成 形 ， 為 了 有 效 的

落 實，於 是 環 保 政 策 應 運 而 生。而 在 1978 年 專 家 們 對 環 保 政

策 的 定 義 中 ， 認 為 環 保 政 策 旨 在 籌 謀 未 來 ， 探 討 科 技 、 經 濟

等 ， 在 社 會 上 所 造 成 改 變 的 原 因 與 發 展 ， 也 期 許 環 保 政 策 能

阻 止 人 類 對 環 境 之 繼 續 破 壞 ， 更 希 望 能 實 現 一 項 長 遠 的 環 保

計 畫，讓 人 類 能 及 時 認 清 並 阻 止 有 害 於 環 境 之 發 展 (游 以 德 ，

1989)。  

一 、 環 保 政 策 之 理 念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是發 源 於 工 業 化 社 會 破 壞 環 境 所 產 生 的 公

害 所 作 的 對 策 ， 主 要 在 於 籌 謀 未 來 ， 探 討 科 技 與 經 濟 發 展 等

在 社 會 上 所 造 成 的 環 境 改 變 之 原 因 與 經 過 而 言 。 故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也 就 是 用 來 阻 止 人 類 對 環 境 之 繼 續 破 壞 ， 實 現 一 長 遠 的

環 境 計 畫 ， 讓 人 類 能 即 時 認 清 並 阻 止 有 害 於 環 境 之 破 壞 ， 所

以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就 是 解 決 或 預 防 環 境 問 題 ， 以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 保 障 國 民 生 活 安 全 與 謀 求 人 類 福 利 ， 所 確 立 的 基 本 原 則

或 方 針 。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是 環 境 保 護 計 畫 最 重 要 的 一 環 ， 其 原

則 或 方 針 必 須 透 過 環 境 保 護 之 立 法 與 行 政 措 施 才 能 實 現 (杜

政 榮、李 俊 福、江 亮 演，1993)。因 此 環 境 保 護 必 然 要 採 取 干

預 政 策 ， 政 府 不 介 入 ， 就 無 法 充 分 保 護 環 境 ， 然 而 環 境 政 策

必 然 會 扯 上 分 配 的 問 題 ， 而 環 境 科 學 目 前 尚 未 成 熟 ， 因 此 多

數 的 環 保 政 策 都 存 在 著 一 些 風 險 ， 如 火 力 發 電 廠 排 放 的 二 氧

化 硫 事 造 成 酸 雨 的 元 凶 ， 或 許 只 需 裝 設 空 氣 汙 染 防 制 設 備 ，

就 能 平 衡 民 眾 對 森 林 的 重 視 ， 但 造 成 酸 雨 的 原 因 不 一 ， 要 抽

絲 剝 繭 找 出 真 正 的 禍 首 往 往 耗 費 時 日 ， 在 這 同 時 ， 政 府 必 須

決 定 是 否 應 立 即 減 少 二 氧 化 硫 的 排 放 ， 或 等 待 更 有 力 的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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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 如 果 毛 病 確 實 出 在 發 電 廠 ， 那 麼 愈 早 採 取 對 策 ， 成 本 愈

低 ， 但 若 不 是 ， 有 時 只 會 徒 然 浪 費 資 源 。 許 多 環 保 政 策 都 是

如 此 ， 於 是 在 環 保 白 皮 書 中 ， 定 出 了 應 付 未 來 不 確 定 年 代 的

方 式 ， 提 到 了 地 球 正 面 臨 危 機 ， 要 擔 負 的 風 險 很 高 ， 復 原 行

動 的 成 本 很 大 ， 這 時 預 防 遠 勝 於 治 療 ， 而 且 成 本 很 低 ， 當 環

境 遭 受 嚴 重 威 脅 時 ， 只 要 成 本 與 效 益 的 分 析 數 據 充 分 ， 即 使

科 學 證 據 尚 未 充 分 ， 政 府 仍 應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的 政 策 ， 限 制 潛

在 汙 染 的 預 防 性 原 則 (徐 炳 勳 ，1992)。  

    為 了 保 護 全 球 環境 應 該 具 有 的 環 保 政 策 ： 第 一 ： 必 須 有

前 瞻 性 的 對 策 。 許 多 人 士 常 以 科 學 研 究 成 果 尚 不 明 確 為 由 ，

遲 遲 不 肯 訂 定 對 策 ， 以 致 造 成 嚴 重 的 影 響 後 果 。 例 如 ， 在 科

學 家 提 出 臭 氧 層 危 機 的 1 5 年 後，才 開 始 有 世 界 性 的 對 策，然

而 臭 氧 層 已 經 出 現 破 洞 了 。 因 此 ， 今 後 世 界 各 國 除 了 互 相 合

作 研 究 外 ， 也 必 須 隨 著 日 新 月 異 的 研 究 成 果 來 修 訂 政 策 ， 否

則 一 旦 發 生 事 件 ， 雖 然 明 知 緣 故 ， 卻 束 手 無 策 ， 只 能 任 由 情

況 惡 化 ， 甚 至 到 無 可 挽 救 的 地 步 。 第 二 、 全 球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必 須 是 關 照 環 境 全 體 的 總 合 性 政 策 。 地 球 環 境 變 化 並 非 單 純

的 因 大 氣 或 生 物 變 化 所 引 起 ， 而 是 互 相 影 響 的 。 因 此 如 果 沒

有 全 面 性 、 總 合 性 的 政 策 ， 即 使 解 決 了 單 方 面 ， 另 一 方 面 仍

然 會 發 生 問 題 。 舉 例 來 說 ， 雖 然 發 明 了 低 公 害 的 生 產 技 術 ，

大 家 如 果 因 此 而 任 意 使 用 ， 則 環 境 問 題 仍 然 不 能 解 決 。 另 一

個 實 例 是，一 向 被 公 認 為 無 毒 性、安 定、方 便 的 氟 氯 碳 化 物 ，

因 為 未 曾 考 慮 到 它 的 無 法 分 解 性 ， 任 其 散 入 大 氣 層 中 ， 結 果

造 成 臭 氧 層 破 壞 的 問 題 。 第 三 、 全 球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必 須 有 超

越 國 界 、 超 越 時 代 、 為 人 類 全 體 利 益 著 想 的 共 識 。 如 果 每 個

國 家 只 站 在 自 己 的 利 益 點 考 量 ， 勢 必 會 對 其 他 國 造 成 損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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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非 良 策 。 解 決 地 球 環 境 問 題 不 是 一 件 易 事 ， 而 且 很 容 易 只

考 慮 到 本 國 的 問 題 ， 這 種 「 國 民 國 家 利 益 」 的 觀 念 ， 對 地 球

環 保 活 動 的 推 動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因 此 在 面 對 環 境 問 題 時 ， 不

僅 要 考 慮「 國 家 利 益 」，更 要 考 慮 到「 全 球 利 益 」。換 句 話 說 ，

只 有 根 據 全 球 無 國 界 的 觀 念 來 行 動，才 是 唯 一 可 行 的 方 法（ 於

幼 華 ， 1990）。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必須 以 保 障 國 民 健 康 為 先 ， 推 動 環 境 之 綜

合 規 劃 與 管 理 ， 並 分 階 段 訂 定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 循 序 達 成 。 而

基 於 國 家 長 期 利 益 ， 環 境 保 護 與 經 濟 發 展 必 須 兼 顧 ， 在 經 濟

發 展 過 程 中 ， 如 對 自 然 環 境 有 重 大 不 良 影 響 者 ， 應 對 環 境 保

護 優 先 考 慮 。 而 國 民 及 產 業 界 應 有 與 政 府 共 同 致 力 於 環 境 保

護 之 責 任 ， 在 國 家 建 設 、 國 民 生 活 及 生 產 活 動 與 消 費 行 為 都

應 秉 持 節 約 資 源 及 預 防 汙 染 的 原 則 ， 以 減 少 廢 棄 物 的 產 生 ，

並 降 低 環 境 負 荷。在 汙 染 防 治、公 害 救 濟 及 環 境 恢 復 的 費 用，

應 建 立 汙 染 者 付 費 制 度 ， 但 政 府 也 需 採 取 適 當 的 獎 勵 輔 助 措

施 。 也 加 強 環 境 保 護 之 公 共 投 資 ， 積 極 推 動 自 然 與 文 化 資 源

的 保 育 ， 以 增 進 生 活 品 質 。 更 推 動 環 境 教 育 宣 傳 ， 提 昇 國 民

環 境 意 識 ， 並 加 速 培 訓 人 才 ， 發 展 環 境 保 護 科 學 與 技 術 ， 之

後 建 立 健 全 的 政 策 規 範 體 系 、 行 政 體 制 及 資 訊 系 統 ， 以 促 進

環 境 保 護 工 作 的 進 行 (蔡 墩 銘 ，2007)。  

    環 保 政 策 的 目 標 ， 在 於 要 求 各 級 政 府 與 全 體 國 民 共 同 創

造 和 維 護 一 個 人 類 與 大 自 然 得 以 共 存 的 生 產 性 和 諧 關 係 ， 並

滿 足 現 在 與 未 來 社 會 ， 經 濟 及 其 他 需 求 的 環 境 ； 同 時 ， 承 認

人 人 應 享 有 健 康 的 環 境 ， 並 負 有 維 護 與 促 進 環 境 的 責 任 。 並

強 調 為 達 到 上 述 政 策 目 標 ， 環 保 政 策 法 規 定 ， 凡 是 對 於 可 能

影 響 人 類 品 質 的 重 要 法 規 或 建 設 計 畫 等 ， 皆 應 事 先 提 出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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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評 估 報 告 ， 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並 不 同 於 一 般 環 保 法 律

所 採 取 事 後 取 締 、 制 裁 與 補 償 的 行 為 。 且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藉 著 事 先 的 評 估 ， 並 付 諸 公 開 聽 證 、 審 查 、 辯 論 ， 以 達 到 對

環 境 加 以 預 防 性 的 管 理 與 維 護 ， 也 相 信 有 事 前 的 環 境 評 估 ，

可 以 將 災 害 防 患 於 未 然 （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 1991）。     

而 環 保 政 策 攸 關 公 眾 權 益 ， 是 由 政 府 制 定 與 執 行 的 一 套 方

案 ， 就 政 治 層 面 而 言 ， 環 保 政 策 基 本 上 是 公 眾 意 志 及 權 益 的

反 應 ， 因 此 必 須 透 過 「 民 主 多 數 決 」 的 運 作 方 式 來 落 實 與 體

現 。 也 強 調 環 保 政 策 應 是 一 種 民 主 政 治 下 的 產 物 ， 也 因 此 不

免 會 有 談 判 妥 協 、 利 益 分 配 與 集 體 補 償 等 政 治 色 彩 ， 以 致 損

及 環 保 政 策 的 執 行 效 果 。 環 保 政 策 的 實 施 ， 除 了 要 先 肯 定 該

項 政 策 卻 有 其 存 在 的 必 要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 在 於 該 項 公 共

政 策 是 否 確 能 產 生 實 際 效 果，達 成 其 預 定 目 標 (歐 陽 嶠 暉、黃

勉 善 ， 1998)。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需 就 經 濟 取 向 、 歷 史 取 向 、 政 治 取 向 、 社

會 取 向 、 生 態 取 向 等 各 種 不 同 的 角 度 來 進 行 研 究 ， 而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涉 及 的 政 策 利 害 關 係 人 相 當 廣 泛 ， 一 般 而 言 ， 可 以 包

括 下 列 六 類 ： 民 眾 、 利 益 團 體 、 政 黨 、 行 政 機 關 、 國 會 以 及

法 院 ， 而 這 六 類 利 害 關 係 人 不 斷 在 社 會 、 經 濟 及 政 治 面 向 上

進 行 互 動 ， 使 得 政 策 過 程 充 滿 複 雜 性 (丘 昌 泰 ，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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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發 展 之 分 析 架 構  

資 料 來 源 ： 丘 昌 泰 (1993)。美 國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 環 境 年 代 發  

          展 經 驗 的 評 估。 臺 北 市 ： 臺 灣 產 業 服 務 基 金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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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汙 染 ， 另 外 「 科 技 促 進

原 則 」 則 是 在 為 了 解 決 當 今 汙 染 問 題 的 基 礎 上 ， 要 不 斷 地 創

新 開 發 汙 染 防 治 的 技 術 (葉 俊 榮 ，2002)。 環 保 政 策 與 科 技 的

研 究 發 展，有 著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在 環 保 政 策 的 形 成 過 程 中，

除 了 仰 賴 充 分 掌 握 必 要 之 環 境 資 訊 及 研 究 成 果 以 從 事 前 瞻 性

的 整 體 規 劃 外 ， 對 執 行 中 的 環 保 政 策 ， 亦 應 同 步 進 行 必 要 之

檢 討 與 評 估 以 為 參 考 。 環 保 科 技 之 研 究 發 展 工 作 正 是 提 供 政

策 制 定 領 域 與 診 斷 的 雙 重 功 能 ， 實 用 的 環 保 技 術 可 以 改 善 汙

染 ， 減 少 公 害 ， 對 環 境 保 護 工 作 而 言 ， 科 技 研 究 發 展 絕 對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技 術 性 支 援 (張 筑 雅 ， 2003)。  

二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之 意 涵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主要 為 預 防 及 減 輕 開 發 行 為 對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藉 以 達 成 環 境 保 護 的 主 要 措 施 ， 若 任 何 開 發 行 為 對

環 境 有 不 良 影 響 的 憂 慮 ， 就 需 進 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蔡 墩 銘 ，

2007)。也 由 於 社 會、經 濟、消 費、技 術 等 的 多 樣 化，使 公 害

複 雜 化、多 元 化，也 使 人 類 公 害 意 識 日 增，而 1 9 8 0 年 代 以 後，

各 型 公 害 已 呈 現 表 面 化 ， 且 成 為 社 會 問 題 之 一 ， 原 因 癥 結 在

於 都 市 居 民 已 感 受 到 公 害 的 嚴 重 威 脅 ， 因 此 生 活 環 境 是 國 民

共 同 的 財 產 ， 於 是 事 前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需 要 越 來 越 受 到 重 視

(張 穗 蘋 ， 2004)。  

    到1 9 7 0 年 代，許 多 工 業 化 國 家 明 確 規 範，要 求 所 屬 政 府

機 構 在 決 策 過 程 必 須 衡 量 對 環 境 之 影 響 ， 於 是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I m p a c t  A s s e s s m e n t ,  E I A )的 觀 念 與 制 度 因 而

產 生。最 早 為 美 國 於 1 9 6 9 年 通 過 之 國 家 環 境 政 策 法 ( N a t i o n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 o l i c y  A c t ,  N E PA )， 其 中 規 定 經 由 環 境 影 響 報

告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I m p a c t  S t a t e m e n t ,  E I S )之 提 出 ， 使 聯 邦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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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內 各 機 關 在 個 案 、 方 案 、 計 畫 、 政 策 開 發 前 或 規 劃 中 ， 能

就 擬 議 中 推 動 計 畫 等 對 環 境 之 影 響 預 作 評 估 ， 以 確 保 良 好 的

環 境 (葉 俊 榮 ， 1999)。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之 意 義 ， 其 定 義 為 「 係 指 開 發 之 行 為 或 政

府 政 策 對 環 境 包 括 生 活 環 境 、 自 然 環 境 、 社 會 環 境 及 經 濟 、

文 化 、 生 態 等 可 能 影 響 之 程 度 及 範 圍 ， 事 前 以 科 學 、 客 觀 、

綜 合 之 調 查 、 預 測 、 分 析 及 評 定 ， 提 出 環 境 管 理 計 畫 ， 並 公

開 說 明 及 審 查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工 作 包 括 第 一 階 段 、 第 二 階 段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及 審 查 、 追 蹤 考 核 等 程 序 。 」 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具 有 提 供 政 府 決 策 參 考 ， 並 使 民 眾 有 參 與 意 見 之 機 會 ， 能 永

續 有 效 管 理 國 家 資 源 ， 於 事 前 預 防 公 害 發 生 ， 且 提 供 對 累 積

的、長 期 的、加 成 的、引 發 波 及 的 各 類 影 響 的 了 解 等 功 能 (張

穗 蘋 ， 2004)。 環 保 政 策 必 須 要 有 事 先 及 事 後 的 「 成 本 效 益 」

評 估 ， 而 且 應 進 一 步 將 效 益 與 成 本 的 分 配 與 責 任 等 資 訊 ， 廣

為 讓 相 關 民 眾 有 知 的 權 利，才 能 達 到 此 項 要 求 (歐 陽 嶠 暉、黃

勉 善，1998)。政 府 機 關 應 實 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而 政 府 提 出 的

重 要 政 策 計 畫 方 案 ， 皆 需 提 出 有 關 該 計 畫 方 案 對 自 然 生 態 、

人 文 地 理 、 經 濟 及 社 會 文 化 影 響 之 分 析 報 告 ， 而 提 出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的 機 關，應 舉 行 公 聽 會，尋 求 當 地 人 民 之 同 意 (丘

昌 泰 ， 1993)。 

    基 於 上 述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定 義 ， 環 境 評 估 可 分 為 兩 個 層

面 來 探 討 ， 其 一 為 技 術 方 面 ， 即 對 環 境 品 質 之 現 況 、 環 境 涵

容 量 及 計 畫 實 施 後 對 環 境 品 質 之 影 響 ， 加 以 預 測 、 評 估 並 謀

求 因 應 對 策 ， 而 不 考 慮 環 保 政 策 、 替 代 方 案 等 之 影 響 ， 此 即

一 般 所 謂 的 環 境 評 估 。 第 二 個 為 制 度 方 面 ， 即 在 其 付 諸 實 施

時 ， 其 法 律 的 依 據 、 相 關 團 體 及 居 民 之 意 見 和 各 替 代 方 案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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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影 響 的 程 度 等 ， 此 即 為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而 環 境 保 護 在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制 度 的 具 體 措 施 首 先 為 蒐 集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相 關 資

料 ， 以 積 極 制 定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法 ， 且 加 強 宣 導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正 確 觀 念 ， 通 過 積 極 培 訓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專 業 人 力 ， 並 編 訂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技 術 手 冊 ， 而 建 立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資 料 庫 (簡 又

新 、 王 永 慶 ， 1992)。  

    評 估 的 類 型 依 照 介 入 的 時 機 點 可 分 為 事 前 、 事 中 與 事 後

評 估 三 種 。 事 前 評 估 著 重 在 方 案 執 行 前 對 於 執 行 計 畫 進 行 可

行 性 分 析 ； 事 中 分 析 著 重 在 方 案 執 行 的 過 程 中 對 進 度 加 以 控

制 ， 檢 測 方 案 是 否 依 照 預 定 計 畫 進 行 ， 執 行 過 程 中 是 否 遇 到

困 難 而 需 修 正 原 計 畫 ； 事 後 評 估 則 著 重 在 評 估 方 案 之 執 行 有

無 弊 端 存 在 ， 以 作 為 後 續 方 案 之 參 考 依 據 。 而 評 估 類 型 以 評

估 的 重 點 以 分 為 過 程 評 估 ( p r o c e s s  e v a l u a t i o n )與 結 果 評 估

( o u t c o m e  e v a l u a t i o n )兩 類 。 過 程 評 估 將 重 點 在 研 究 方 案 的 執

行 過 程 ； 而 結 果 評 估 則 將 重 點 放 在 研 究 方 案 的 施 行 結 果 如

何 ， 是 否 達 成 其 最 終 之 目 標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1998)。而 環 境 評 估 目 的 在 對 不 同 的 政 策 替 代 方 案，評 估 其 成

本 負 擔 及 經 濟 效 益 ， 以 作 為 環 保 政 策 擬 定 時 的 參 考 依 據 ， 隨

著 經 濟 的 發 展 ， 環 境 汙 染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 政 府 為 改 善 這 些 問

題 ， 常 會 推 動 相 關 的 公 共 建 設 及 制 定 相 關 法 令 ， 採 行 一 些 管

制 措 施 ， 然 而 這 些 公 共 建 設 及 管 制 措 施 是 否 值 得 進 行 ， 且 如

何 使 其 達 到 資 源 配 置 上 最 有 效 率 的 境 界 ， 更 需 要 進 行 公 共 政

策 的 評 估 ， 且 任 何 管 制 措 施 必 須 在 評 估 總 效 益 大 於 總 成 本 的

情 況 下 ， 方 可 施 行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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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組織與國際奧委會環保政策發展 

    在 國 際 上 響 應 環保 的 呼 籲 日 益 高 漲 ， 因 此 為 了 對 於 保 護

環 境 上 有 實 質 上 的 幫 助 與 行 動 ， 必 須 要 將 這 些 環 保 理 念 與 措

施 正 式 制 定 於 環 保 政 策 中 ， 並 經 由 國 際 上 的 合 作 與 配 合 ， 盡

早 將 環 境 保 護 落 實 於 已 經 刻 不 容 緩 的 環 境 惡 化 中 ， 來 拯 救 人

類 岌 岌 可 危 的 生 存 空 間 。  

第一節  國際組織的環保政策 

    從 工 業 革 命 以 來， 已 開 發 國 家 漸 漸 感 受 到 工 業 革 命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傷 害 ， 且 對 生 活 環 境 產 生 影 響 ， 紛 紛 開 始 將 環 境 保

護 列 入 其 政 策 之 中 。  

一 、 國 際 組 織 環 保 政 策 之 發 展  

    最 早 注 意 保 護 環 境 的 國 家 始 於 蘇 聯，並 在1 9 6 0 年 制 定 了

「 自 然 生 態 保 育 法 案 」 成 為 世 界 上 第 一 個 立 法 保 護 環 境 的 國

家 ， 而 日 本 在 1 9 6 7 年 通 過 「 公 害 對 策 基 本 法 」， 於 是 美 國 也

在 1 9 6 9 年 制 定 「 環 境 保 護 基 本 法 」， 這 三 國 是 世 界 上 最 早 對

環 境 生 態 立 法 的 國 家 。 在 國 際 方 面 ， 聯 合 國 組 織 也 開 始 注 意

環 境 方 面 的 問 題 ， 在 1 9 7 0 年 日 本 京 都 舉 行 的 環 境 生 態 會 議

中 ， 發 表 了 環 境 保 護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一 份 文 件 「 京 都 議 定 書 」

( K y o t o  P r o t o c o l )（ 於 幼 華 ， 1 9 9 0）。 而 在 環 保 組 織 方 面 ， 綠

色 和 平 組 織 是 一 個 保 護 環 境 和 促 進 和 平 的 獨 立 的 全 球 性 活 動

的 組 織 ， 並 致 力 於 影 響 國 家 政 府 能 將 環 境 保 護 納 入 其 政 策 中

並 落 實 ( G I ,  2 0 0 8 )。 而 國 際 上 對 環 境 議 題 的 討 論 ， 可 追 溯 到

1960 年 代 以 前，當 時 所 討 論 的 汙 染 或 垃 圾 處 理 等 問 題，較 屬

於 定 點 式 或 地 區 性 的 環 境 問 題 ， 並 未 明 顯 呈 現 出 環 境 問 題 的

全 球 關 聯；自 1970 年 代，伴 隨 著 全 球 化 的 經 濟 趨 勢，人 類 活

動 加 速 了 全 球 環 境 的 退 化 與 破 壞。1972 年 聯 合 國 於 瑞 典 斯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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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爾 摩 會 議 (Stockholm Conference)召 開 「 人 類 環 境 會 議 」

(Human Environment Conference)， 這 是 全 球 第 一個 環 境 會

議 ， 當 時 的 國 際 政 治 經 濟 局 勢 正 值 冷 戰 時 期 與 東 西 德 對 峙 ，

卻 仍 有 ㄧ 百 多 個 國 家 代 表 出 席 ， 顯 見 當 時 環 境 破 壞 的 現 象 已

受 各 國 之 重 視，會 中 發 表 了《 人 類 環 境 宣 言 》(Declaration of 

The 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呼 籲 全 球

合 力 保 護 環 境 與 資 源。1975 年 貝 爾 格 勒 國 際 環 境 教 育 會 議 提

出 了「 貝 爾 格 勒 憲 章 (Belgrade Charter)」(王 正 誠，2008)，

而 1 9 8 0 年 在 「 國 際 自 然 和 自 然 資 源 保 育 聯 盟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U n i o n  f o r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o f  N a t u r e  a n d  N a t u r a l  R e s o u r c e s ,  

I U C N )」、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E n v i r o n m e n t  

P r o g r a m m e ,  U M E P )、 及 世 界 野 生 動 物 基 金 會 ( Wo r l d  Wi l d  

F u n d ,  W W F )三 個 國 際 保 育 組 織 在 1 9 8 0 年 出 版 的 「 世 界 保 育

方 案 」 ( Wo r l d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S t r a t e g y )報 告 中 也 提 出 「 永 續 發

展 」的 理 念。在 同 年 3 月 的 聯 合 國 大 會 也 向 全 球 發 出 呼 籲：「 必

須 研 究 自 然 的 、 社 會 的 、 生 態 的 、 經 濟 的 以 及 利 用 自 然 資 源

體 系 中 的 基 本 關 係，確 保 全 球 的 永 續 發 展 」，當 時 對 於 聯 合 國

這 項 呼 籲 尚 未 受 到 重 視 ， 並 未 在 全 球 引 起 人 們 的 迴 響 （ 李 永

展 ， 1 9 9 7）。 直 到 1 9 8 7 年 聯 合 國 世 界 環 境 與 發 展 委 員 會 發 表

了 「 我 們 共 同 的 未 來 」 報 告 後 ， 才 在 世 界 各 國 引 起 永 續 發 展

的 熱 潮 。 在 「 我 們 共 同 的 未 來 」 該 書 中 將 「 永 續 發 展 」 定 義

為 「 能 夠 滿 足 當 代 的 需 要 之 外 ， 同 時 又 不 會 損 及 未 來 世 代 滿

足 其 需 要 發 展 之 能 力 」，他 結 合 了 經 濟 發 展 和 環 境 保 育 的 環 境

經 營 理 念 ， 強 調 只 有 維 持 健 全 的 環 境 才 能 支 持 長 久 的 經 濟 發

展 ， 也 僅 有 能 夠 維 持 一 定 生 活 水 平 的 國 家 或 地 區 ， 才 能 確 保

環 境 生 態 上 的 平 衡。 1 9 9 0 年「 多 倫 多 宣 言 － 世 界 城 市 及 其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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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 T h e  To r o n t o  D e c l a r a t i o n  o n  Wo r l d  C i t i e s  a n d  T h e i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將 永 續 發 展 觀 念 由 過 去 政 府 中 央 的 施 政 方 案 ，

落 實 到 地 方 性 組 織、人 民。 1 9 9 2 年 於 巴 西 里 約 熱 內 盧 ( R i o  d e  

J e n e r i o )之 地 球 高 峰 會，提 出「 2 1 世 紀 議 程 」，促 請 各 國 研 擬

永 續 發 展 的 具 體 政 策 和 計 畫 。 自 此 之 後 ， 永 續 發 展 的 研 究 與

實 施 已 成 為 世 界 各 國 在 發 展 上 優 先 研 究 的 對 象 ， 也 是 在 制 定

發 展 計 畫 時 優 先 考 慮 的 基 本 原 則 之 一（ 李 永 展，1997）。此 次

會 議 也 促 成 了 聯 合 國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SD)的 成 立 ， 以 協 助 及 監 督 各 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工 作 ， 這 些 行 動 與 成 果 使 里 約 地 球 高 峰 會 成 為

永 續 發 展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里 程 碑。然 而 自 1992 年 地 球 高 峰 會 及

1997 年 於 紐 約 召 開 的 高 峰 會 後，經 過 十 年 的 倡 導，永 續 發 展

仍 無 法 在 各 國 間 獲 得 有 效 的 推 動 與 落 實 ， 人 口 激 增 、 非 永 續

性 經 濟 發 展 及 全 球 化 趨 勢 使 全 球 環 境 品 質 持 續 惡 化 ， 包 括 天

然 棲 息 地 與 物 種 持 續 銳 減，可 再 生 資 源 如 淡 水、森 林、表 土 、

海 洋 魚 類 持 續 減 少 ， 飲 用 水 質 惡 化 並 影 響 人 類 健 康 ； 且 開 發

中 國 家 貧 窮 問 題 持 續 擴 大 ， 綠 色 技 術 亦 無 法 有 效 應 用 或 轉

移。為 有 效 落 實 永 續 發 展，2002 年 8 月 聯 合 國 邀 請 各 國 元 首

於 南 非 約 翰 尼 斯 堡 召 開 「 永 續 發 展 世 界 高 峰 會 」， 針 對 水 資

源 、 能 源 、 健 康 、 消 滅 貧 窮 、 農 業 資 源 、 生 物 多 樣 性 、 如 何

於 全 球 化 趨 勢 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等 議 題，交 換 意 見，並 發 表《 世

界 高 峰 會 永 續 發 展 行 動 計 畫 》 及 《 約 翰 尼 斯 堡 永 續 發 展 宣

言 》， 期 以 行 動 ， 落 實 全 球 永 續 發 展 (王 正 誠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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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國 際 環 保 政 策 之 內 容  

    國 際 環 境 條 約 之中 ， 影 響 的 範 圍 最 廣 且 深 度 最 深 的 當 屬

蒙 特 婁 議 定 書 、 巴 塞 爾 公 約 、 華 盛 頓 公 約 、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及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等 。 這 些 環 境 條 約 的 發 展 對 整 體 環 境 條

約 的 制 定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引 導 作 用 。 而 國 際 環 境 規 範 的 內 容 涵

蓋 了 大 氣 與 太 空 、 海 洋 與 國 際 水 體 、 有 害 廢 棄 物 或 危 險 物 品

的 跨 國 運 送、自 然 保 育、全 球 共 有 資 源 的 管 理、因 應 沙 漠 化 、

損 害 賠 償 以 及 資 訊 與 決 策 程 序 等 (葉 俊 榮 ， 1999)。 茲 將 其 內

容 概 述 如 下 ：  

(一 )京 都 議 定 書 ： 被 視 為 邁 向 真 正 全 球 減 碳 排 放 制 度 ， 並 為

日 後 關 於 氣 候 變 化 的 國 際 協 議 提 供 必 要 的 架 構 ， 主 要 以 具 有

約 束 力 的 國 際 協 議 為 目 標，提 出 為 減 少 37 個 工 業 化 國 家 及 歐

洲 社 會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也 指 出 已 開 發 國 家 是 目 前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的 主 要 國 家 ， 在 議 定 書 的 地 方 加 重 負 擔 原 則 下 ， 已 開

發 國 家 必 須 負 責 「 共 同 但 有 區 別 的 責 任 」 ( c o m m o n  b u t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e d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i e s )， 各 國 必 須 通 過 國 家 措 施 履 行

其 目 標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F r a m e w o r k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C l i m a t e  

C h a n g e  [ U N F C C C ] ,  2 0 1 0 )。  

(二 )蒙 特 婁 議 定 書( M o n t r e a l  P r o t o c o l )： 由 於 1985 年 底 在 南

極 上 空 發 現 了 一 個 臭 氧 層 破 洞 ， 因 此 引 起 了 國 際 社 會 的 高 度

重 視 ， 為 了 防 制 臭 氧 層 的 破 壞 導 致 地 球 環 境 繼 續 惡 化 ， 終 於

促 成 47 個 國 家 於 1987 年 在 加 拿 大 蒙 特 婁 簽 訂 了 蒙 特 婁 議 定

書 ， 主 要 在 於 管 制 氟 氯 碳 化 物 和 其 它 會 破 壞 臭 氧 層 等 物 質 的

生 產 以 及 使 用 ， 其 手 段 在 於 透 過 對 非 締 約 的 國 家 採 行 經 濟 制

裁 ， 從 而 鼓 勵 各 國 加 入 議 定 書 的 簽 訂 並 期 望 達 到 預 定 的 管 制

目 的 ( U N E P,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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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F r a m e w o r k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C l i m a t e  

C h a n g e )：工 業 革 命 之 後，由 於 石 化 燃 料 大 量 的 使 用，以 及 林

木 濫 墾 造 成 大 量 原 始 森 林 面 積 日 漸 縮 小 ， 使 得 大 氣 中 的 溫 室

氣 體 濃 度 升 高，因 此 溫 室 效 應 日 益 嚴 重，造 成 全 球 暖 化 ( g l o b a l  

w a r m i n g )的 現 象。於 是 在 1 9 9 2 年，來 自 全 球 1 0 0 多 個 國 家 簽

署 了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 要 求 簽 約 國 必 須 遵 守 公 約 各 項 規

定 ， 在 採 行 政 策 及 措 施 上 都 要 將 溫 室 氣 體 的 排 放 控 制 在 標 準

內 ( U N F C C C ,  2 0 1 0 )。  

(四 )長 距 離 跨 國 境 大 氣 汙 染 公 約(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L o n g - r a n g e  

T r a n s b o u n d a r y  A i r  P o l l u t i o n )：石 化 燃 料 產 生 的 化 學 物 質 會 飄

散 進 入 大 氣 中 ， 滲 入 雲 層 之 後 經 過 化 學 變 化 而 導 致 強 酸 性 降

雨，造 成 酸 雨 的 形 成。於 是 1 9 7 9 年 聯 合 國 歐 洲 經 濟 委 員 會 簽

訂 了 長 距 離 跨 國 境 大 氣 汙 染 公 約 ， 該 公 約 的 宗 旨 是 各 締 約 國

應 努 力 限 制 並 盡 可 能 地 減 少 和 防 止 空 氣 汙 染 ， 包 括 遠 距 離 越

境 空 氣 汙 染 ， 締 約 國 應 制 定 政 策 和 策 略 ， 以 對 付 空 氣 汙 染 物

的 排 放 ， 並 通 過 信 息 的 交 流 、 諮 詢 、 研 究 以 及 監 測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E c o n o m i c  C o m m i s s i o n  f o r  E u r o p e  [ U N E C E ] ,  2 0 1 0 )。  

(五 )巴 塞 爾 公 約( B a s e l  C o n v e n t i o n )： 在 2 0 世 紀 後 期 ， 緊 縮

的 環 境 政 策 ， 導 致 了 工 業 化 國 家 在 成 本 急 遽 上 升 的 危 險 廢 物

處 置 上 ， 為 了 尋 找 更 便 宜 的 方 式 來 擺 脫 廢 棄 物 ， 開 始 將 有 害

的 廢 棄 物 運 往 發 展 中 國 家 和 東 歐 ， 當 這 個 活 動 被 發 現 後 ， 導

致 國 際 起 草 和 通 過 了 巴 塞 爾 公 約 ， 在 從 1 9 8 9 年 到 1 9 9 9 年 間

的 第 一 個 十 年 ， 該 公 約 主 要 致 力 於 建 立 一 個 框 架 ， 為 了 控 制

跨 國 界 的 危 險 廢 棄 物 ， 也 就 是 有 害 廢 棄 物 的 跨 國 運 送 ， 制 定

了 「 無 害 的 環 境 管 理 」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l y  s o u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為 執 行 標 準 ( B a s e l  C o n v e n t i o n ,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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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華 盛 頓 公 約( Wa s h i n g t o n  C o n v e n t i o n )： 由 於 國 際 貿 易 的

頻 繁 ， 使 得 野 生 動 植 物 急 遽 減 少 ， 引 起 了 國 際 上 對 瀕 臨 絕 種

生 物 的 關 切，因 此 在 1 9 7 3 年 在 美 國 華 盛 頓 共 有 1 2 4 個 國 家 簽

署 了 華 盛 頓 公 約 ， 其 主 要 在 規 範 野 生 動 植 物 的 國 際 貿 易 行 為

( U N E P,  2 0 1 0 )。  

(七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B i o l o g i c a l  D i v e r s i t y )：

地 球 上 的 生 物 資 源 對 人 類 的 經 濟 和 社 會 發 展 至 關 重 要 ， 由 於

人 類 的 發 展 造 成 物 種 以 驚 人 的 速 度 滅 絕 ， 因 此 人 類 認 知 到 生

物 多 樣 性 是 地 球 的 重 大 資 產，於 是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在 1988

年 召 開 生 物 多 樣 性 專 家 工 作 小 組，並 在 1989 年 通 過 國 際 環 境

政 策 的 保 育 和 可 永 續 利 用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其 主 要 考 慮

到 已 開 發 國 家 和 發 展 中 國 家 在 成 本 和 效 益 之 間 的 合 作 分 享 ，

並 利 用 創 新 的 技 術 來 支 持 當 地 的 居 民 ( U N E P,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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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奧委會之環保政策 

    國 際 奧 委 會 把 環境 問 題 列 為 最 重 要 的 問 題 之 一 ， 將 環 境

保 護 視 為 與 體 育 、 文 化 並 列 的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三 大 支 柱 之 一 ，

不 僅 符 合 人 類 永 續 發 展 的 思 想 ， 也 展 現 當 今 全 世 界 重 視 人 類

與 自 然 環 境 和 諧 發 展 的 精 神 ， 國 際 奧 委 會 所 推 行 的 環 保 政 策

理 念 為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對 社 會 承 擔 的 責 任 和 人 類 的 健 康 ， 在 各

種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中 把 環 境 列 為 優 先 考 慮 的 位 置 (袁 懋 栓 ，

2004)。  

一 、 國 際 奧 委 會 環 保 政 策 之 發 展  

    在 1 9 6 0 年 代 中 期，奧 運 會 建 築 設 施 在 大 型 化 與 現 代 化 的

道 路 上 急 遽 發 展 ， 很 少 考 慮 到 對 城 市 和 自 然 生 態 環 境 的 影

響 ， 對 奧 運 會 賽 後 的 後 續 利 用 也 缺 乏 長 遠 的 考 慮 ， 不 僅 給 奧

運 會 的 主 辦 城 市 帶 來 不 良 的 後 果 ， 也 影 響 到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的 發 展，於 是 在 1 9 8 0 年 代 後 期，國 際 奧 委 會 和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開 始 重 視 環 境 問 題 ，「 環 保 與 綠 色 」 成 為 奧 林 匹 克 的 主 要 概

念 ， 要 求 在 選 定 奧 運 會 舉 辦 城 市 時 ， 要 優 先 考 慮 奧 運 會 建 設

計 畫 可 能 對 生 態 環 境 方 面 的 影 響 (王 祖 爵 ，2005)。 於 是 在

1 9 9 3 年 ，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建 立 國 際 奧 委 會 博 物 館 新 館 的 同 時 ，

提 出 了 保 護 周 圍 景 觀 ， 依 照 地 形 設 計 建 造 的 原 則 ， 當 時 為 了

保 留 一 棵 古 老 的 橡 樹 ， 設 計 者 們 多 次 修 改 設 計 和 施 工 方 案 ，

最 終 使 得 與 現 代 奧 運 會 同 齡 的 老 橡 樹 得 以 繼 續 保 存 ， 這 項 舉

動 在 國 際 上 引 起 熱 烈 討 論，「 綠 色 奧 運 」理 念 也 在 此 被 正 式 提

出 來 ， 綠 色 奧 運 包 括 物 質 綠 色 和 意 識 綠 色 兩 大 方 面 ， 可 以 理

解 為 人 們 所 認 為 的 生 態 綠 色 ， 也 可 以 指 更 深 層 次 上 的 思 想 綠

色 ， 因 此 綠 色 奧 運 有 狹 義 和 廣 義 的 分 別 ， 狹 義 的 綠 色 奧 運 是

指 在 申 辦 、 組 織 、 舉 辦 奧 運 會 的 過 程 中 ， 以 及 在 受 奧 運 會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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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影 響 的 舉 辦 奧 運 會 後 ， 自 然 環 境 和 生 態 環 境 能 與 人 類 社 會

協 調 發 展 ， 這 其 中 主 要 包 括 生 態 綠 色 、 環 境 綠 色 等 ， 廣 義 的

綠 色 奧 運 則 是 指 與 奧 運 會 相 關 的 物 質 與 意 識 上 的 綠 色 ， 也 包

括 與 自 然 和 社 會 發 展 相 協 調 的 思 想 和 做 法，內 容 相 當 廣 泛 (金

躍 軍 、 孫 海 鷹 ， 2008)。 

    由 於 阿 爾 貝 冬 運 在 1992 年 對 自 然 環 境 所 造 成 無 法 彌 補

的 傷 害 ， 像 大 量 的 樹 林 砍 伐 及 對 大 自 然 生 態 的 破 壞 ， 阿 爾 貝

冬 運 也 被 世 人 冠 上 「 環 境 破 壞 者 」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d i s a s t e r )

的 臭 名 ， 其 嚴 重 程 度 使 得 國 際 奧 委 會 震 驚 ， 而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1 9 9 2 年 之 前 還 無 任 何 一 項 有 關 環 境 的 政 策 (許 立 宏 ，2004)。

因 此 受 到 國 際 間 以 及 環 保 團 體 等 的 壓 力 ， 環 保 團 體 藉 由 法 律

行 動 或 提 供 資 金 贊 助 環 保 計 劃 ， 也 有 經 由 政 治 制 度 來 說 服 並

驅 使 通 過 環 保 法 案 ( M i l l e r ,  1 9 9 8 )， 如 綠 色 和 平 組 織 起 草 一 套

具 有 約 束 力 的 環 境 準 則 「 綠 色 和 平 奧 運 會 環 境 綱 領 」

( G r e e n p e a c e  O l y m p i c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G u i d e l i n e s )呼 籲 國 際 奧

委 會 為 未 來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制 定 強 制 性 環 境 準 則 ， 能 將 這 套 標

準 建 議 列 為 正 式 的 政 策 ， 作 為 未 來 奧 運 城 市 的 申 辦 標 準 ， 以

確 保 日 後 的 所 有 奧 運 賽 事 都 能 夠 積 極 解 決 全 球 環 境 問 題 ， 這

些 原 則 是 不 可 妥 協 的 ， 並 需 要 奧 運 會 舉 辦 國 國 家 環 保 政 策 的

支 持，以 及 建 立 對 違 背 原 則 行 為 進 行 處 罰 的 條 例 ( G I ,  2 0 0 8 )。 
    國 際 奧 委 會 和 聯 合 國 發 展 署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D e v e l o p m e n t  P r o g r a m m e ,  U N D P )有 相 同 的 理 念 ， 為 了 促 進 人

類 的 尊 嚴 與 社 會 的 良 好 行 為 ， 藉 由 運 動 的 鼓 勵 措 施 以 及 號 召

數 千 名 志 願 者 的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能 對 人 類 發 展 有 顯 著 的 貢 獻

( I O C ,  1 9 9 9 )。 於 是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1 9 9 2 年 參 與 了 里 約 熱 內 盧

的 聯 合 國 環 境 發 展 會 議 ， 且 認 同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永 續 發 展 的 概



 57

念，並 詳 細 制 定 了 環 境 的 相 關 規 定，也 在 1 9 9 5 年 舉 行 第 一 屆

世 界 體 育 與 環 境 大 會 ， 且 以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為 大 會 的 主 要

支 持 對 象 ， 並 公 布 政 府 的 責 任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的 責 任 、 教

育 與 環 境 的 責 任 、 運 動 遺 產 的 責 任 等 四 項 主 要 論 點 。 國 際 奧

委 會 也 參 加 歐 洲 運 動 產 品 工 業 聯 盟 ( t h e  F e d e r a t i o n  o f  t h e  

E u r o p e a n  S p o r t i n g  G o o d s  I n d u s t r y,  F E S I )發 起 的 保 護 生 態 趨

勢 改 善 活 動 ， 其 內 容 為 企 業 制 定 了 1 4 0 0 0 項 環 境 生 態 的 標 準

(董 進 霞 ， 2008)。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1 9 9 7 年 組 織 運 動 與 環 境 區 域 研 討 會，邀 請

環 保 專 家 和 決 策 者 參 與 體 育 環 境 議 程 ， 針 對 體 育 環 保 實 施 和

可 能 對 環 境 的 衝 擊 加 以 討 論 ， 利 用 不 同 的 計 畫 以 限 制 對 環 境

的 負 面 衝 擊 ， 特 別 是 在 奧 運 會 中 ， 並 處 罰 嚴 重 的 環 境 傷 害 以

促 進 真 正 的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落 實 在 所 有 的 奧 運 會 區 域 夥 伴 ， 在

典 型 的 南 太 平 洋 區 域 環 境 計 畫 中 ， 薩 摩 牙 ( S a m o a n )環 境 署 以

及 當 地 經 濟 組 織 提 供 資 訊 在 區 域 生 態 系 統 的 各 種 面 向 ， 也 強

調 鼓 勵 在 社 會 上 不 同 的 地 區 要 更 加 合 作 的 重 要 性 ， 為 了 達 到

名 符 其 實 的 永 續 發 展 是 體 育 活 動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因 此 在

運 動 與 環 境 區 域 研 討 會 接 替 的 第 四 年 ， 馬 來 西 亞 ( M a l a y s i a )

的 奧 林 匹 克 協 調 會 組 織 一 個 國 家 地 球 日 提 升 體 育 社 區 的 環 保

意 識 以 了 解 保 護 環 境 的 重 要 性 ， 超 過 四 百 個 志 願 者 參 與 在 數

個 公 共 地 區 清 潔 的 努 力 成 果 ， 受 到 國 家 奧 會 贊 助 者 和 國 家 大

力 支 持 ( I O C ,  1 9 9 8 )。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1 9 9 7 年 組 織 運 動 與 環 境 的 第 二 世 界 會

議，有 2 0 0 個 來 自 五 大 洲 6 2 個 國 家 的 代 表，裡 面 有 政 府 組 織，

非 政 府 公 共 團 體 等 參 與 討 論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的 運 動 環 境 保 護 ，

而 且 以 企 業 和 公 共 事 業 作 為 生 態 支 持 。 國 際 奧 委 會 體 育 與 環



 58

境 委 員 會 在 環 境 領 域 上 的 許 多 相 關 計 畫 都 正 在 進 行 中 。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自 然 環 境 保 護 上 ， 要 求 奧 運 會 利 用 環 保 概 念 避 免 或

減 少 在 奧 運 會 的 自 然 環 境 衝 擊 ， 也 順 便 恢 復 數 個 危 險 區 域 ，

並 以 生 態 的 限 制 方 法 利 用 資 源 ， 也 致 力 於 生 態 上 的 關 注 ， 加

強 區 域 的 建 設 ， 也 重 視 從 準 備 階 段 在 所 有 環 境 保 護 團 體 之 間

合 作 的 重 要 性 ( S t i v a c h t i s ,  1 9 9 8 )。  

    國 際 奧 委 會 提 出奧 運 會 對 環 境 的 可 能 衝 擊 為 新 建 大 量 場

館 設 施 會 破 壞 環 境，加 重 汙 染，至 於 水 上 項 目 則 會 汙 染 水 域，

甚 至 汙 染 水 源 ， 而 奧 運 會 期 間 的 大 量 人 潮 會 帶 來 交 通 擁 擠 、

能 源 消 耗 、 空 氣 汙 染 和 噪 音 汙 染 以 及 垃 圾 處 理 問 題 ， 且 在 賽

後 的 場 館 利 用 不 當 會 給 生 態 造 成 影 響 ， 變 成 社 會 負 擔 ， 於 是

在 1999 年 通 過 一 份 奧 林 匹 克 環 境 保 護 方 面 的 綱 領 性 文 件《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1 世 紀 議 程 》， 目 標 為 促 進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的 永 續

發 展 (韓 勇 ， 2008)。  

    時 至 今 日 ， 國 際 奧委 會 已 經 把 環 境 保 護 納 入 發 展 的 版

圖 ， 對 環 境 問 題 的 關 注 更 是 有 增 無 減 ， 大 力 地 推 動 奧 運 環 保

工 作 的 有 效 落 實，在 2 0 0 5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與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聯 合 召 開 的 第 6 屆 世 界 體 育 與環 境 大 會 通 過 了 《 體 育 、 環 境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新 指 南 》，為 體 育 與 環 境 的 永 續 發 展 提 供 了 現 實

可 行 的 方 法 和 理 論 體 系 ， 國 際 奧 委 會 也 號 召 在 每 年 6 月 5 日

舉 行 的「 地 球 日 」，由 各 國 奧 委 會 與 當 地 環 保 團 體 聯 合 舉 辦 環

保 宣 傳 活 動 ， 並 組 成 一 個 由 專 家 、 志 願 者 、 奧 運 明 星 的 組 織

以 發 揮 奧 運 選 手 在 環 保 方 面 的 榜 樣 作 用 ， 可 以 引 導 人 們 在 奧

運 會 期 間 的 環 境 保 護 行 為 向 社 會 體 育 方 面 的 拓 展 ， 督 促 人 們

在 體 育 運 動 過 程 中 實 現 環 境 保 護 (崔 樂 泉 ， 2008)。 而 志 願 者

的 核 心 為 服 務 理 念 和 團 結，也 相 信 可 以 使 世 界 更 美 好 ( A n n 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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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1 )。  

二 、 國 際 奧 委 會 環 保 政 策 之 理 念  

    由 於 國 際 奧 委 會 開 始 重 視 環 保 的 議 題 ， 並 在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制 定 環 保 政 策 ， 期 望 透 過 奧 運 會 來 強 調 環 保 的 重 要 性 和 急

迫 性 ， 並 結 合 奧 運 籌 委 會 、 政 府 、 當 地 社 區 以 及 私 人 企 業 間

訂 定 一 個 環 境 保 護 協 議 ， 國 際 奧 委 會 環 保 政 策 的 模 式 因 而 由

此 建 立 （ 許 立 宏 ， 2 0 0 4）。 而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1 9 9 1 年 的 《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 中 增 加 新 的 條 款 ， 指 出 應 努 力 使 奧 運 會 在 確 保 環

境 問 題 受 到 認 真 關 注 的 條 件 下 舉 行 ， 此 後 在 國 際 奧 委 會 組 織

的 各 項 會 議 上 討 論 環 境 問 題 ， 將 人 們 的 注 意 力 引 向 永 續 發 展

的 新 概 念 (袁 懋 栓 ， 2004)。因 此 環 境 保 護 工 作 成 為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重 要 發 展 目 標 ， 國 際 奧 委 會 從 20 世 紀 90 年 代 開 始 逐 步

將 環 保 問 題 政 策 化，並 在 1996 年 將 環 保 內 容 納 入《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 中 ， 明 文 規 定 在 奧 運 會 的 申 辦 、 籌 辦 、 舉 辦 及 賽 後 各

階 段 都 必 須 注 重 環 境 保 護 ， 體 現 出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對 待 環 境 問

題 上 堅 定 的 決 心 和 明 確 的 態 度 ， 為 了 進 一 步 在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中 推 動 環 境 保 護 工 作 ，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對 申 辦 城 市 的 要 求 中 增

加 了 環 境 保 護 一 項 ， 並 在 審 查 申 辦 城 市 的 過 程 中 對 環 境 保 護

加 以 著 重 考 慮 (崔 樂 泉 ， 2008)。 並 在 奧 林 匹 克 百 年 紀 念 會 議

建 立 了 國 際 奧 委 會 體 育 與 環 境 委 員 會 ， 任 務 是 就 國 際 奧 委 會

在 保 護 環 境 方 面 應 採 取 的 政 策 提 出 諮 詢 意 見 ， 參 與 對 各 申 辦

奧 運 會 城 市 的 評 估 和 遴 選 主 辦 城 市 的 工 作 (高 誼 、 董 英 雙 ，

2001)。  

    國 際 奧 委 會 奧 林匹 克 憲 章 的 任 務 宗 旨 係 在 領 導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推 廣 全 球 奧 林 匹 克 主 義 ， 在 其 憲 章 的 第 1 3 條 為 環 保 任

務 ， 在 於 鼓 勵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以 負 責 的 態 度 關 注 環 保 問 題 ，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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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各 項 措 施 ， 於 活 動 中 反 應 關 心 此 議 題 ， 並 教 育 所 有 與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相 關 人 員 永 續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黃 瓊 儀 ， 2007)。 在

1 9 9 6 年 的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文 中，其 內 容 為 利 用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強

調 環 保 的 重 要 性 和 緊 迫 性 ， 並 為 體 育 和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培 養 環

保 方 面 ， 具 有 獨 到 經 驗 的 領 袖 型 人 物 。 要 求 所 有 奧 運 會 申 辦

城 市 提 出 環 保 計 畫 進 行 評 估 ， 一 旦 獲 得 了 奧 運 會 舉 辦 權 ， 就

必 須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簽 署 有 關 環 保 協 議 ， 確 保 在 舉 辦 奧 運 會 時

確 實 地 實 施 環 保 計 畫 。 經 由 各 國 政 府 與 民 間 的 合 作 ， 在 全 世

界 推 動 環 保 ， 並 藉 由 新 科 技 的 技 術 ， 開 發 新 發 明 或 新 產 品 來

替 代 舊 能 源 。 最 重 要 在 國 際 奧 委 會 總 部 盡 可 能 地 營 造 出 符 合

環 保 標 準 的 環 境 ， 且 在 所 有 活 動 和 經 營 中 第 一 優 先 考 慮 環 保

問 題 ， 並 經 常 性 地 對 環 保 政 策 和 措 施 進 行 總 結 和 回 顧 ， 能 夠

及 時 發 現 問 題 和 不 足 的 地 方 來 進 行 改 進 ( I O C ,  2 0 0 7 )。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 1 世 紀 議 程 》分 享 理 念 於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成 員 和 任 何 涉 及 運 動 的 人 ， 提 供 運 動 領 導 群 體 的 方 式 將 永 續

發 展 併 入 他 們 的 政 策 中 ， 且 允 許 每 個 人 在 體 育 活 動 中 以 行 動

促 進 環 境 保 護 的 角 色 ( I O C ,  1 9 9 9 )。 國 際 奧 委 會 世 界 體 育 與 環

境 大 會 呼 籲 全 球 體 育 界 以《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 1 世 紀 議 程 》作 為

制 定 各 項 環 保 政 策 的 基 礎 ， 並 以 此 展 開 各 種 環 保 行 動 ， 同 時

也 宣 布 該 議 程 實 施 的 行 動 綱 領，其 內 容 為《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 1

世 紀 議 程 》 確 立 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能 在 各 個 領 域 採 取 的 永 續 發

展 行 動 上 做 出 有 效 的 貢 獻 ， 且 號 召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全 體 成 員 、

所 有 體 育 活 動 參 與 者 以 及 體 育 相 關 各 企 業 都 應 盡 最 大 努 力 遵

守 2 1 世 紀 議 程 中 的 建 議 ， 同 時 尊 重 各 自 的 文 化 、 傳 統 與 信

仰 ， 而 所 有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成 員 都 要 以 上 述 議 程 為 基 礎 ， 將 永

續 發 展 理 念 與 其 政 策 和 行 動 緊 密 結 合 ， 所 有 成 員 也 要 鼓 勵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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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相 關 的 每 個 人 ， 保 證 他 們 的 體 育 活 動 與 生 活 方 式 也 有 利 於

永 續 發 展。而 在 貫 徹《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 1 世 紀 議 程 》的 過 程 中，

還 應 尊 重 不 同 的 社 會 、 經 濟 、 地 理 、 氣 候 、 文 化 和 宗 教 方 面

存 在 的 差 異 ， 保 持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成 員 多 樣 化 的 特 點 ， 且 對 提

高 環 保 意 識 、 提 昇 環 境 保 護 的 教 育 和 培 訓 應 該 給 予 特 別 地 重

視 ， 更 考 慮 到 運 動 員 的 知 名 度 ， 特 別 是 對 年 輕 人 的 影 響 力 ，

應 該 鼓 勵 運 動 員 在 促 進 環 境 教 育 和 培 訓 做 出 貢 獻 ， 同 樣 也 號

召 媒 體 支 持 這 項 工 作 的 進 行 。 國 際 奧 委 會 體 育 與 環 境 委 員 會

則 負 責 推 動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 1 世 紀 議 程 》， 並 更 新 和 完 善 議

程 的 內 容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所 有 成 員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團 體 都 應 該

在 各 方 面 提 供 支 持 ， 協 助 體 育 與 環 境 委 員 會 ， 而 國 際 奧 委 會

體 育 與 環 境 委 員 會 和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應 該 成 立 聯 合 工 作

組，提 供 政 策 性 建 議，引 導 和 監 督《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 1 世 紀 議

程 》 的 實 施 ， 聯 合 工 作 組 也 應 該 準 備 詳 細 的 工 作 進 程 報 告 ，

並 在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成 員 的 主 要 會 議 和 召 開 的 世 界 體 育 與 環 境

大 會 上 報 告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2 1 世 紀 議 程 》 的 實 施 狀 況 ( I O C ,  

2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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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主辦城市因應國際奧委會環保政策之制定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為了 取 得 奧 運 主 辦 權 ， 需 就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要 求 提 出 環 保 相 關 保 證 ， 以 確 保 在 奧 運 會 的 舉 辦 不 會 造 成 對

環 境 上 的 破 壞 ， 研 究 者 在 下 表 3 - 3 中 整 理 出 有 環 保 理 念 的 歷

屆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 並 包 括 夏 季 以 及 冬 季 奧 運 會 。  

 

 

表 3 - 1   歷 屆 奧 運 環 保 城 市 一 覽 表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一 、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環 保 政 策 的 制 定  

    國 際 奧 委 會 要 求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需 就 環 保 計 劃 進 行 評 估 ，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在 政 策 制 定 上 必 須 加 以 避 免 在 自 然 保 護 區 域 和

年 次  夏 季 奧 運  年 次 冬 季 奧 運  

1 9 7 2  慕 尼 黑 ( M u n i c h )  1 9 8 0 靜 湖 ( L a k e  P l a c i d )  

1 9 7 6  蒙 特 婁 ( M o n t r e a l )  1 9 8 4 賽 拉 耶 夫 ( S a r a j e v o )  

1 9 8 0  莫 斯 科 ( M o s c o w )  1 9 8 8 卡 格 利 ( C a l g a r y )  

1 9 8 4  洛 杉 磯 ( L o s  A n g e l e s )  1 9 9 2 阿 爾 貝 市 ( A l b e r t v i l l e )  

1 9 8 8  漢 城 ( S e o u l )  1 9 9 4 利 樂 漢 瑪 ( L i l l e h a m m e r )  

1 9 9 2  巴 塞 隆 納 ( B a r c e l o n a )  1 9 9 8 長 野 ( N a g a n o )  

1 9 9 6  亞 特 蘭 大 ( A t l a n t a )  2 0 0 2 鹽 湖 城 ( S a l t  L a k e  C i t y )  

2 0 0 0  雪 梨 ( S y d n e y )  2 0 0 6 杜 林 ( To r i n o )  

2 0 0 4  雅 典 ( A t h e n s )  2 0 1 0 溫 哥 華 ( Va n c o u v e r )  

2 0 0 8  北 京 ( B e i j 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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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棲 息 地 的 建 設 ， 盡 量 重 複 使 用 設 施 並 恢 復 廢 棄 的 領 域 ，

避 免 毀 滅 性 的 土 地 使 用 ， 最 大 限 度 的 減 少 污 染 、 不 可 再 生 資

源 的 消 耗 和 運 輸 的 需 要 。 且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必 須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簽 署 有 關 環 保 協 議 ， 其 所 發 表 的 環 境 宣 言 成 為 具 有 約 束 力 的

文 件 並 由 國 際 奧 委 會 協 調 委 員 監 督 ， 確 保 能 夠 在 奧 運 會 切 實

實 施 環 保 計 劃 ( I O C ,  2 0 0 8 )。 在 奧 運 城 市 建 設 上 則 以 維 持 最 少

的 開 支 ， 以 重 新 整 修 為 主 ， 盡 量 不 要 增 加 多 餘 的 開 支 在 新 設

施 上 ， 並 利 用 奧 運 來 加 以 推 行 大 規 模 的 環 境 改 善 計 劃 ( E s s e x  

&  C h a l k l e y,  1 9 9 8 )。 於 是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皆 將 環 境 保 護 列 為 重

要 政 策 。  

    自 從 慕 尼 黑 奧 運 推 行 的 環 保 政 策 為 健 康 的 環 境 、 健 康 的

競 技 為 主 要 目 標 ， 利 用 奧 運 會 來 宣 導 健 康 的 環 境 及 健 康 的 比

賽 ( M u n i c h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 而 蒙 特 婁

奧 運 則 以 綠 化 家 園 為 主 張 ， 在 奧 運 會 都 分 發 一 棵 楓 樹 給 每 位

參 與 者 、 讓 他 們 帶 回 各 自 的 國 家 種 植 ( M o n t r e a l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 因 此 靜 湖 冬 運 以 減 低 環 境 汙

染 、 降 低 環 境 改 變 衝 擊 為 目 標 ， 積 極 採 用 臨 時 建 築 ， 減 少 對

環 境 的 大 幅 改 變 ， 對 永 久 性 的 建 設 則 採 用 長 期 使 用 的 用 途 來

進 行 設 計 (葉 雅 正 、 金 敏 玲 玲 、 黃 明義 ， 2007)。 因 此 莫 斯 科

奧 運 在 景 觀 與 建 築 融 合 協 調 的 觀 念 上 ， 積 極 使 運 動 場 館 和 服

務 性 設 計 與 城 市 建 築 能 夠 協 調 一 致 ( M o s c o w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 由 於 洛 杉 磯 奧 運 將 保 護 生 態 、

降 低 汙 染 列 為 主 要 環 保 政 策 ， 因 此 盡 量 使 用 現 有 的 場 館 和 搭

建 臨 時 性 場 館 ， 也 並 未 新 建 奧 運 村 ， 並 以 經 由 特 殊 路 線 和 時

間 的 安 排 ， 來 降 低 汽 機 車 汙 染 ( L o s  A n g e l e s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而 卡 格 利 冬 運 於 環 境 管 理 與 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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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並 進 ， 積 極 通 過 專 門 的 設 計 管 理 計 畫 ， 來 緩 和 當 地 印 地 安

人 對 環 境 問 題 的 擔 憂 (葉 雅 正 、 金 敏 玲 玲 、 黃 明 義 ， 2007)。

且 漢 城 奧 運 把 整 治 漢 江 、 降 低 大 氣 汙 染 列 為 主 要 政 策 目 標 ，

規 劃 通 過 規 模 巨 大 的 環 境 美 化 計 畫 ， 採 取 大 規 模 的 環 境 整 治

措 施 ， 來 降 低 大 氣 汙 染 ， 並 改 善 水 質 ， 保 持 對 漢 江 持 續 不 斷

的 治 理 ， 於 奧 運 期 間 部 分 的 工 業 都 臨 時 停 止 生 產 ， 將 機 動 的

車 輛 分 單 雙 號 行 駛 ( S e o u l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於 是 阿 爾 貝 冬 運 致 力 於 環 境 和 地 貌 的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

在 興 建 場 館 及 交 通 道 路 上 盡 量 不 改 變 地 形 地 貌 與 周 遭 的 生 態

環 境 (葉 雅 正 、 金 敏 玲 玲 、 黃 明 義 ， 2007)。 而 巴 塞 隆 納 奧 運

積 極 倡 導 創 造 無 煙 害 的 環 境 ， 在 政 策 上 將 城 市 環 境 作 為 該 城

市 再 次 發 展 的 主 軸 ， 倡 導 無 煙 害 的 運 動 ( B a r c e l o n a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由 於 利 樂 漢 瑪 冬 運 在 生 態 環 境

保 護 與 開 發 的 政 策 上 ， 而 成 立 環 境 保 護 的 奧 運 工 程 組 織 ， 來

監 督 有 關 環 境 的 奧 運 開 發 專 案 ， 在 場 館 修 建 上 盡 量 以 環 保 為

主 題 ， 並 在 籌 備 會 時 制 定 各 項 環 保 方 案 ( C h e r n u s h e n k o ,  

1 9 9 4 )。因 此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致 力 於 自 然 保 育 環 保 共 享 的 政 策 ，

使 場 館 設 計 與 自 然 融 為 一 體 ， 於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以 天 然 公 園 的

形 式 建 成 ， 獎 牌 則 採 用 環 保 的 原 料 來 設 計 ( A t l a n t a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且 長 野 冬 運 在 環 保 設 計 與 降 低

汙 染 的 政 策 ， 盡 量 利 用 已 有 的 滑 雪 道 進 行 改 建 的 環 保 設 計 ，

並 使 用 不 會 造 成 汙 染 的 環 保 餐 具 (洪 金 火 ， 2007)。 雪 梨 奧 運

首 創 綠 色 奧 運 的 環 保 計 畫 融 入 環 保 、 科 技 及 文 化 的 環 保 政

策 ， 首 先 制 定 綠 色 奧 運 計 畫 ， 在 場 館 建 設 也 嚴 格 遵 循 生 態 保

護 原 則 ， 並 採 用 符 合 環 保 的 新 材 料 與 新 技 術 ， 充 分 利 用 太 陽

能 等 清 潔 能 源 ， 也 禁 止 搭 乘 私 人 車 輛 觀 賞 奧 運 賽 會 ， 且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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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垃 圾 山 重 新 變 回 綠 地 ( S y d n e y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所 以 雅 典 奧 運 也 致 力 於 減 少 汙 染、清 淨 空

氣 汙 染 為 政 策 目 標 ， 並 提 出 減 少 空 氣 汙 染 的 環 保 計 畫 ， 來 減

少 機 動 車 輛 ， 引 進 環 保 公 車 ， 利 用 太 陽 能 和 風 力 為 奧 運 村 提

供 能 源 ( A t h e n s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  

二 、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的 環 保 措 施  

(一 )自 然 與 替 代 能 源 的 善 用 

    從 1 9 9 4 年 利 樂 漢 瑪 冬 運 會 就 要 求 盡 可 能 的 使 用 自 然 能

源 ， 如 大 廳 建 在 山 區 洞 穴 可 以 每 年 在 取 暖 能 源 上 大 量 節 省

( C h e r n u s h e n k o ,  1 9 9 4 )， 所 以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也 積 極 使 用 替

代 能 源 來 取 代 石 化 燃 料 ， 把 太 陽 能 技 術 善 加 應 用 在 其 建 設 上

提 供 所 需 的 能 源 ， 在 照 明 上 也 盡 量 多 用 自 然 光 照 明 ， 並 多 使

用 自 然 通 風，因 此 成 功 有 效 的 降 低 能 源 消 耗 ( S y d n e y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尋 求 能 夠 在 能 量 的 需 求 上 盡 量

使 用 再 生 能 源 代 替 ， 可 以 減 少 對 資 源 的 消 耗 。  

(二 )資 源 回 收 計 畫 與 再 生 利 用  

    由 於 利 樂 漢 瑪 冬 運 所 發 展 的 回 收 計 畫 中 ， 將 奧 運 期 間 所

產 生 的 垃 圾 用 於 再 生 與 堆 肥 用 途 上 ( C h e r n u s h e n k o ,  1 9 9 4 )，因

此 1 9 9 8 年 長 野 冬 運 會 本 著 可 再 循 環、再 利 用 的 原 則，將 廢 水

回 收 處 理 進 行 灌 溉，垃 圾 回 收 處 理 再 利 用（ 洪 金 火， 2 0 0 7），

而 1 9 9 6 年 的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積 極 地 執 行 廢 棄 物 管 理，將 比 賽 中

的 垃 圾 回 收 量 達 到 5 0 %的 回 收 水 準（ 許 立 宏， 2 0 0 4），所 以 在

雪 梨 奧 運 會 期 間 藉 由 廢 物 減 少 計 畫 大 量 使 用 廢 物 的 再 生 材

料，並 利 用 廢 水 循 環 再 使 用，然 後 再 進 行 水 資 源 的 回 收 利 用，

把 收 集 的 雨 水 和 汙 水 ， 用 來 灌 溉 以 及 沖 刷 ( S y d n e y  O l y m p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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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能 夠 有 效 的 將 垃 圾 與 廢 水 等 資

源 回 收 並 再 生 利 用 可 以 節 省 資 源 的 浪 費 。  

(三 )評 估 環 保 建 材 與 材 質 取 代 汙 染 物  

    由 於 1 9 7 6 年 蒙 特 婁 奧 運 在 建 築 物 材 質 選 擇 上 皆 盡 量 利

用 再 生 建 材，並 講 究 環 保 的 建 築（ 鄭 良 一， 2 0 0 3），因 此 利 樂

漢 瑪 冬 運 會 的 建 設 公 司 被 要 求 盡 可 能 地 使 用 天 然 的 材 料 ， 於

選 手 村 的 所 有 房 舍 均 採 用 永 久 性 木 造 建 築 ， 並 盡 量 利 用 原 有

建 築 設 施 ( C h e r n u s h e n k o ,  1 9 9 4 )，所 以 雪 梨 奧 運 所 使 用 的 建 築

材 料 都 要 評 估 其 生 命 週 期 從 產 生 到 消 失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並 大

量 減 少 聚 氯 乙 烯 汙 染 物 的 使 用 ( S y d n e y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0 )。在 環 保 建 材 上 不 論 是 木 材 等 天 然 材 料 或 乙

烯 四 氟 乙 烯 共 聚 物 的 選 擇 ， 都 期 望 在 使 用 週 期 後 能 自 行 消 失

不 再 對 環 境 有 任 何 的 影 響 ， 並 盡 量 避 免 使 用 聚 氯 乙 烯 等 無 法

自 行 分 解 的 汙 染 物 。  

(四 )大 規 模 改 善 汙 染 的 環 境  

    自 從 慕 尼 黑 奧 運 藉 由 奧 運 會 的 執 行 ， 將 一 個 城 市 中 在

1 9 6 3 年 就 已 廢 棄 的  2 8 0 公 頃 廢 棄 機 場 中，重 新 營 建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建 築。於 是 1 9 8 0 年 莫 斯 科 奧 運 也 將 已 廢 墟 的 場 地 轉 變 為

主 要 體 育 場 ， 因 此 1 9 9 8 年 的 漢 城 奧 運 便 大 幅 改 善 城 市 的 環

境 ， 包 括 3 8 9 座 的 新 公 園 ， 另 一 個 主 要 目 標 是 整 治 漢 江 的 汙

染 ( C h a l k l e y  &  E s s e x ,  1 9 9 9 )，由 於 1 9 9 2 年 巴 塞 隆 納 奧 運 的 舉

辦，巴 塞 隆 納 將 城 市 裡 在 1 9 2 9 年 用 於 國 際 博 覽 會 的 最 大 公 園

進 行 翻 新 與 重 新 發 展 ， 並 將 廢 棄 的 火 車 站 做 為 桌 球 比 賽 場

地 ， 海 邊 的 公 園 做 為 羽 球 場 ( B a r c e l o n a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而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主 要 在 湖 畔 監 督，且 於 大

型 船 上 設 立 辦 事 處 以 防 止 林 木 濫 墾 和 湖 邊 海 岸 線 的 侵 蝕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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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奧 林 匹 克 百 年 紀 念 公 園 種 植 新 樹 苗 和 其 他 植 物 來 取 代 廢 棄

的 建 築 物（ 許 立 宏， 2 0 0 4）。由 於 雪 梨 奧 運 主 要 比 賽 場 地 宏 布

許 灣 ( H o m e b u s h  B a y )， 曾 是 生 活 垃 圾 和 工 業 廢 料 的 垃 圾 場 ，

雪 梨 政 府 與 其 奧 運 籌 委 會 把 宏 布 許 海 灣 的 重 金 屬 廢 料 挖 出 ，

利 用 深 埋 或 運 走 的 方 式 進 行 環 境 的 清 潔 ， 並 大 力 整 治 工 業 污

染 與 水 汙 染 (李 武 男 ， 2 0 0 0； 高 毅 存 ， 2 0 0 3 )。 所 以 在 雅 典 市

舉 辦 的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大 量 地 栽 植 大 型 灌 木 林、新 樹 苗 以 及

矮 樹 林，力 求 將 環 境 徹 底 綠 化（ 湯 銘 新， 2 0 0 4）。由 於 各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所 面 臨 的 環 境 污 染 問 題 各 有 不 同 ， 因 此 各 主 辦 城 市

藉 由 奧 運 會 的 舉 辦 大 規 模 改 善 各 自 本 身 的 環 境 汙 染 ， 將 難 以

生 存 的 空 間 重 新 改 善 或 恢 復 活 力 。  

三 、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場 館 的 環 保 理 念  

(一 )利 用 自 然 與 現 有 或 可 再生 資 源 興 建 運 動 場 館 與 設 施  

    在 慕 尼 黑 奧 運 建 造 了 一 座 可 以 容 納 八 萬 人 的 體 育 場 ， 且

於 屋 頂 採 用 透 明 的 材 質 ， 並 將 之 設 計 成 帳 篷 式 的 曲 面 ， 能 夠

採 用 自 然 光 的 照 明（ 鄭 良 一， 2 0 0 3）。而 蒙 特 婁 奧 運 則 利 用 奧

運 會 的 快 速 發 展 計 畫 迅 速 興 建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包 含 主 場 館 以 及

運 動 場 館 以 外 現 有 的 公 園。在 莫 斯 科 奧 運 則 於 城 市 裡 利 用 1 3

個 現 有 的 設 施 來 建 造 ， 其 奧 林 匹 克 中 心 設 計 為 多 用 途 的 體 育

館 ， 可 視 情 況 隨 時 轉 換 ( C h a l k l e y  &  E s s e x ,  1 9 9 9 )。 由 於 1 9 8 4

年 洛 杉 磯 奧 運 主 要 使 用 現 有 的 設 施 包 括 在 1 9 3 2 年 奧 運 會 使

用 過 的 運 動 場 館 ( L o s  A n g e l e s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 因 此 巴 塞 隆 納 奧 運 建 造 並 整 修 1 0 個 現 有 的 設 施 ， 且

於 比 賽 場 地 的 改 造 和 擴 建 中 ， 大 部 分 設 施 都 採 用 一 般 大 眾 化

的 體 育 場 ， 在 許 多 場 地 的 觀 眾 席 也 都 是 臨 時 搭 建 的 ， 以 利 於

賽 後 能 夠 迅 速 拆 除 。 並 利 用 既 有 的 建 築 物 ， 將 之 佈 置 成 為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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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的 比 賽 場 地 ( B a r c e l o n a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在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將 其 水 上 中 心 的 屋 頂 上 大 量 設 置 太 陽

能 面 板 以 太 陽 能 供 應 所 需 的 能 源 ， 並 在 其 所 有 的 比 賽 場 地 均

安 裝 省 電 照 明 設 備（ 許 立 宏， 2 0 0 4）。因 此 雪 梨 奧 運 興 建 場 館

的 原 則 為 房 屋 的 設 計 盡 量 以 太 陽 能 為 主 要 考 量 ， 且 多 使 用 天

然 通 風 的 建 設 ， 於 建 築 的 管 理 與 控 制 系 統 則 大 幅 減 低 能 量 需

求，並 利 用 再 生 能 源 來 加 以 代 替（ 李 武 男， 2 0 0 0）。在 初 期 奧

運 會 環 保 主 要 改 造 和 擴 建 現 有 的 設 施 或 資 源 來 節 省 耗 費 ， 將

一 些 在 賽 後 不 必 要 的 設 施 則 以 臨 時 性 的 建 築 替 代 ， 以 利 賽 後

能 立 刻 拆 除 不 造 成 浪 費 ， 到 了 後 期 更 進 一 步 追 求 對 再 生 能 源

的 積 極 利 用 ， 期 望 能 達 到 能 源 自 足 。  

(二 )集 中 奧 運 比 賽 場 地  

    首 先 提 出 「 近 距 離 奧 運 會 」 的 觀 念 始 於 慕 尼 黑 奧 運 ， 在

於 將 場 館 間 的 距 離 大 幅 縮 短 並 把 比 賽 場 地 最 大 限 度 的 集 中 起

來，並 選 擇 距 市 中 心 方 圓 四 公 里 內 建 造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建 築（ 鄭

良 一， 2 0 0 4）。因 此 漢 城 奧 運 在 將 大 部 分 的 奧 運 比 賽 場 地 都 規

劃 在 漢 城 1 5 公 里 以 內 （ 李 玉 芳 ， 1 9 8 8）。 而 在 巴 塞 隆 納 奧 運

建 造 了 奧 林 匹 克 環 路 系 統 ， 其 主 要 的 運 動 場 館 皆 分 布 在 環 路

系 統 上 ， 並 利 用 其 原 有 的 道 路 系 統 ， 把 各 主 要 比 賽 場 地 和 服

務 設 施 連 接 起 來 ， 彼 此 間 的 距 離 都 在 5 公 里 的 半 徑 範 圍 內 ，

且 相 互 之 間 移 動 的 時 間 大 約 只 需 要 1 5 分 鐘（ 高 毅 存，2 0 0 3）。

將 比 賽 場 地 集 中 能 夠 大 大 地 減 少 路 程 的 浪 費 並 幫 助 抒 緩 交 通

的 壓 力 。  

(三 )環 保 考 量 善 用 與 設 計 奧 運 村  

    從 莫 斯 科 奧 運 會 在 賽 後 便 將 奧 運 村 提 供 為 居 民 居 住

( C h a l k l e y  &  E s s e x ,  1 9 9 9 )。 因 此 洛 杉 磯 奧 運 也 將 大 學 宿 舍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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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改 造 作 為 奧 運 村 提 供 選 手 居 住 (鄭 良 一 ， 2 0 0 3 )。 且 利 樂 漢

瑪 冬 運 會 就 要 求 該 領 域 的 建 設 如 奧 運 村 等 都 必 須 配 合 其 周 圍

的 景 觀 （ C h e r n u s h e n k o ,  1 9 9 4）。 而 雪 梨 奧 運 在 奧 運 村 建 設 上

大 量 引 用 環 保 的 概 念，且 降 低 無 法 再 生 能 源 的 需 求（ 楊 風 和，

2 0 0 2）。 使 奧 運 村 在 賽 前 賽 後 都 能 居 住 ， 並 不 對 環 境 造 成 衝

擊 ， 並 尋 求 減 少 對 能 源 的 消 耗 與 浪 費 。  

(四 )妥 善 規 劃 大 眾 運 輸 系 統 降 低 交 通 汙 染  

    慕 尼 黑 奧 運 會 首 先 採 用 了 電 動 汽 車 做 為 運 動 員 的 交 通 工

具 來 降 低 汙 染（ 鄭 良 一，2 0 0 4）。而 蒙 特 婁 奧 運 則 興 建 新 機 場、

新 公 路 以 及 地 下 鐵 延 長 2 0 公 里 使 其 能 夠 提 供 更 多 的 大 眾 交

通 。 所 以 莫 斯 科 奧 運 建 造 了 一 座 新 的 航 空 站 ， 且 漢 城 奧 運 增

加 新 的 地 下 鐵 和 公 車 路 線 ， 並 在 奧 運 會 期 間 提 升 大 眾 運 輸 的

搭 乘 人 數 量 ( C h a l k l e y  &  E s s e x ,  1 9 9 9 )。 在 洛 杉 磯 奧 運 也 建 造

2 0 站 新 的 公 車 轉 運 站 來 抒 緩 都 市 的 交 通 ( L o s  A n g e l e s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 於 巴 塞 隆 納 奧 運 時 城

市 的 居 民 也 都 選 擇 搭 乘 大 眾 運 輸 來 幫 助 城 市 的 交 通

( B a r c e l o n a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 因 此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在 比 賽 場 地 的 交 通 運 輸 上 皆 大 量 地 使 用 公 車 、 地 下

鐵 來 供 應 大 量 遊 客（ 許 立 宏， 2 0 0 4）。所 以 雪 梨 奧 運 以 大 眾 運

輸 系 統 為 主 要 交 通 工 具 ， 利 用 公 共 交 通 來 減 少 私 人 車 輛 的 使

用 ( S y d n e y  O l y m p i c  O r g a n i s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  2 0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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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北京奧運之環保政策與措施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試圖 在 保 護 生 態 環 境 方 面 為 人 類 社 會 提 供

一 個 人 與 大 自 然 和 諧 相 處 的 榜 樣，從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綠 色

奧 運 計 畫 」 的 制 定 並 成 功 實 施 ， 當 時 的 國 際 奧 委 會 主 席 薩 瑪

蘭 奇 以 「 史 上 最 好 的 一 屆 奧 運 會 」 ( t h e  b e s t  g a m e s  e v e r )， 來

形 容 雪 梨 奧 運 的 經 典 演 出 ， 使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在 環 境 保 護 方 面

取 得 了 大 幅 的 進 展，因 此 北 京 2008 年 奧 運 提 出「 綠 色 奧 運 」，

表 明 北 京 將 本 著 「 綠 色 奧 運 」 的 原 則 ， 在 注 重 環 境 保 護 的 前

提 下，進 行 城 市 規 劃 和 改 造，並 大 規 模 地 展 開 環 境 整 治 (吳 經

國 ， 2001； 趙 長 杰 、 金 宗 強 、 王 潤 斌 、 王 朝 軍 ， 2004)。  

第一節  北京奧運的環境問題 

    北 京 市 在 舉 辦 奧運 之 前 就 存 在 著 嚴 重 的 空 氣 汙 染 ， 主 要

原 因 來 自 於 工 業 汙 染 、 汽 機 車 排 放 廢 氣 以 及 煤 炭 等 的 大 量 使

用 ， 也 由 於 森 林 受 到 破 壞 導 致 水 土 流 失 而 常 常 受 到 沙 塵 暴 的

困 擾 ， 且 對 水 資 源 的 汙 染 更 造 成 城 市 需 求 的 供 應 不 足 ， 而 垃

圾 山 的 堆 積 也 所 在 多 有 ， 常 常 無 法 做 有 效 地 處 理 造 成 生 活 品

質 不 佳 ， 也 因 為 城 市 的 交 通 擁 擠 等 問 題 往 往 造 成 人 民 的 不

便 ， 讓 北 京 奧 運 在 舉 辦 奧 運 之 前 一 直 受 到 國 際 方 面 的 質 疑 。

茲 將 環 境 汙 染 內 容 概 述 如 下 ：  

一 、 嚴 重 的 空 氣 汙 染  

    北 京 市 全 年 排 放大 量 的 工 業 廢 氣 ， 而 汽 機 車 使 市 區 的 廢

氣 濃 度 常 常 超 過 標 準 ， 整 年 的 空 氣 汙 染 指 數 一 直 處 於 不 及 格

的 狀 態 (卞 有 生，2006)。在 2001 年 的 報 告 指 出，北 京 周 遭 的

二 氧 化 硫 、 二 氧 化 氮 和 懸 浮 微 粒 分 別 是 6 4 ( u g / m 3 )(每 一 立 方

公 尺 百 萬 分 之 一 公 克 )、7 1 ( u g / m 3 )， 3 7 0 ( u g / m 3 )，已 經 超 過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W H O ) 分 別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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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u g / m 3 )、 7 7 ( u g / m 3 )、 2 7 3 ( u g / m 3 )的 標 準 值 ( M e a d  &  B r a j e r ,  

2 0 0 8 )。而 北 京 市 鄉 村 地 區 大 都 使 用 煤 和 柴 煮 飯 取 暖，這 種 能

源 結 構 方 式 也 極 大 地 汙 染 空 氣 環 境 品 質 (王 凱 軍 、 崔 志 峰 ，

2006)。而 北 京 臭 氧 等 顆 粒 狀 汙 染 物 的 濃 度 常 超 過 標 準 值，一

年 中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天 數 沒 達 到 標 準，常 存 在 著 明 顯 的 光 害 (王

庚 辰、孔 琴 心、徐 永 福，2006)。儘 管 北 京 公 布 一 些 數 字 表 示

北 京 的 空 氣 品 質 在 改 善 中 ， 但 可 能 是 空 氣 汙 濁 的 關 係 ， 也 或

許 是 大 陸 西 北 帶 來 的 沙 塵 暴 ， 也 可 能 是 北 京 的 舊 式 車 款 太

多 ， 排 出 的 廢 氣 超 乎 想 像 ， 使 北 京 的 天 空 想 清 澈 也 難 (黃 承

富 ， 2006)。  

二 、 工 業 汙 染 問 題  

    在 北 京 裡 面 存 在著 一 批 高 耗 能 、 高 汙 染 以 及 低 效 益 的 工

業 ， 這 些 工 業 的 生 產 技 術 落 後 ， 導 致 產 品 對 環 境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且 工 業 用 地 的 比 重 有 增 加 的 趨 勢 ， 然 而 在 真 正 核 准 的 工

業 規 劃 用 地 使 用 率 只 有 50%， 造 成 工 業 用 地 內 的 基 礎 設 施 與

建 築 規 模 不 符 合 ， 而 工 業 園 區 的 相 關 產 業 缺 乏 緊 密 的 產 業 合

作 ， 無 法 有 效 率 地 使 用 資 源 (王 虹 、 朱 遠 程 、 張 建 ， 2006)。  

三 、 交 通 汙 染 日 益 嚴 重  

    在 1999 年 北 京 交 通 汙 染 排 放 量 占 城 市 汙 染 源 總 量 的

11.6%，也 隨 著 北 京 市 經 濟 成 長 和 人 口 增 加，汽 機 車 使 用 量 和

道 路 長 度 面 積 的 擴 大 ， 成 為 排 放 空 氣 汙 染 物 的 主 要 交 通 汙 染

(樊 守 斌 、 閏 寶 林 、 黃 玉 虎 、 秦 建 平 、 李 鋼 、 田 剛 ， 2006)。

也 由 於 汽 機 車 工 業 的 高 速 發 展 帶 動 經 濟 發 展 ， 但 同 時 也 給 環

境 造 成 了 很 大 的 壓 力，隨 著 汽 機 車 的 普 及，私 人 汽 機 車 增 加，

而 汽 機 車 汙 染 物 所 排 放 的 一 氧 化 碳 、 二 氧 化 氮 ， 使 空 氣 汙 染

逐 步 顯 現 (胡 玢、趙 壽 堂、寧 占 武、王 棟、黃 燕 娣、朱 佐 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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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 江 紅 ， 2006)。  

四 、 能 源 資 源 匱 乏  

    北 京 市 的 能 源 資源 不 足 ， 能 自 足 的 能 源 只 有 少 量 的 煤 炭

和 水 電，比 例 僅 占 能 源 消 耗 總 量 的 6 %，而 約 7 0 %的 電 力、9 5 %

的 煤 炭、 1 0 0 %的 天 然 氣 和 石 油 等 都 需 從 別 處 調 入，能 源 對 外

依 賴 性 很 高，與 此 同 時，北 京 的 能 源 消 耗 又 居 高 不 下，在 2 0 0 4

年 的 能 源 總 量 消 耗 掉 5 0 8 5 萬 噸 的 煤，而 其 建 築 物 的 能 源 消 耗

占 全 市 比 率 超 過 3 0 %，隨 著 都 市 的 發 展，更 會 持 續 地 增 加 (孫

四 海 、 劉 萬 鳴 ， 2006)。  

五 、 自 然 生 態 破 壞 日 益 加 劇  

    天 然 原 生 林 的 森林 植 被 銳 減 ， 使 土 地 遭 受 破 壞 ， 導 致 水

土 嚴 重 流 失 ， 由 於 環 境 受 到 破 壞 ， 於 是 生 物 大 量 減 少 ， 物 種

也 因 此 漸 漸 消 失 (卞 有 生 ， 2006)。 隨 著 流 域 社 會 經 濟 的 快 速

發 展 ， 汙 水 排 放 量 不 斷 地 增 加 ， 且 大 量 未 經 處 理 的 廢 水 排 入

自 然 環 境 ， 以 及 水 量 銳 減 ， 使 流 域 內 的 生 態 環 境 逐 年 惡 化 ，

此 外 ， 過 量 施 用 農 藥 和 化 學 肥 料 ， 也 使 得 水 源 受 到 嚴 重 汙 染

(劉 培 斌 ， 2006)。  

六 、 沙 塵 暴 的 威 脅  

    沙 塵 暴 已 成 為 威脅 北 京 市 環 境 安 全 的 重 要 災 害 之 一 ， 主

要 由 多 種 自 然 因 素 和 人 為 因 素 導 致 的 結 果 ， 對 農 業 生 產 、 交

通 運 輸 、 建 築 設 施 、 生 態 環 境 以 及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等 都 是 大 規

模 的 損 害 (卞 有 生 ， 2006)。而 農 業 裸 地 沙 塵 排 放 源 對 空 氣 環

境 品 質 影 響 很 大 ， 北 京 局 地 性 的 揚 沙 天 氣 占 沙 塵 天 氣 的

70.9%，揚 沙 物 質 為 當 地 的 風 沙，沙 塵 暴 受 當 地 沙 塵 源 影 響 很

大 ， 由 於 傳 統 的 耕 作 方 式 及 農 業 栽 種 分 布 造 成 北 京 地 區 大 量

季 節 性 農 田 裸 露 ， 因 此 在 乾 旱 的 影 響 下 ， 為 沙 塵 暴 提 供 了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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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的 沙 塵 源 ， 若 現 有 農 田 裸 露 問 題 不 解 決 不 僅 會 加 重 沙 塵

暴 ， 而 且 會 加 劇 當 地 土 地 的 沙 漠 化 (宋 秀 杰 ，2006)。  

七 、 水 資 源 短 缺  

    北 京 地 處 中 國 水資 源 相 當 貧 乏 的 北 方 ， 城 市 乾 旱 的 問 題

十 分 嚴 重 ， 也 因 為 大 部 分 汙 水 未 經 處 理 就 直 接 排 放 至 環 境

中 ， 造 成 地 下 水 受 到 嚴 重 的 汙 染 ， 也 由 於 水 庫 入 水 量 逐 年 減

少 ， 以 及 地 下 水 的 水 位 日 趨 下 降 ， 使 北 京 市 面 臨 供 水 不 足 的

困 境 (杜 建 國 、 李 鑫 瑋、 周 軍 、 甘 一 萍 、 王 洪 臣 ， 2006)。 在

2001 年 的 汙 水 處 理 率 只 有4 2 %， 而 化 學 需 氧 量 ( c h e m i c a l  

o x y g e n  d e m a n d ,  C O D )排 出 超 過 1 8 0 0 0 噸 並 超 過 3 6 0 噸 各 種 的

化 學 廢 料 包 括 石 油、汞 和 鉛 排 到 當 地 的 河 道，而 在 1 9 9 8 年 總

量 已 經 超 過 4 9 0 0 0 噸 的 化 學 需 氧 量 和 將 近 8 0 0 噸 的 化 學 廢 料

( M e a d  &  B r a j e r ,  2 0 0 8 )。 另 外 家 庭 用 水 量 的 增 加 也 使 得 城 市

水 資 源 需 求 量 增 加 ， 加 重 水 資 源 的 供 給 壓 力 ， 使 得 水 資 源 短

缺 形 勢 更 加 嚴 峻 ， 也 因 為 家 庭 生 活 用 水 量 增 加 ， 導 致 北 京 市

生 活 汙 水 量 明 顯 上 升 ， 成 為 城 市 廢 水 排 放 的 主 要 來 源 ， 不 僅

加 速 城 市 水 資 源 短 缺 的 困 境 ， 也 加 大 了 廢 水 處 理 壓 力 ， 導 致

周 邊 河 水 品 質 嚴 重 受 到 威 脅 (羅 婷 文、歐 陽 志 雲、王 效 科、苗

鴻 、 鄭 華 ， 2006)。 

八 、 家 庭 消 費 模 式 的 環 境 汙 染  

    北 京 城 市 家 庭 食 物消 費 特 徵 的 變 化 引 起 環 境 汙 染 的 影

響 ， 雖 然 人 口 平 均 食 物 消 耗 水 平 不 變 ， 但 由 於 城 市 人 口 和 家

庭 數 的 增 加 ， 導 致 食 物 消 耗 總 量 明 顯 增 加 ， 因 此 食 物 消 費 對

環 境 影 響 日 益 加 劇 ， 同 時 ， 由 於 食 物 消 費 結 構 從 穀 類 為 主 轉

向 肉 蛋 奶 類 ， 而 穀 類 對 環 境 影 響 主 要 表 現 在 農 業 用 水 ， 農 藥

施 肥 等 方 面 ， 肉 蛋 奶 類 則 是 表 現 在 畜 牧 業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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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 禽 糞 便 的 汙 染、飼 養 周 邊 場 所 導 致 生 態 環 境 的 惡 化 等 (羅 婷

文 、 歐 陽 志 雲 、 王 效 科 、 苗 鴻 、 鄭 華 ， 2006)。  

九 、 固 體 廢 棄 物 汙 染 嚴 重  

    北 京 市 垃 圾 生 產 量 每 人 平 均 一 天 生 產0 . 8 2 k g，全 市 每 天

生 產 的 垃 圾 多 達 1 . 1 5 萬 噸 、 醫 療 廢 棄 物 則 有 4 0 多 噸 ， 廚 餘

垃 圾 大 約 1 0 5 0 噸 (張 巍、王 虹，2006)。導 致 北 京 每 年 產 生 的

垃 圾 將 近 5 0 0 萬 噸，而 現 代 化 垃 圾 處 理 廠 只 能 處 理 3 %的 垃 圾

量 ， 其 中 能 達 到 對 環 境 無 害 的 處 理 也 不 足 7 0 %， 另 外 3 0 %的

垃 圾 未 經 任 何 處 理 就 隨 意 填 埋 或 堆 放 ， 導 致 北 京 處 於 垃 圾 的

汙 染 環 境 之 中 (卞 有 生 ， 2006)。 而 北 京 市 有 毒 廢 棄 物 的 有 害

物 質，每 年 以 3 % ~ 5 %的 速 度 迅 速 增 加，比 其 他 城 市 增 加 速 度

快 3 倍 ， 廢 棄 後 如 果 不 進 行 妥 善 處 理 ， 會 對 人 體 和 環 境 產 生

嚴 重 危 害 (任 科 欽 ， 2006)。  

十 、 熱 島 效 應  

    熱 島 效 應 主 要 是因 大 量 保 存 熱 的 建 築 物 和 市 區 樹 木 數 量

不 多 的 柏 油 廣 大 區 域 ， 以 及 因 冷 卻 微 風 的 物 理 障 礙 而 產 生 。

北 京 因 城 市 人 口 密 集 ， 工 業 集 中 、 建 築 物 高 、 水 泥 和 柏 油 路

面 積 廣 大 ， 使 得 北 京 出 現 了 太 多 不 利 的 因 素 ， 其 中 以 熱 島 效

應 影 響 最 大 。 都 市 熱 島 可 能 帶 來 有 關 熱 的 疾 病 和 都 是 空 氣 品

質 的 惡 化 而 危 害 人 類 健 康 ； 特 別 是 在 北 京 地 區 ， 可 能 因 此 提

高 額 外 死 亡 的 人 口 數 ， 其 中 尤 以 老 年 人 、 病 患 、 低 收 入 戶 影

響 最 大 (曾 哲 仁 、 許 光 麃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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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京奧運環保政策之理念 

    北 京 奧 運 提 出 「綠 色 奧 運 、 科 技 奧 運 、 人 文 奧 運 」 為 三

大 主 軸 ， 且 將 綠 色 奧 運 擺 在 第 一 位 ， 提 出 「 同 一 個 世 界 、 同

一 個 夢 想 」 為 口 號 ， 並 以 「 迎 奧 運 、 講 文 明 、 樹 新 風 － 我 參

與 、 我 奉 獻 、 我 快 樂 」 為 主 要 宣 傳 活 動 ， 顯 示 出 對 環 境 保 護

的 決 心 與 重 視 。  

 

 

 

 

 

 

 

 

 

 

 

 

圖 4 - 1： 同 一 個 世 界 、 同 一 個 夢 想 (相 片 來 源 ： 研 究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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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 我 參 與 、 我 奉 獻 、 我 快 樂 (相 片 來 源 ： 研 究 者 ) 

 

 

一 、 北 京 奧 運 環 保 政 策 的 規 劃  

    北 京 奧 運 在 政 策規 劃 上 以 「 綠 色 奧 運 」 為 主 要 宗 旨 ， 在

其 公 布 之 「 北 京 奧 運 行 動 規 劃 」 中 ， 將 環 境 保 護 作 為 場 館 設

施 建 設 的 首 要 條 件 ， 制 定 嚴 格 的 生 態 環 境 標 準 ， 廣 泛 採 用 環

保 技 術 ， 執 行 城 鄉 綠 化 美 化 和 環 保 產 業 發 展 ， 積 極 參 與 各 項

改 善 生 態 環 境 的 活 動 ， 提 昇 市 民 綠 色 消 費 意 識 ， 建 設 北 京 為

生 態 城 市。於 是，北 京 奧 運 會 與 2 0 家 民 間 環 保 組 織 共 同 簽 署

「 綠 色 奧 運 行 動 計 畫 」，內 容 包 括 擴 大 綠 色 面 積、建 設 天 然 氣

管 線 、 地 鐵 建 設 等 設 施 (曾 哲 仁 、 許 光 麃 ， 2008)。 也 為 了 追

求 有 利 於 環 境 保 護 和 城 市 可 永 續 發 展 ， 採 用 當 今 國 際 上 最 新

的 規 劃 設 計 理 念 和 先 進 的 技 術 ， 注 意 節 能 ， 鼓 勵 使 用 可 再 生

資 源 和 清 潔 能 源 ， 且 參 照 國 際 標 準 來 保 護 環 境 ， 改 善 局 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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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環 境 品 質 。 且 規 劃 建 設 體 育 場 館 及 其 他 設 施 的 同 時 ， 要 研

究 土 地 的 多 功 能 混 合 使 用 和 體 育 設 施 的 賽 後 利 用 ， 為 地 區 的

平 衡 發 展 和 將 來 的 長 期 運 作 提 供 環 境 。 在 規 劃 設 計 中 ， 要 注

意 節 約 土 地 ， 保 證 城 市 公 共 綠 化 用 地 和 開 放 空 間 的 建 設 ， 形

成 綠 地 開 敞 ， 環 境 優 美 的 城 市 空 間 ， 在 建 設 區 和 綠 化 帶 應 作

為 一 個 整 體 進 行 景 觀 環 境 規 劃 設 計 ， 除 城 市 公 共 綠 地 外 ， 場

館 建 設 用 地 內 的 綠 化 率 應 不 小 於 30%， 在 滿 足 體 育 比 賽 、 交

通 、 市 政 等 要 求 外 ， 應 盡 量 擴 大 綠 地 面 積 ， 並 與 公 共 綠 地 銜

接 ， 形 成 一 致 的 綠 化 效 果 。 除 了 地 鐵 之 外 ， 公 共 交 通 市 奧 運

會 期 間 大 量 觀 眾 進 出 該 地 區 的 主 要 交 通 方 式 ， 應 根 據 需 求 評

估 奧 運 會 期 間 交 通 設 施 負 荷 水 平 ， 必 要 時 設 置 臨 時 公 共 交 通

場 站 等 設 施 。 在 奧 運 會 期 間 如 運 動 員 、 裁 判 、 觀 眾 、 組 委 會

成 員、服 務 人 員 和 志 願 者 皆 搭 乘 巴 士 或 公 共 交 通 等 車 輛 (北 京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2003)。  

    在 北 京 奧 林 匹 克公 園 園 區 內 ， 工 程 範 圍 包 括 新 建 場 館 、

改 擴 建 場 館 、 臨 建 場 館 等 大 型 場 館 ， 在 園 區 內 除 了 考 量 到 路

線 規 劃 ， 園 林 景 觀 之 外 ， 並 對 基 本 的 建 築 等 配 套 建 築 進 行 改

擴 建 ， 而 不 另 外 建 造 新 建 築 來 減 少 浪 費 。 在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改

造 主 要 的 設 計 特 點 為 人 性 化 、 合 理 的 行 人 和 行 車 路 線 規 劃 ，

且 盡 量 保 留 河 岸 原 貌 而 不 加 以 改 造 ， 並 引 入 種 植 的 新 技 術 來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留 原 有 植 物 ， 利 用 透 水 磚 塊 的 建 造 來 達 到 雨 水

的 回 收 用 於 進 行 灌 溉 等 。 通 過 對 園 區 大 環 境 的 道 路 、 綠 化 、

周 圍 環 境 等 整 體 進 行 規 劃 與 設 計 ， 使 整 體 建 築 協 調 一 致 ， 來

滿 足 奧 林 匹 克 體 育 中 心 在 賽 時 運 作 階 段 和 賽 後 利 用 階 段 的 要

求 (建 築 創 作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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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北 京 奧 運 環 保 政 策 評 估 指 標  

    在 北 京 市 2000年 申 奧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中，北 京 市 承 諾

使 北 京 2008 年 空 氣 環 境 品 質 達 到 舉 辦 奧 運 會 的 標 準，為 達 到

奧 運 會 空 氣 環 境 品 質 的 要 求 ， 在 《 北 京 市 奧 運 會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中 提 出 北 京 市 在 2008 年 前 實 施 和 完 成《 北 京 市 1998

∼ 2002 大 氣 汙 染 控 制 目 標 與 對 策 》 和 《 北 京 市 2003∼ 2007

年 環 境 保 護 規 劃 》 綱 要 提 出 的 各 項 改 善 空 氣 環 境 的 措 施 ， 包

括 市 區 燃 煤 汙 染 、 機 動 車 排 氣 汙 染 和 揚 塵 汙 染 的 防 治 與 控

制 ， 並 透 過 空 氣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四 個 步 驟 ， 從 估 算 項 目 實 施

前 後 的 空 氣 環 境 品 質 變 化 ， 並 估 算 受 影 響 的 人 群 數 量 ， 也 就

是 估 算 空 氣 品 質 改 變 前 後 受 影 響 的 人 群 數 量 ， 再 利 用 暴 露 在

空 氣 環 境 下 的 反 應 人 數 ， 估 算 各 種 健 康 效 應 ， 再 針 對 各 類 健

康 效 應 進 行 經 濟 評 估 (姜 林 ， 2006)。  

    在 2004 年，北 京 市 完 成 了 第 一 部《 綠 色 奧 運 建 築 評 估 體

系 》， 並 於 2005 年 審 定 《 綠 色 建 築 評 估 標 準 》 以 作 為 綠 色 建

築 的 準 則 ， 為 北 京 的 綠 色 建 築 設 計 、 評 估 提 供 了 科 學 依 據 ，

同 時 可 以 為 企 業 、 設 計 勘 查 、 施 工 監 理 和 運 作 管 理 人 員 提 供

綠 色 建 築 工 作 的 參 考 ， 而 此 標 準 的 一 個 特 點 為 分 階 段 評 估 ，

並 注 重 於 評 價 與 綠 色 建 築 有 關 的 內 容 ， 包 括 場 地 品 質 、 環 境

影 響 、 能 源 消 耗 、 水 資 源 消 耗 、 材 料 與 資 源 、 室 內 環 境 品 質

等 ， 同 時 要 求 建 設 項 目 盡 可 能 少 的 使 用 各 類 能 源 、 資 源 ， 能

對 環 境 和 生 態 造 成 最 小 的 影 響 (孫 四 海 、 劉 萬 鳴 ， 2006)。  

    為 保 證 綠 色 奧 運的 目 標 能 夠 切 實 得 到 實 施 ， 還 需 評 估 體

系 與 奧 運 園 區 建 設 的 全 程 密 切 配 合 ， 並 把 評 估 體 系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 規 劃 階 段 、 設 計 階 段 、 施 工 階 段 、 驗 收 與 運 作 管 理 階

段 ， 在 各 個 建 設 階 段 通 過 科 學 的 評 估 體 系 、 評 估 手 段 及 與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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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應 的 管 理 機 制 及 品 質 保 證 體 系 ， 以 確 保 奧 運 建 設 達 到 綠 色

和 永 續 發 展 的 預 期 目 標 (綠 色 奧 運 建 築 研 究 課 題 組 ， 2003)。

針 對 不 同 建 設 階 段 的 特 點 和 要 求 ， 分 別 從 環 境 、 能 源 、 水 資

源 、 材 料 與 資 源 、 室 內 環 境 品 質 等 方 面 進 行 評 估 ， 只 有 在 前

一 階 段 達 到 環 保 的 基 本 要 求 ， 才 能 繼 續 進 行 下 一 階 段 的 設

計 、 施 工 工 作 。 當 按 照 評 估 體 系 在 建 設 過 程 的 各 個 階 段 都 達

到 環 保 要 求 時，就 可 以 認 為 達 到 綠 色 奧 運 標 準 (綠 色 奧 運 建 築

研 究 課 題 組 ， 2004)。  

 

 

 

 

 

 

 

 

 

 

 

 

 

 

 

 

 

 



 80

第三節  北京奧運之環保措施 

    環 境 保 護 措 施 可採 取 汙 染 排 放 行 政 管 制 措 施 ， 管 制 措 施

是 根 據 法 令 所 定 的 標 準 來 減 少 廠 商 的 汙 染 排 放 量 ， 面 對 環 保

問 題 ， 大 部 分 國 家 都 採 用 管 制 的 方 法 ， 在 管 制 措 施 下 ， 政 府

訂 定 環 保 目 標 ， 擬 定 法 令 規 章 ， 採 取 達 成 目 標 之 必 要 行 動 ，

並 發 展 一 套 執 行 的 辦 法 來 確 實 執 行 。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1991)。而 為 了 確 保 運 動 員 在 奧 運 會 期 間 能 夠 有 良 好 的 運

動 環 境 來 表 現 ， 北 京 奧 運 致 力 於 環 境 品 質 的 改 善 ， 並 加 強 對

環 境 保 護 的 宣 傳 。  

一 、 北 京 奧 運 空 氣 品 質 改 善 計 畫  

    由 限 制 高 能 源 的 消 耗 以 及 大 量 煤 的 使 用 來 降 低 工 業 污

染，並 加 快 工 業 汙 染 源 的 整 治，且 增 設 公 共 交 通 等 專 用 車 道、

加 速 地 鐵 發 展 、 捷 運 等 大 眾 運 輸 的 擴 大 需 求 ， 可 以 減 少 對 私

人 汽 車 的 需 求 ， 並 嚴 格 執 行 汽 車 排 放 標 準 ， 執 行 嚴 格 的 淘 汰

制 度 ， 且 建 立 完 善 的 檢 查 與 維 修 制 度 和 車 輛 維 修 品 質 監 督 保

證 體 系 ， 積 極 發 展 電 動 車 以 降 低 空 氣 汙 染 ， 也 加 強 施 工 工 地

的 監 督 管 理 ， 要 求 施 工 單 位 必 須 採 取 密 閉 運 輸 、 灑 水 、 預 拌

混 擬 土 、 圍 欄 遮 擋 等 措 施 ， 若 風 力 達 到 四 級 以 上 時 必 須 停 止

施 工 ， 也 加 強 工 業 的 煙 塵 排 放 管 理 (姜 林 ， 2006)， 以 降 低 有

害 氣 體 的 汙 染 。  

二 、 調 整 能 源 結 構 並 開 發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利 用  

    以 煤 為 主 的 能 源 結 構 和 大 量 直 接 燃 煤 是 造 成 北 京 環 境 汙

染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同 時 隨 著 經 濟 和 城 市 建 設 的 高 速 發 展 ，

能 源 消 耗 總 量 也 在 持 續 上 升 ， 因 此 調 節 能 源 結 構 、 開 發 利 用

清 潔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 在 各 種 新 能 源 的 開 發 應 用 中 ， 利 用 水 源

熱 泵 技 術 來 提 供 建 築 物 的 供 熱 、 制 冷 、 熱 水 的 需 求 ， 來 達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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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約 能 源 的 效 果 ， 且 對 環 境 不 構 成 汙 染 且 符 合 可 永 續 發 展 的

目 標 (尹 學 慶，2006)。而 北 京 市 將 燃 料 結 構 中 燃 煤 比 重 由5 5 %

左 右 降 到 3 5 % ~ 4 0 %， 使 清 潔 能 源 比 重 大 為 提 高 ， 且 在 2 0 0 7

年 完 成 天 然 氣 引 入 北 京 的 工 程 ， 在 大 部 分 的 設 施 都 使 用 天 然

氣 或 電 等 清 潔 能 源，將 北 京 的 供 氣 能 力 達 到 5 0 億 立 方 米，推

廣 節 能 技 術 ， 實 施 建 築 節 能 和 推 廣 採 暖 供 熱 系 統 節 能 措 施 及

支 持 工 業 企 業 採 用 節 能 科 技 ， 降 低 能 源 消 耗 (王 永 昌 、 李 曉

秀、高 曉 晶，2007；姜 林，2006)。並 鼓 勵 使 用 太 陽 能，淺 層

地 熱 能 、 垃 圾 焚 燒 、 風 力 及 天 然 氣 等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利 用 ， 並

加 強 太 陽 能 融 入 建 築 物 ， 不 論 是 在 建 築 物 的 照 明 設 備 ， 路 燈

等 盡 可 能 地 利 用 太 陽 能 (孫 四 海 、 劉 萬 鳴 ， 2006)，  

三 、 致 力 於 自 然 生 態 系 統 的 保 育  

    北 京 市 自 然 生 態 系統 可 分 為 天 然 森 林 和 人 工 林 兩 種 類

型 ， 天 然 森 林 主 要 分 布 在 偏 遠 山 區 ， 樹 種 以 橡 檜 林 、 樺 木 林

和 楊 椴 林 為 主 ， 人 工 林 則 多 植 栽 於 淺 山 區 和 平 原 地 區 ， 主 要

為 油 松 、 側 柏 、 刺 槐 和 楊 樹 純 林 及 部 分 混 交 林 (宋 秀 杰 ，

2006)，在 植 被 類 型 中 以 油 松、側 柏 為 主 的 針 葉 林 占 水 源 保 護

林 總 面 積 的 0 . 5 %， 以 楊 椴 林 、 樺 木 林 為 主 的 落 葉 闊 葉 林 占

8 . 9 %，以 蒙 古 櫟 為 主 的 落 葉 闊 葉 林 占 8 . 7 %，蒙 古 櫟 與 油 松 混

交 林 占 2 . 7 %， 以 椴 樹 為 主 的 闊 葉 雜 木 林 占 1 . 8 %， 以 油 松 人

工 林 為 主 的 針 葉 林 占 1 . 5 %，以 落 葉 松 人 工 林 為 主 落 葉 針 葉 林

占 0 . 2 %， 含 蒙 古 櫟 、 遼 東 櫟 萌 生 叢 的 繡 線 菊 灌 叢 占 1 3 . 9 %，

以 蒯 條，酸 刺 為 主 的 灌 叢 占 6 . 9 %(余 新 曉、魯 紹 偉、李 文 宇 、

張 振 明，2006)。用 來 積 極 維 護 森 林 資 源 以 防 止 水 土 流 失、保

持 地 下 水 資 源 、 調 節 氣 候 、 防 止 沙 塵 暴 ， 以 及 淨 化 空 氣 都 發

揮 巨 大 的 作 用 ， 進 而 美 化 環 境 。 且 維 持 天 然 濕 地 ， 保 障 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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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多 樣 性 能 夠 在 調 節 與 淨 化 環 境 有 著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 並 加

強 城 市 生 態 建 設 和 環 境 綠 化 來 稀 釋 空 氣 汙 染 ， 有 效 地 改 善 城

市 的 空 氣 品 質 ， 也 能 藉 由 綠 化 來 改 善 地 下 水 蓄 水 能 力 ， 在 城

市 的 永 續 發 展 方 面 發 揮 重 要 的 生 態 效 益 ， 並 於 城 市 的 郊 區 平

原、丘 陵 地 帶 以 及 山 區 的 河 谷 地 帶，以 種 植 糧 食 作 物、蔬 菜 、

果 樹 為 主 ， 如 小 麥 、 玉 米 、 花 生 、 蘋 果 、 桃 子 等 ， 形 成 典 型

的 城 市 郊 區 型 農 業 生 態 系 統 (宋 秀 杰 ，2006)。  

四 、 改 變 居 民 生 活 消 費 模 式 以 減 少 環 境 汙 染  

    為 了 降 低 家 庭 消 費 對 環 境 的 衝 擊 ， 致 力 於 提 高 城 市 居 民

的 環 保 意 識 ， 提 倡 綠 色 消 費 ， 並 積 極 利 用 電 和 天 然 氣 等 使 用

效 率 較 高 的 能 源，提 高 家 庭 電 器 化，將 電 能 取 暖 替 代 煤 燃 燒，

同 時 提 高 能 源 轉 換 效 率 以 減 少 能 源 生 產 過 程 中 的 環 境 影 響 ，

而 北 京 城 市 家 庭 的 能 源 消 耗 主 要 集 中 在 發 電 所 需 的 建 設 用 地

方 面 ， 因 此 提 高 發 電 廠 的 發 電 效 率 ， 把 分 散 的 小 發 電 廠 集 中

起 來 ， 能 減 少 能 源 的 消 耗 ， 也 為 了 有 效 控 制 北 京 用 水 量 高 的

趨 勢 ， 首 先 提 高 居 民 的 節 水 意 識 ， 避 免 水 的 浪 費 行 為 ， 且 推

廣 節 水 器 具 並 進 行 水 的 回 收 利 用 有 利 於 改 善 家 庭 用 水 的 浪

費 ， 並 隨 著 食 物 消 費 的 汙 染 源 逐 漸 向 餐 館 等 公 共 場 所 轉 移 ，

公 共 飲 食 在 食 物 消 費 的 環 境 汙 染 問 題 顯 示 出 非 常 重 要 的 影

響 ， 為 了 有 效 防 治 食 物 消 費 活 動 所 帶 來 的 大 氣 及 水 汙 染 問

題 ， 加 強 對 公 共 飲 食 業 的 汙 染 控 制 ， 提 高 汙 染 物 的 排 放 標 準

(羅 婷 文 、 歐 陽 志 雲 、 王 效 科 、 苗 鴻 、 鄭 華 ， 2006)。  

五 、 加 強 水 資 源 再 生 與 利 用  

    北 京 將 水 再 生 利用 分 為 城 市 汙 水 處 理 、 汙 泥 處 置 與 奧 運

再 生 水 回 收 等 三 個 方 面 ， 首 先 利 用 城 市 建 築 形 成 的 大 量 不 透

水 層 回 收 雨 水 ， 並 使 用 透 水 磚 與 空 心 磚 建 設 廣 場 、 步 行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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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車 場 等 使 雨 水 回 滲 ， 也 在 住 宅 區 設 置 雨 水 回 收 系 統 ， 通 過

中 水 處 理 回 收 再 利 用 ， 在 保 證 人 體 健 康 不 受 威 脅 的 前 提 下 ，

盡 可 能 地 將 汙 水 處 理 與 回 收 再 利 用 相 結 合 ， 逐 步 提 高 汙 水 回

收 再 生 的 效 率 ， 並 依 照 「 優 水 優 先 、 一 水 多 用 、 重 複 利 用 」

的 原 則 ， 將 汙 水 處 理 場 的 再 生 水 優 先 用 於 綠 化 、 河 水 和 日 常

生 活 ， 而 位 於 下 游 的 農 業 灌 溉 要 優 先 使 用 處 理 後 的 城 市 汙

水 ， 在 城 市 汙 水 處 理 過 程 中 ， 把 汙 染 物 與 汙 水 分 離 ， 完 成 汙

水 的 淨 化 ， 並 把 產 生 的 汙 泥 有 效 地 處 置 ， 經 由 適 當 處 理 後 作

為 資 源 加 以 利 用 ， 也 將 城 市 汙 水 處 理 廠 的 再 生 水 作 為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的 供 應 用 水 ， 並 考 慮 到 奧 運 供 水 安 全 以 及 技 術 可 行

性 ， 將 中 水 作 為 景 觀 和 綠 化 用 水 ， 並 保 證 再 生 水 的 水 質 要 求

(杜 建 國 、 李 鑫 瑋 、 周 軍 、 甘 一 萍 、 王 洪 臣 ， 2006) 

六 、 推 廣 屋 頂 綠 化 改 善 城 市 環 境  

    積 極 推 廣 屋 頂 的 綠 化 ， 並 採 用 兩 種 形 式 ， 即 簡 式 綠 化 和

花 園 式 綠 化，簡 式 綠 化 以 種 植 耐 旱 小 灌 木、地 被 植 物、草 坪 、

攀 緣 植 物 等 防 塵 和 控 溫 能 力 較 強 的 植 物 為 主 ， 管 理 方 便 且 生

態 效 益 較 好 ， 但 受 制 於 屋 頂 面 積 等 因 素 無 法 大 範 圍 種 植 ， 而

花 園 式 建 築 在 植 物 的 配 置 上 以 自 然 群 落 結 構 為 主 ， 植 物 族 群

由 小 橋 木 、 灌 木 和 地 被 草 坪 組 成 ， 為 保 證 綠 化 景 觀 和 生 態 效

益 的 穩 定 和 永 續 性 ， 利 用 當 地 植 物 和 植 栽 成 功 的 植 物 作 為 綠

化 植 物 種 類 的 8 0 %以 上 ， 同 時 得 到 景 觀 的 效 益 ， 缺 點 在 於 管

理 不 便 ， 耗 水 量 大 且 造 價 較 高 ， 因 此 盡 量 挑 選 能 夠 負 荷 的 適

宜 建 築 以 及 防 水 情 況 允 許 的 新 建 築 原 則 來 進 行 花 園 式 屋 頂 綠

化，並 於 2 0 0 5 年 定 為 屋 頂 綠 化 推 廣 年，來 減 緩 熱 島 效 應，改

善 局 部 生 態 環 境 ， 且 能 減 輕 太 陽 輻 射 強 度 ， 在 冬 天 則 具 有 保

溫 作 用，可 降 低 能 源 消 耗，並 保 護 建 築，減 少 建 築 結 構 損 耗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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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君 、 穆 華 英 ， 2006)。 

七 、 垃 圾 回 收 全 程 管 理 並 強 化 宣 導  

    在 垃 圾 管 理 上 從 末 端 被 動 管 理 轉 變 為 全 過 程 的 主 動 管

理，開 始 關 注 避 免 垃 圾 產 生、垃 圾 減 量 和 資 源 回 收 利 用 工 作，

在 管 理 上 作 出 重 大 調 整 ， 首 先 從 觀 念 上 轉 換 ， 把 垃 圾 從 末 端

處 理 的 措 施 擴 展 到 源 頭 減 量 ， 並 積 極 進 行 生 活 垃 圾 源 頭 減 量

和 回 收 利 用 的 配 套 措 施 ， 如 推 行 產 品 綠 色 包 裝 、 產 品 綠 色 設

計 、 乾 淨 的 果 菜 進 城 、 限 制 一 次 性 用 品 的 使 用 、 增 加 廢 物 回

收 、 推 廣 二 手 貨 的 交 易 等 ， 也 盡 量 減 少 垃 圾 的 產 生 ， 對 產 生

的 垃 圾 最 大 限 度 地 進 行 垃 圾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 把 剩 下 的 垃 圾

進 行 處 理 ， 將 處 理 過 程 中 的 能 源 收 集 再 利 用 ， 來 減 少 垃 圾 的

掩 埋 量 ， 並 將 垃 圾 分 類 回 收 的 宣 導 列 入 教 育 課 程 ， 提 升 民 眾

環 保 意 識 來 減 少 垃 圾 汙 染 (劉 竟 ， 2006)。  

八 、 交 通 的 妥 善 規 劃  

    為 了 保 證 奧 運 場館 間 交 通 的 便 利 ， 北 京 奧 運 將 奧 運 車 輛

規 劃 優 先 專 用 的 道 路 系 統，稱 為「 奧 林 匹 克 交 通 環 」，主 要 由

四 環 路、五 環 路 及 若 干 呈 放 射 線 的 道 路 連 接 組 成，85%的 比 賽

場 館 在 道 路 系 統 附 近 ， 即 使 不 在 交 通 環 上 的 場 館 ， 也 備 有 兩

條 道 路 與 奧 林 匹 克 交 通 環 相 連 ， 而 運 動 員 從 奧 運 村 乘 坐 公 車

可 到 達 各 比 賽 場 館 、 訓 練 中 心 等 ， 彼 此 間 的 距 離 最 遠 不 超 過

36 公 里 ， 其 中 有 53%的 場 館 可 在 10 分 鐘 內 到 達 ， 75%的 場 館

可 在 20 分 鐘 內 到 達 ， 在 30 分鐘 內 則 可 以 到 達 所 有 場 館 ， 且

從 奧 運 村 到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內 的 場 館 ， 行 車 時 間 不 超 過 5 分 鐘

(北 京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2008)。 在 交 通 需 求 的 調 節 措 施 首 先 為

改 變 日 常 出 門 的 時 間 和 空 間 分 布 ， 如 調 整 市 民 上 下 班 時 間 ，

錯 開 奧 運 客 流 高 峰 和 交 通 高 峰 ， 減 少 通 勤 交 通 與 奧 運 交 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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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的 衝 突 ， 此 外 提 倡 居 家 辦 公 與 上 網 購 物 可 以 減 少 交 通 流

量 ， 再 來 通 過 精 確 規 劃 奧 運 會 賽 程 安 排 和 比 賽 場 館 安 排 ， 使

奧 運 交 通 需 求 的 集 中 程 度 降 低 ， 並 且 經 由 在 奧 運 會 的 入 場 門

票 中 包 含 公 共 交 通 費 用 的 措 施 中 ， 引 導 觀 眾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的

方 式 來 減 少 交 通 系 統 中 的 車 輛 數 量 ， 且 充 分 發 揮 先 進 交 通 訊

息 系 統 的 作 用 ， 使 交 通 駕 駛 員 即 時 獲 得 交 通 訊 息 ， 從 而 選 擇

最 佳 路 線 與 出 發 時 間 ， 在 奧 運 車 隊 的 調 度 方 面 也 同 樣 發 揮 重

要 的 作 用 ， 並 且 建 設 停 車 指 揮 系 統 ， 實 行 積 極 的 停 車 管 理 政

策 ， 可 以 引 導 駕 駛 員 有 效 率 地 找 到 合 適 的 停 車 位 ， 減 少 尋 找

停 車 位 花 費 的 時 間 ， 避 免 道 路 資 源 被 多 餘 的 車 輛 交 通 所 占

用 ， 同 時 對 不 熟 悉 該 地 區 的 駕 駛 員 提 供 導 航 服 務 ， 促 使 前 往

奧 運 場 館 周 邊 地 區 的 市 民 或  觀 眾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或 者 將 車 停

在 較 遠 的 停 車 場 而 後 使 用 轉 搭 乘 的 服 務 (許 焱 、 榮 建 、 劉 小

明 、 楊 孝 寬 ， 2004)。  

九 、 環 境 管 理 與 保 障 措 施  

    藉 由 制 定 環 境 管理 制 度 ， 可 以 倡 導 環 境 保 護 機 制 ， 落 實

現 代 化 的 環 境 管 理 ， 茲 將 其 內 容 概 述 如 下 表 ：  

 

表 4-1  環 境 管 理 與 保障 措 施  

工 作 目 標  工 作 成 效  

建 構 綠 色 奧 運 環 境 管 理 體 系  建 構 專業 審 核 與 評 審 體 系，有

計 畫 性 及 分 階 段 性 的 對 奧 運

建 設、活 動，進 行 全 程 監 測 、

管 控 與 評 價，達 到 綠 色 奧 運 指

標 。  

強 化 城 市 管 理 體 系  提 高 資 源 利 用 率 為 核 心，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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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源、產 品、再 生 資 源 」的

反 饋 式 流 程，促 使 物 質 和 能 源

能 得 到 合 理 與 持 久 性 運 用 。  

強 化 環 境 監 督 體 系  制 定 汙 染 防 治 法 規，修 訂 大 氣

汙 染 物 排 放 標 準，嚴 定 違 法 行

為 處 罰，增 加 環 境 監 督 執 法 人

員 及 提 高 執 法 素 質 水 準 。  

強 化 能 力 建 設 體 系  藉 由 科 技 進 步 促 進 汙 染 防 治

和 生 態 建 設 ， 加 強 與 環 境 保

護 ， 實 現 環 境 資 訊 網 路 化 管

理 ， 並 建 構 環 境 汙 染 監 控 中

心 。  

強 化 環 境 意 識 提 升 體 系  擬 定 全民 環 境 教 育 計 畫，定 期

公 告 環 境 資 訊，相 關 環 境 管 理

和 決 策 制 度 中，引 導 民 眾 養 成

利 於 環 境 保 護 的 終 身 習 慣 。  

強 化 環 境 經 濟 政 策 體 系  強 化 環 境 經 濟 政 策，重 視 生 態

環 境 保 護 措 施 的 經 濟 有 效

性，適 時 開 發 激 勵 經 濟 的 措 施

與 潔 淨 能 源 等 相 關 優 惠 政 策。

資 料 來 源：陳 明 蕙 (2007)。2008 北 京 奧 運 會 之 綠 色 奧 運 理 念  

          探 討 。兩 岸 體 育 與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發 展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2007， 222-234。  

第四節  北京奧運場館的環保理念 

    近 年 來 環 保 意 識的 抬 頭 ， 經 由 不 斷 地 開 發 出 最 新 的 環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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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 運 用 在 大 型 場 館 ， 也 藉 此 展 現 出 國 家 科 技 產 業 的 進 步

(許 光 麃 、 黃 建 松 ， 2006)。 而 北 京 奧 運 比 賽 場 館 的 分 布 遵 循

著 場 館 的 整 體 規 劃 布 局 相 對 集 中 與 適 當 分 散 ， 便 於 賽 時 統 一

組 織 管 理 ， 也 利 於 賽 後 單 獨 使 用 ， 並 充 分 利 用 現 有 的 設 施 和

新 建 必 要 的 場 館 作 結 合 ， 且 注 重 設 施 的 多 功 能 使 用 ， 將 奧 運

村 與 場 館 規 劃 在 近 距 離 及 交 通 便 捷 ， 且 考 慮 到 賽 時 使 用 和 賽

後 的 利 用 (北 京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2008)。  

 

 

 

 

 

 

 

 

 

 

 

 

 

 

 

 

圖 4 - 3： 北 京 奧 運 場 館 分 布 圖 (相 片 來 源 ： 研 究 者 ) 

一 、 新 建 場 館  

    國 家 體 育 場( N a t i o n a l  S t a d i u m )， 鳥 巢 為 北 京 奧 運 國 家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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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場 ， 其 主 要 設 計 為 結 合 永 續 發 展 ， 利 用 國 際 化 的 提 升 ， 節

省 能 量 的 環 保 技 術 和 建 築 材 料 。 且 融 合 天 然 風 力 和 太 陽 能 源

以 建 立 有 效 率 地 降 低 浪 費 管 理 系 統 。 並 控 制 電 磁 輻 射 、 光 害

和 破 壞 臭 氧 層 的 物 質 ， 在 奧 運 場 館 的 工 程 建 設 上 也 建 立 ㄧ 套

國 際 標 準 的 環 境 保 護 模 式 。 首 先 在 設 計 上 打 造 奧 運 設 備 上 選

用 環 保 技 術 和 材 料 ， 維 持 能 量 和 保 育 自 然 資 源 為 其 最 重 要 的

理 念 ， 可 再 生 能 源 、 太 陽 能 和 水 資 源 保 育 也 是 其 設 計 階 段 的

主 要 概 念 ， 隨 著 其 綠 色 奧 運 為 理 念 的 措 施 使 國 家 體 育 館 的 建

設 減 低 其 對 自 然 環 境 的 衝 擊 ( N a t i o n a l  S t a d i u m ,  2 0 0 8 )。  

 

 

 

 

 

 

 

 

 

 

 

 

圖 4 - 4： 國 家 體 育 館 ： 鳥 巢 (相 片 來 源 ： 研 究 者 ) 

 

 

    水 立 方 (Wa t e r  C u b e )為 北 京 奧 運 國 家 游 泳 中 心 ， 其 主 體

建 築 緊 鄰 北 京 市 中 軸 線 ， 標 準 座 位 為 1 7 0 0 0 個 ， 其 中 永 久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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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有 6 0 0 0 個，臨 時 座 位 約 1 1 0 0 0 個，並 於 賽 後 拆 除，其 場 館

設 計 理 念 為 利 用 可 分 解 的 解 材 ( d e - m a t e r i a l i z e )當 建 築 材 料 ，

也 在 其 鋼 結 構 鋼 架 內 外 兩 層 覆 蓋 乙 烯 四 氟 乙 烯 共 聚 物

( E t h y l e n e  Te t r a f l y o r o e t h y l e n e ,  E T F E )的 透 明 膜 結 構 為 氣 枕 ，

透 光 性 好 ， 能 有 效 地 利 用 太 陽 能 ， 且 將 日 光 引 入 內 部 空 間 ，

也 大 大 降 低 屋 頂 和 外 牆 的 重 量 ， 節 省 建 築 成 本 (Wa t e r  C u b e ,  

2 0 0 8 )。  

 

 

 

 

 

 

 

 

 

 

 

 

圖 4 - 5： 國 家 游 泳 中 心 ： 水 立 方 (相 片 來 源 ： 研 究 者 ) 

 

 

 

 

   國 家 體 育 館 ( N a t i o n a l  I n d o o r  S t a d i u m )： 該 體 育 館 充 分 利

用 了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水 源 熱 泵 系 統 ， 用 於 夏 季 高 溫 季 節 散 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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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冬 季 水 源 熱 泵 則 供 暖 在 大 型 比 賽 中 ， 並 提 供 體 育 館 日 常 供

暖 和 熱 水 ， 而 為 了 滿 足 夏 季 空 調 的 需 求 ， 並 考 慮 到 賽 後 的 場

地 功 能 ， 體 育 館 利 用 了 自 然 通 風 系 統 和 採 光 ， 此 外 ， 在 公 共

區 域 大 球 場 使 用 透 水 材 料 ， 使 雨 水 滲 入 地 下 ， 也 積 極 利 用 屋

頂 收 集 雨 水 。 且 將 光 伏 發 電 機 安 裝 在 屋 頂 和 玻 璃 幕 牆 的 後

面 ， 利 用 太 陽 能 的 電 力 能 夠 滿 足 體 育 館 地 下 設 施 的 照 明 需

求 ， 其 玻 璃 幕 牆 也 有 阻 擋 紫 外 線 和 隔 熱 的 功 能 (建 築 創 作 ，

2008)。  

 

 

 

 

 

 

 

 

 

 

 

 

 

圖 4 - 6： 國 家 體 育 館 (相 片 來 源 ： 研 究 者 ) 

 

 

    北 京 射 擊 館( B e i j i n g  S h o o t i n g  R a n g e  H a l l )在 設 計 上 使 建

築 與 周 圍 自 然 環 境 相 融 合 ， 也 利 用 生 態 型 呼 吸 式 外 壁 的 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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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 該 系 統 利 用 自 然 蓄 熱 空 腔 加 熱 雙 層 幕 牆 中 的 空 氣 層 ，

形 成 自 然 熱 壓 ， 實 現 自 然 通 風 對 流 ， 也 同 時 大 大 地 減 少 建 築

外 壁 的 導 熱 係 數 ， 減 少 建 築 的 能 源 消 耗 。 此 外 ， 在 建 築 外 表

採 用 外 部 裝 飾 的 百 葉 窗 是 由 熱 轉 印 木 紋 鋁 合 金 材 質 製 成 ， 能

夠 遮 擋 2 3 %左 右 的 強 烈 日 照 進 入 室 內 ， 降 低 市 內 能 源 消 耗 。

而 北 京 奧 林 匹 克 籃 球 館 ( B e i j i n g  O l y m p i c  B a s k e t b a l l  

G y m n a s i u m )採 用 收 集 雨 水 回 收 系 統 的 環 保 技 術，以 及 更 容 易

清 潔 的 玻 璃 設 計 理 念 ， 而 在 其 外 觀 的 結 構 為 鋁 合 板 金 ， 有 能

力 能 將 遠 紅 外 線 反 射 產 生 8 0 %的 熱 能 ， 且 鋁 合 板 金 比 普 通 玻

璃 可 在 夏 天 節 約 6 0 %的 能 源 ， 在 冬 天 則 是 可 以 節 約 能 源

7 0 %。 在 老 山 自 行 車 館 ( L a o s h a n  Ve l o d r o m e )則 有 方 便 的 公 車

和 地 鐵 等 交 通 可 以 到 達 比 賽 場 地 ， 在 其 天 窗 裝 設 雙 層 聚 碳 酸

酯 板 (double-layer polycarbonate panels)， 其 透 明 材 質 能

讓 自 然 光 線 充 足 的 照 亮 場 館 ， 且 在 天 窗 採 用 自 然 通 風 的 設

計，臨 時 看 台 有 2000 個 座 位 以 及 其 他 臨 時 服 務 設 施，都 將 於

賽 後 拆 除 。 在 建 設 過 程 盡 量 保 持 原 有 的 景 觀 和 植 物 ， 且 不 使

用 混 凝 土 和 鋼 的 材 料，並 於 奧 運 會 後 提 供 給 民 眾 使 用 ( B e i j i n g  

2 0 0 8 ,  2 0 0 8 )。 另 外 順 義 奧 林 匹 克 水 上 公 園 ( S h u n y i  O l y m p i c  

R o w i n g - C a n o e i n g  P a r k )為 占 地 面 積 最 大 的 奧 運 場 館 ， 而 綠 化

面 積 覆 蓋 率 超 過 8 2 %，結 合 林 地 周 圍 地 區 成 為 ㄧ 個 天 然 的「 氧

氣 吧 」 ( o x y g e n  b a r )，在 奧 運 會 後 則 轉 型 為 世 界 級 的 渡 假 村 和

水 上 休 閒 設 施 。 而 中 國 農 業 大 學 體 育 館 ( C h i n a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G y m n a s i u m )在 屋 頂 的 玻 璃 可 以 自 動 調 整 ， 以 便 增

加 自 然 通 風 和 照 明，可 以 節 省 成 本 和 能 源，也 有 2500 個 可 以

移 動 式 的 座 位 ， 可 以 騰 出 空 間 作 為 其 他 用 途 ， 在 奧 運 會 後 ，

其 場 館 將 成 為 一 個 多 功 能 的 體 育 設 施 ， 方 便 學 生 以 及 附 近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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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使 用 ， 以 及 舉 辦 各 種 室 內 體 育 比 賽 。 至 於 北 京 大 學 體 育 館

( P e k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G y m n a s i u m )其 場 館 的 表 面 雙 層 金 屬 材 質

可 以 防 水 和 隔 熱 ， 且 消 除 降 雨 的 噪 音 ， 同 時 也 會 被 其 外 牆 吸

收 ， 觀 眾 的 座 椅 也 安 裝 空 氣 通 風 口 ， 以 減 少 對 空 調 的 需 求 。

而 其 屋 頂 的 透 明 玻 璃 球 狀 ， 像 ㄧ 扇 窗 戶 可 以 打 開 提 供 自 然 通

風 和 照 明 場 館 ， 也 裝 設 虹 吸 系 統 將 所 吸 收 的 雨 水 補 充 到 地 下

層 ， 且 安 裝 太 陽 能 面 板 提 供 池 水 加 熱 。 在 其 走 廊 之 間 的 內 外

兩 層 構 造 可 以 吸 收 太 陽 能 ， 並 透 過 自 然 通 風 降 低 溫 度 ， 從 而

降 低 能 源 消 耗 ， 也 安 裝 兩 個 地 源 熱 泵 空 調 系 統 ， 能 夠 提 供 加

熱 和 冷 卻，減 少 成 本 和 能 源 需 求 (北 京 市 規 劃 委 員 會，2008)。

由 於 北 京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 B e i j i n g  S c i e n c e  a n d  Te c h n o l o g y  

U n i v e r s i t y  G y m n a s i u m )其 場 館 安 裝 太 陽 能 熱 水 系 統 充 分 利 用

陽 光 ， 且 安 裝 中 水 系 統 處 理 雨 水 ， 並 利 用 空 調 系 統 獲 得 新 鮮

空 氣 ， 並 利 用 其 光 纖 光 管 的 設 計 ， 能 在 強 烈 日 光 下 ， 光 管 能

夠 滿 足 體 育 館 的 照 明 ， 在 奧 運 會 結 束 後 則 成 為 大 學 的 教 育 和

運 動 場 所 ， 並 用 於 大 型 國 際 體 育 賽 事 。 因 此 北 京 工 業 大 學 體

育 館 ( B e i j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Te c h n o l o g y  G y m n a s i u m )把 體 育 館

用 地 範 圍 包 括 城 市 綠 化 帶 作 為 體 育 公 園 設 計 ， 使 建 築 和 周 圍

環 境 融 為 一 體 ， 且 考 慮 到 大 學 體 育 館 以 及 奧 運 會 後 多 種 利 用

的 要 求 ， 設 計 上 以 確 保 體 育 場 館 最 大 的 靈 活 性 、 適 應 性 為 原

則 ， 以 便 在 賽 後 滿 足 各 種 比 賽 要 求 (建 築 創 作 ， 2008)。 所 以

北 京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網 球 場 ( B e i j i n g  O l y m p i c  G r e e n  Te n n i s  

C o u r t )設 計 採 用 自 然 通 風 的 概 念 ， 並 把 廢 水 通 過 膜 生 物 反 應

器 處 理 (membrane biological reactors, MBR)這 種 先 進 的 汙

水 處 理 系 統 去 除 汙 染 物 ， 處 理 過 後 的 廢 水 再 用 於 灌 溉 用 途 ，

也 安 裝 地 源 熱 泵 系 統 進 行 加 熱 和 冷 卻 ， 可 以 節 約 能 源 ， 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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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營 成 本 ， 也 不 會 產 生 不 必 要 的 汙 染 (北 京 市 建 築 設 計 研 究

院 ， 2009)。 

二 、 改 擴 建 場 館  

    奧 林 匹 克 體 育 中 心 體 育 場( O l y m p i c  S p o r t s  C e n t e r  

S t a d i u m )在 建 造 上 採 用 太 陽 能 面 板 ， 在 屋 頂 的 設 計 也 能 夠 收

集 雨 水 ， 也 考 慮 到 賽 後 的 多 功 能 用 途 ， 提 供 為 附 近 居 民 以 及

國 際 比 賽 使 用 。 因 此 奧 林 匹 克 體 育 中 心 體 育 館 ( O l y m p i c  

S p o r t s  C e n t e r  G y m n a s i u m )利 用 良 好 的 照 明 和 通 風 設 計 以 節

約 能 源 ， 在 屋 頂 的 環 保 材 料 擁 有 良 好 的 耐 久 度 以 及 抗 腐 蝕 ，

且 可 以 保 溫 以 及 吸 收 噪 音 ， 在 奧 運 會 後 則 作 為 訓 練 場 地 以 及

提 供 居 民 使 用 。 北 京 工 人 體 育 場 ( B e i j i n g  Wo r k e r ' s  S t a d i u m )

利 用 碳 纖 維 材 質 加 固 技 術 以 改 善 未 達 到 奧 林 匹 克 標 準 的 混 擬

土 結 構 ， 也 利 用 更 環 保 的 雙 層 隔 熱 窗 以 減 少 能 源 消 耗 。 而 北

京 工 人 體 育 館 ( B e i j i n g  Wo r k e r ' s  G y m n a s i u m )在 擴 建 後 ， 設 置

1 0 0 0 個 移 動 性 座 位，且 利 用 自 然 的 通 風 和 照 明 系 統，並 採 用

鋁 合 金 的 環 保 技 術 以 節 約 能 源 (建 築 創 作 ， 2 0 0 8 )。 由 於 首 都

體 育 館 ( C a p i t a l  I n d o o r  S t a d i u m )為 多 功 能 體 育 場 ， 也 考 量 到

氟 氯 碳 化 物 對 臭 氧 層 破 壞 的 保 護 考 量 ， 因 此 利 用 水 冷 卻 劑 加

以 取 代 ， 且 建 造 耐 久 性 的 抗 震 結 構 以 減 少 成 本 支 出 。 至 於 豐

台 體 育 中 心 壘 球 場 ( F e n g t a i  S p o r t s  C e n t e r  S o f t b a l l  F i e l d )在 建

設 上 盡 量 保 持 原 有 的 環 境 ， 且 利 用 草 皮 天 然 土 坡 區 作 為 觀 眾

席，也 擁 有 便 利 的 公 車 系 統，而 步 行 到 達 場 館 只 要 1 0 分 鐘 。

而 擁 有 自 動 天 窗 的 英 東 游 泳 館 國 家 奧 林 匹 克 體 育 中 心

( Yi n d o n g  N a t a t o r i u m  o f  N a t i o n a l  O l y m p i c  S p o r t s  C e n t e r )， 在

其 設 計 上 為 自 然 採 光 和 通 風 ， 利 用 天 窗 讓 自 然 光 照 亮 場 內 以

減 少 電 源 指 示 燈 的 使 用 ， 也 可 以 打 開 天 窗 將 泳 池 的 水 蒸 氣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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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並 在 屋 頂 設 置 隔 音 系 統 降 低 噪 音 ， 其 多 功 能 空 間 的 隔 牆

可 以 視 比 賽 需 求 隨 時 轉 換 調 整 空 間 ， 且 在 天 窗 設 置 遮 陽 與 保

溫 層 的 構 造 ， 並 將 屋 頂 改 造 為 擁 有 保 溫 能 力 的 金 屬 屋 面 ， 且

盡 量 保 有 原 有 建 築 風 格 進 行 改 造 (北 京 市 建 築 設 計 研 究 院 ，

2008) 。 隨 著 老 山 山 地 自 行 車 場( L a o s h a n  M o u n t a i n  B i k e  

C o u r s e )以 保 持 原 有 景 觀 和 植 物 的 前 提 下 完 成，在 建 設 過 程 中

保 存 自 然 景 觀 而 不 使 用 混 擬 土 和 鋼 的 材 料，設 有 2 0 0 0 個 臨 時

座 位 ， 於 賽 後 拆 除 ， 並 大 量 種 植 樹 木 ， 且 在 奧 運 會 後 提 供 給

民 眾 使 用 以 及 訓 練 場 地 用 途 ， 也 有 方 便 的 地 鐵 和 公 車 大 眾 運

輸 系 統 。 於 是 北 京 射 擊 場 飛 碟 靶 場 ( B e i j i n g  S h o o t i n g  R a n g e  

C T F )倡 導 民 眾 保 持 安 靜 避 免 噪 音 影 響 比 賽 ， 比 賽 範 圍 很 近 ，

觀 眾 用 步 行 的 方 式 就 可 以 到 達 各 比 賽 場 地 。 此 外 北 京 理 工 大

學 體 育 館 ( B e i j i n g  I n s t i t u t e  o f  Te c h n o l o g y  G y m n a s i u m )利 用 三

層 的 絕 緣 材 料 保 溫 以 節 約 能 源 ， 也 可 以 吸 收 噪 音 ， 也 在 屋 頂

設 置 天 窗 充 分 利 用 自 然 採 光 以 確 保 足 夠 的 自 然 照 明 ， 且 透 過

窗 戶 保 持 各 地 自 然 通 風 ， 並 裝 設 節 水 設 備 和 節 能 照 明 燈 具 ，

在 奧 運 會 後 將 作 為 教 學 場 所 和 文 化 活 動 場 所 (中 國 建 築 業 協

會 ， 2008)。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學 體 育 館( B e i j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A e r o n a u t i c s  &  A s t r o n a u t i c s  G y m n a s i u m )採 用 環 保 材 料 和 設

備 ， 利 用 高 效 率 的 隔 熱 和 隔 音 材 質 ， 在 環 保 設 施 上 採 用 節 水

設 備，在 體 育 館 內 有 2 6 0 0 個 臨 時 座 位，可 輕 鬆 拆 除 以 便 重 新

使 用 ， 且 利 用 智 能 管 理 系 統 對 空 調 、 水 源 熱 泵 系 統 和 照 明 設

備 等 進 行 遠 端 控 制 ， 保 持 良 好 的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 並 於 賽 後 提

供 學 生 和 民 眾 使 用 (林 顯 鵬 ， 2007)。  

三 、 臨 建 場 館  

    國 家 會 議 中 心 擊 劍 館( F e n c i n g  H a l l  o f  N a t i o n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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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v e n t i o n  C e n t e r )設 有 6 0 0 0 個 臨 時 座 位 ， 於 賽 後 可 以 移 開

作 為 會 議 廳 用 途 ， 且 致 力 於 省 電 和 節 水 ， 也 利 用 調 節 空 氣 對

流 以 節 約 能 源 ， 並 利 用 屋 頂 雨 水 收 集 器 收 集 的 水 資 源 用 於 灌

溉 周 圍 草 地 。 興 建 北 京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曲 棍 球 場 ( B e i j i n g  

O l y m p i c  G r e e n  H o c k e y  S t a d i u m )則 利 用 草 皮 的 建 設 利 用 地 面

的 水 滲 透 和 儲 存 的 功 能 將 水 資 源 進 行 保 存 ， 也 利 用 太 陽 能 提

供 熱 水 ， 並 建 造 回 收 廢 水 的 汙 水 處 理 場 ， 主 要 為 暫 時 性 的 奧

運 場 館 且 在 奧 運 會 後 將 栽 種 樹 木 轉 型 為 奧 林 匹 克 森 林 公 園 。

於 是 北 京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射 箭 場 ( B e i j i n g  O l y m p i c  G r e e n  

A r c h e r y  F i e l d )在 場 地 中 使 用 輕 鋼 結 構，易 於 安 裝 和 拆 除，也

採 用 國 際 標 準 的 人 工 草 皮 進 行 水 滲 透 保 存 水 資 源 ， 且 利 用 廢

水 處 理 廠 回 收 水 資 源 再 利 用 以 節 約 用 水 ， 並 於 奧 運 會 後 修 改

作 為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娛 樂 中 心 ( B e i j i n g  2 0 0 8 ,  2 0 0 8 )。 此 外 北 京

五 棵 松 體 育 中 心 棒 球 場 ( B e i j i n g  Wu k e s o n g  S p o r t s  C e n t e r  

B a s e b a l l  F i e l d )在 場 地 內 採 用 可 持 續 性 的 生 態 材 料，也 注 重 自

然 採 光 ， 並 設 置 再 循 環 用 水 自 動 噴 灑 系 統 和 再 生 能 源 利 用 系

統 以 減 少 消 耗 ， 且 大 量 利 用 臨 時 性 的 活 動 看 台 能 在 賽 後 拆 除

(華 遠 路 ， 2008)。 而 朝 陽 公 園 沙 灘 排 球 場( C h a o y a n g  P a r k  

B e a c h  Vo l l e y b a l l  G r o u n d )原 本 為 工 業 用 地 ， 而 將 其 改 建 為 鋼

結 構 的 沙 灘 排 球 場 ， 在 奧 運 會 後 作 為 海 水 浴 場 用 途 。 由 於 老

山 小 輪 車 賽 場 ( L a o s h a n  B i c y c l e  M o t o  C r o s s  Ve n u e )考 量 到 環

境 與 地 形 的 因 素 ， 利 用 自 然 地 形 進 行 比 賽 場 地 的 布 置 。 因 此

鐵 人 三 項 賽 場 ( T r i a t h l o n  Ve n u e )在 長 跑 賽 道 和 自 行 車 賽 道 盡

量 不 改 變 大 自 然 原 有 的 樣 貌 ， 且 於 奧 運 會 後 比 賽 場 地 的 跑 道

將 用 於 小 學 操 場 而 改 造 使 用 。 所 以 公 路 自 行 車 賽 場 ( R o a d  

C y c l i n g  C o u r s e )為 臨 時 搭 建 的 比 賽 場 地 ， 與 賽 時 的 臨 時 座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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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將 於 賽 後 拆 除 (建 築 創 作 ， 2008)。 

 

 

 

 

 

 

 

 

 

 

 

 

 

圖 4 - 7： 朝 陽 公 園 沙 灘 排 球 場 (相 片 來 源 ： 研 究 者 ) 

 

 

    在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總 共 新 建 1 2 個 奧 運 場 館、 1 1 個 改

擴 建 場 館 及 8 個 臨 建 場 館 ， 其 中 最 受 矚 目 的 「 鳥 巢 」、「 水 立

方 」，不 僅 提 供 場 地 作 為 演 唱 會、交 響 樂、芭 蕾 舞 等 舞 臺 用 途，

因 此 在 奧 運 賽 後 盈 利 根 據 統 計 在 2 0 0 9 年 8 月 以 前 的 營 運 收 益

已 經 超 過 人 民 幣 3 . 6 億 元 ， 且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遊 客 也 給 奧 運 場

館 帶 來 相 當 的 收 入 。 而 在 新 建 場 館 的 利 用 上 主 要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是 「 鳥 巢 」、「 水 立 方 」 及 國 家 體 育 館 等 代 表 性

場 館 在 賽 後 經 過 較 短 時 間 的 整 修 之 後 開 始 對 外 開 放 ， 第 二 部

分 為 北 京 射 擊 館 和 老 山 自 行 車 館 在 賽 後 主 要 作 為 國 家 隊 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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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 ， 第 三 部 分 為 建 在 大 學 校 園 內 的 奧 運 場 館 多 處 於 改 建 階

段 ， 一 方 面 規 劃 在 未 來 作 為 高 水 準 賽 事 場 館 用 途 ， 另 一 方 面

為 大 學 生 及 周 圍 民 眾 提 供 健 身 服 務 (中 央 社 ，2009)。  

    中 國 國 家 審 計 署 在2 0 0 9 年 6 月 1 9 日 公 布 「 北 京 奧 運 會

財 務 收 支 和 奧 運 場 館 建 設 項 目 跟 蹤 審 計 結 果 」，北 京 奧 運 會 收

入 達 到 2 0 5 億 元，比 預 算 增 加 8 億 元，支 出 達 到 1 9 3 . 4 3 億 元，

也 比 預 算 略 有 增 加，在 收 支 結 餘 資 金 超 過 了 1 0 億 元，收 入 大

幅 超 過 預 算，而 殘 奧 會 收 支 則 是 打 平，收 入 支 出 均 為 8 . 6 3 億

元 (趙 鵬，2009)。然 而 由 於 鳥 巢 一 天 租 金 約 為6 0 萬，據 估 計

要 在 鳥 巢 舉 辦 一 場 特 大 型 的 活 動 ， 租 金 和 安 全 防 護 成 本 需 千

萬 巨 額 ， 如 此 高 的 營 運 成 本 ， 而 活 動 如 果 沒 有 千 萬 元 的 收 入

預 期 ， 而 無 法 達 到 盈 利 的 收 入 ， 使 有 興 趣 租 鳥 巢 辦 活 動 的 人

也 需 要 審 慎 考 量 (王 茉 ， 2010)。 鳥 巢 自 開 放 以 後 ， 半 年 的 門

票 收 入 至 少 1 . 5 億 人 民 幣 以 上 ， 而 鳥 巢 每 年 的 維 護 費 用 大 致

在 7 0 0 0 萬 元 以 上 ， 以 此 看 來 ， 鳥 巢 在 北 京 奧 運 會 後 已 經 盈

利 ， 可 以 看 出 到 目 前 為 止 北 京 奧 運 會 在 賽 後 是 成 功 的 ， 但 以

長 遠 的 眼 光 來 看 ， 還 需 要 繼 續 觀 察 北 京 奧 運 場 館 在 賽 後 的 永

續 經 營 是 否 能 夠 持 續 盈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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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自 從 工 業 革 命 之後 ， 帶 來 了 快 速 地 經 濟 發 展 ， 給 予 人 們

生 活 上 極 大 地 便 利 與 舒 適 ， 但 也 因 為 人 類 無 止 盡 的 需 求 與 過

度 開 發 ， 造 成 了 自 然 資 源 的 加 速 耗 竭 與 環 境 上 的 急 劇 惡 化 ，

環 境 汙 染 的 問 題 已 嚴 重 影 響 到 人 類 的 生 存 空 間 ， 也 由 於 人 類

漸 漸 意 識 到 環 境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 因 此 為 了 保 護 環 境 不 再 繼 續

遭 受 破 壞 的 聲 音 在 國 際 上 日 益 壯 大 ， 環 境 正 義 、 永 續 發 展 等

概 念 也 陸 續 推 出 ， 並 創 立 世 界 地 球 日 等 希 冀 提 醒 人 類 環 境 保

護 的 重 要 性 ， 於 是 在 運 動 上 的 環 境 保 護 理 念 也 順 應 時 勢 日 漸

受 到 重 視 ， 開 始 將 環 境 保 護 落 實 於 運 動 發 展 中 。  

    由 於 奧 運 等 大 型運 動 會 的 舉 辦 ， 每 屆 奧 運 會 皆 要 求 比 以

往 的 奧 運 會 要 更 盛 大 ， 理 所 當 然 地 ， 在 自 然 資 源 的 需 求 與 講

究 ， 都 大 量 地 消 耗 與 破 壞 ， 也 因 為 缺 少 環 境 的 評 估 措 施 ， 而

導 致 大 量 人 力 物 力 的 消 耗 與 浪 費 ， 等 到 發 現 對 自 然 與 生 態 環

境 的 過 度 破 壞 ， 往 往 已 經 造 成 無 法 彌 補 的 損 失 ， 當 阿 爾 貝 冬

運 對 自 然 環 境 的 嚴 重 衝 擊 震 驚 國 際 奧 委 會 ， 在 國 際 組 織 的 輿

論 壓 力 下 ， 國 際 奧 委 會 將 環 保 政 策 正 式 列 入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中 ， 要 求 各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需 將 環 境 保 護 列 為 優 先 考 慮 條 件 ，

而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也 基 於 此 要 點 ， 在 奧 運 環 保 措 施 與 場 館 建 設

上 皆 要 求 嚴 格 執 行 評 估 措 施 與 遵 循 制 定 的 環 保 政 策 為 準 則 ，

能 夠 達 到 落 實 環 保 理 念 成 為 名 符 其 實 的 綠 色 奧 運 為 目 標 。 本

研 究 基 於 此 論 點 來 探 討 北 京 奧 運 的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 並 歸 納

出 下 列 幾 項 結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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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發現 

    解 決 全 球 環 境 問題 是 當 務 之 急 的 重 要 大 事 ， 人 們 開 始 發

聲 提 倡 環 境 正 義 與 永 續 發 展 等 理 論 ， 尋 求 能 夠 有 效 喚 醒 人 類

的 環 保 意 識 ， 並 期 望 能 將 其 納 入 環 保 政 策 中 ， 有 效 落 實 於 生

活 生 活 環 境 中 ， 國 際 奧 委 會 也 順 應 此 趨 勢 ， 積 極 與 國 際 組 織

配 合 ， 能 經 由 奧 運 會 等 大 型 運 動 會 來 提 升 人 們 對 環 保 的 重

視 ， 於 是 北 京 也 制 定 環 保 政 策 來 落 實 環 保 措 施 ， 成 為 環 保 的

綠 色 奧 運 。  

一 、 環 保 政 策 的 發 展 與 理 論  

    自 從 工 業 革 命 以 後 ， 環 境 問 題 已 經 對 人 類 的 生 活 造 成 嚴

重 的 影 響 ， 為 了 防 止 環 境 問 題 繼 續 擴 大 ， 環 境 保 護 的 議 題 也

在 國 際 間 受 到 重 視，在 1 9 6 2 年 出 版 的「 寂 靜 的 春 天 」針 對 環

境 問 題 投 下 了 一 枚 震 撼 彈 ， 環 境 問 題 也 從 此 由 一 個 邊 緣 層

次 ， 逐 漸 成 為 全 球 政 治 和 經 濟 議 程 的 中 心 。 而 環 境 的 汙 染 問

題 主 要 有 空 氣 汙 染 、 水 汙 染 、 廢 棄 物 汙 染 和 毒 性 廢 棄 物 汙 染

等 ， 其 導 致 的 後 果 往 往 造 成 臭 氧 層 的 破 壞 、 地 球 溫 室 效 應 、

酸 雨 、 海 洋 汙 染 、 有 害 廢 棄 物 的 越 境 移 動 、 熱 帶 林 減 少 、 野

生 動 植 物 瀕 臨 絕 種 、 地 球 沙 漠 化 和 開 發 中 國 家 的 公 害 等 全 球

性 問 題 。  

    為 了 保 護 環 境 ， 環 保 意 識 開 始 在 社 會 大 眾 之 中 興 起 ， 而

環 境 正 義 在 環 保 運 動 中 快 速 發 展 ， 主 要 訴 求 為 保 障 地 球 免 於

遭 受 生 態 破 壞 ， 要 求 公 共 政 策 是 基 於 所 有 人 種 的 相 互 尊 重 與

正 義 而 制 定 ， 去 除 任 何 形 式 的 歧 視 與 偏 見 ， 對 於 土 地 與 可 再

生 資 源 必 須 平 衡 且 負 責 的 運 用 ， 以 保 持 人 類 與 其 他 生 物 的 永

續 發 展 ， 並 呼 籲 禁 止 核 子 試 爆 、 有 毒 廢 棄 物 與 毒 品 等 威 脅 侵

犯 人 們 享 有 乾 淨 的 空 氣 、 土 地 、 水 及 食 物 之 基 本 權 利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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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組 織 也 在 1 9 8 0 年 出 版 的「 世 界 保 育 方 案 」報 告 中 提 出「 永

續 發 展 」 的 理 念 ， 提 出 必 須 研 究 自 然 的 、 社 會 的 、 生 態 的 、

經 濟 的 以 及 利 用 自 然 資 源 體 系 中 的 基 本 關 係 ， 以 確 保 全 球 的

永 續 發 展 ， 並 主 張 能 夠 滿 足 當 代 的 需 要 之 外 ， 同 時 又 不 會 損

及 未 來 世 代 滿 足 其 需 要 發 展 之 能 力 。  

    為 了 落 實 環 保 理 論 的 理 念 ， 環 保 政 策 也 應 運 而 生 ， 而 環

保 政 策 必 須 有 前 瞻 性 的 對 策 ， 防 患 於 未 然 ， 避 免 造 成 難 以 挽

回 的 嚴 重 後 果 ， 也 要 以 整 體 性 的 考 量 來 制 定 環 境 的 政 策 ， 不

能 為 了 修 補 環 境 的 傷 害 而 付 出 更 大 的 社 會 成 本 與 代 價 ， 且 全

球 環 保 政 策 必 須 超 越 國 界 、 時 代 ， 為 人 類 全 體 利 益 著 想 才 是

唯 一 可 行 的 方 法 。 且 在 制 定 環 保 政 策 之 前 於 決 策 過 程 需 要 先

衡 量 對 環 境 之 可 能 影 響 ， 於 是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制 度 是 必 須 的 ，

從 開 發 行 為 或 政 府 政 策 對 環 境 包 括 生 活 環 境 、 自 然 環 境 、 社

會 環 境 及 經 濟 、 文 化 、 生 態 等 可 能 影 響 的 程 度 及 範 圍 ， 在 事

前 以 科 學 、 客 觀 、 整 體 的 調 查 、 預 測 、 分 析 及 評 定 等 ， 以 提

出 環 境 管 理 計 畫 ， 並 公 開 說 明 及 審 查 。  

二 、 國 際 組 織 與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環 保 政 策 發 展  

    已 開 發 國 家 感 受到 工 業 革 命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傷 害 ， 開 始 將

環 保 列 入 政 策 中 ， 聯 合 國 組 織 也 開 始 注 意 環 境 保 護 的 重 要

性，並 在 1970 年 於 日 本 京 都 舉 行 的 環 境 生 態 會 議 中 發 表 最 重

要 的 一 份 環 境 保 護 文 件「 京 都 議 定 書 」，國 際 性 環 保 組 織 如 綠

色 和 平 組 織 也 致 力 於 促 進 全 球 將 環 境 保 護 納 入 政 策 中 並 落

實。在 國 際 環 保 政 策 中，具 有 相 當 影 響 力 的 有 蒙 特 婁 議 定 書、

巴 塞 爾 公 約 、 華 盛 頓 公 約 、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及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等 ， 這 些 條 約 對 於 全 球 環 境 政 策 的 制 定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引

導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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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阿 爾 貝 冬 運 在 1992 年 對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嚴 重 的 破 壞，國

際 奧 委 會 受 到 國 際 間 以 及 環 保 團 體 的 壓 力 下 ， 開 始 正 視 環 保

的 議 題 ， 並 將 環 保 政 策 列 入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中 ， 期 望 透 過 奧 運

會 來 宣 導 環 境 保 護 的 重 要 性 和 緊 迫 性 ， 國 際 奧 委 會 環 保 政 策

的 模 式 由 此 正 式 建 立 起 來 。 國 際 奧 委 會 的 環 保 任 務 為 鼓 勵 奧

林 匹 克 活 動 都 要 關 心 環 保 議 題 ， 並 採 取 各 項 措 施 來 保 護 環

境 ， 也 要 求 奧 運 會 申 辦 城 市 都 要 提 出 環 保 計 畫 進 行 評 估 ， 確

保 獲 得 主 辦 權 的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能 確 實 地 實 施 環 保 計 畫 。  

    奧 運 主 辦 城 市 必須 保 證 在 奧 運 會 的 舉 辦 過 程 中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破 壞 ， 在 建 設 上 盡 量 維 持 最 小 的 開 支 ， 以 重 新 整 修 為

主 ， 且 不 增 加 多 餘 的 開 支 在 新 設 施 上 ， 並 藉 由 奧 運 會 的 舉 辦

進 行 大 規 模 的 環 境 改 善 。 其 環 保 措 施 上 要 善 用 自 然 與 替 代 能

源 ， 加 強 資 源 回 收 計 畫 與 再 生 利 用 ， 且 評 估 環 保 的 建 材 與 材

質 以 取 代 汙 染 物 ， 並 大 規 模 改 善 汙 染 的 環 境 。 在 場 館 環 保 設

計 中 ， 盡 量 利 用 自 然 與 現 有 的 或 可 再 生 資 源 以 興 建 運 動 場 館

與 設 施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支 出 ， 將 奧 運 比 賽 場 地 集 中 起 來 減 少 路

程 的 浪 費 ， 藉 由 設 計 環 保 的 奧 運 村 降 低 對 能 源 的 需 求 ， 並 規

劃 大 眾 運 輸 的 利 用 減 少 私 人 汽 車 的 使 用 以 降 低 交 通 汙 染 。  

三 、 北 京 奧 運 的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北 京 市 面 臨 嚴 重 的空 氣 汙 染 ， 主 要 原 因 來 自 於 工 業 汙

染 、 汽 機 車 排 放 廢 氣 等 交 通 汙 染 以 及 煤 炭 等 能 源 結 構 的 大 量

使 用 ， 也 由 於 森 林 自 然 生 態 受 到 破 壞 導 致 水 土 流 失 而 常 常 受

到 沙 塵 暴 的 威 脅 ， 導 致 水 資 源 短 缺 更 造 成 城 市 對 水 需 求 的 供

應 不 足 ， 而 居 民 的 消 費 模 式 所 產 生 的 垃 圾 等 問 題 也 所 在 多

有 ， 常 常 無 法 做 有 效 地 處 理 對 環 境 造 成 嚴 重 破 壞 。  

    北 京 奧 運 提 出 「 綠 色 奧 運 」 的 口 號 ， 顯 示 出 對 環 境 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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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重 視 ， 在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規 劃 上 大 量 採 用 國 際 上 最 新 的 環 保

設 計 理 念 和 先 進 的 環 保 技 術 ， 注 重 節 能 並 鼓 勵 使 用 可 再 生 資

源 和 清 潔 能 源 ， 在 規 劃 建 設 體 育 場 館 和 設 施 的 同 時 ， 也 考 慮

到 比 賽 多 功 能 的 使 用 和 賽 後 的 利 用 。 在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中，致 力 於 實 施《 北 京 市 1998∼ 2002 大 氣 汙 染 控 制 目 標 與 對

策 》和《 北 京 市 2003∼ 2007 年 環 境 保 護 規 劃 》來 加 以 改 善 空

氣 汙 染 的 問 題 ， 在 場 館 建 設 上 制 定 了 《 綠 色 奧 運 建 築 評 估 標

準 》 以 作 為 場 館 建 設 的 準 則 ， 並 將 評 估 分 為 規 劃 階 段 、 設 計

階 段 、 施 工 階 段 、 驗 收 與 運 作 階 段 等 四 個 階 段 ， 確 保 綠 色 奧

運 與 永 續 發 展 的 目 標 。  

    北 京 奧 運 受 到 空氣 汙 染 、 沙 塵 暴 、 水 資 源 短 缺 、 垃 圾 汙

染、交 通 擁 擠 等 環 境 的 嚴 重 困 擾，因 此 在 環 保 措 施 的 執 行 上，

首 先 針 對 空 氣 品 質 進 行 改 善 計 畫 降 低 有 害 氣 體 的 汙 染 ， 且 調

整 以 煤 為 主 的 能 源 結 構 的 使 用 並 開 發 可 再 生 能 源 利 用 以 降 低

能 源 消 耗 ， 也 致 力 於 自 然 生 態 的 保 育 工 作 維 持 天 然 環 境 進 而

調 節 與 淨 化 環 境 ， 將 居 民 的 生 活 消 費 模 式 改 變 以 減 少 環 境 汙

染 ， 而 加 強 水 資 源 的 再 生 與 利 用 改 善 水 資 源 的 問 題 ， 積 極 推

廣 屋 頂 的 綠 化 改 善 城 市 的 環 境 品 質 ， 進 行 垃 圾 回 收 全 程 管 理

化 並 強 化 宣 導 垃 圾 的 分 類 回 收 ， 在 奧 運 會 中 妥 善 規 劃 近 距 離

交 通 以 減 少 路 程 浪 費 。  

    北 京 奧 運 場 館 分為 新 建 場 館 、 擴 建 場 館 以 及 臨 建 場 館 ，

將 其 適 當 集 中 ， 充 分 利 用 現 有 的 設 施 與 新 建 的 場 館 作 結 合 ，

也 注 重 設 施 的 多 功 能 用 途 ， 並 考 慮 到 賽 時 與 賽 後 的 利 用 。 在

新 建 場 館 上 如 鳥 巢 和 水 立 方 等 代 表 性 建 築 大 量 引 用 環 保 高 科

技 與 新 技 術 ， 積 極 利 用 天 然 能 源 與 再 生 能 源 降 低 對 能 源 消 耗

的 需 求 。 在 擴 建 場 館 中 則 盡 量 利 用 現 有 的 建 築 進 行 改 造 與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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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 且 盡 量 保 持 環 境 整 體 性 ， 可 以 節 約 資 金 和 減 少 不 必 要 的

支 出 ， 並 以 多 功 能 用 途 為 目 標 ， 於 賽 後 則 供 民 眾 使 用 ， 或 其

它 比 賽 用 途 。 臨 建 場 館 以 盡 量 不 改 變 大 自 然 原 有 樣 貌 ， 考 量

環 境 與 地 形 進 行 場 地 的 布 置 ， 主 要 為 臨 時 性 的 比 賽 場 地 ， 與

臨 時 座 位 都 將 於 賽 後 拆 除 ， 不 造 成 對 環 境 的 負 擔 ， 而 北 京 奧

運 場 館 從 2008 年 到 目 前 為 止 的 收 支 呈 現 盈 利 狀 態，可 以 視 為

在 賽 後 的 經 營 是 成 功 的 ， 但 由 於 北 京 奧 運 的 成 功 能 否 長 久 維

持 下 去 ， 還 需 觀 察 北 京 奧 運 場 館 是 否 能 夠 繼 續 有 效 地 利 用 與

經 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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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省思 

    全 球 性 的 環 境 問題 是 不 分 彼 此 的 ， 人 類 對 環 境 的 需 求 已

經 超 過 大 自 然 所 能 承 受 的 負 荷 ， 自 然 資 源 正 在 急 速 耗 竭 中 ，

而 人 類 的 需 求 卻 與 日 俱 增 中 ， 當 我 們 仍 鴕 鳥 心 態 容 忍 大 自 然

環 境 的 惡 化 還 不 至 於 影 響 到 周 遭 的 生 活 環 境 ， 等 到 真 正 威 脅

到 我 們 周 圍 的 切 身 環 境 之 時 ， 往 往 已 經 到 了 無 可 挽 救 的 地

步 ， 所 需 要 付 出 的 巨 大 代 價 是 我 們 所 無 法 想 像 的 ， 地 球 環 境

的 惡 化 是 時 時 刻 刻 在 進 行 的，只 有 防 患 於 未 然，從 此 刻 開 始，

由 自 己 本 身 做 起 ， 將 環 境 保 護 從 生 活 周 邊 落 實 ， 貢 獻 自 己 一

份 心 力 。  

    經 由 瞭 解 奧 運 會在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的 落 實 中 ， 看 到 了 挽

救 遭 受 嚴 重 破 壞 的 環 境 有 一 線 生 機 ， 舉 世 皆 知 的 奧 運 會 的 影

響 力 是 無 遠 弗 屆 的 ， 在 奧 運 會 光 環 的 號 召 下 ， 在 環 境 保 護 能

有 一 定 的 成 效 。 研 究 者 因 此 省 思 到 在 北 京 奧 運 會 的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中 ， 也 要 考 慮 到 是 否 能 夠 有 效 落 實 於 奧 運 會 外 的 大 眾

生 活 中 ， 而 民 眾 又 是 否 能 夠 貫 徹 這 些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 而 不

是 僅 止 於 奧 運 會 中 的 環 保 行 為 而 已 ， 且 奧 運 會 的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因 應 各 地 環 境 不 同 ， 並 非 同 樣 的 政 策 與 措 施 就 能 夠 套 用

在 每 個 地 方 ， 也 要 進 行 因 地 制 宜 的 環 保 規 劃 才 能 切 合 當 地 環

境 與 落 實 。 在 奧 運 場 館 的 建 造 中 也 耗 費 相 當 大 的 成 本 與 支

出 ， 要 如 何 在 奧 運 會 後 有 效 利 用 奧 運 場 館 與 維 護 ， 也 是 當 局

需 要 有 完 善 的 配 套 措 施 來 永 續 經 營 ， 才 能 謀 求 最 大 的 福 祉 ，

也 期 望 能 夠 繼 續 瞭 解 在 日 後 的 奧 運 在 舉 辦 上 有 否 承 接 綠 色 奧

運 的 環 保 理 念 ， 並 對 此 相 關 研 究 議 題 能 保 持 關 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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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2008 年 北 京 奧 運 為 研 究 對 象，藉 由 瞭 解 其

環 保 政 策 的 評 估 與 制 定 ， 來 探 究 北 京 奧 運 在 環 保 政 策 上 的 制

定 理 念 ， 並 從 中 敘 述 北 京 奧 運 在 場 館 設 計 理 念 與 環 保 措 施 面

向 ， 如 何 落 實 於 永 續 發 展 的 理 念 ， 能 夠 達 到 切 實 保 護 環 境 的

綠 色 奧 運 目 標 。  

    方 法 建 議 上 ， 本研 究 主 要 以 質 性 研 究 和 個 案 研 究 為 主 ，

在 後 續 研 究 可 以 量 化 研 究 的 研 究 數 據 來 分 析 北 京 奧 運 是 否 有

效 將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落 實 於 奧 運 會 中 ， 也 可 參 照 其 他 研 究 學

者 利 用 問 卷 或 訪 談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  

    在 研 究 課 題 上 可 以 對 即 將 來 臨 的 2012 年 倫 敦 奧 運 為 研

究 主 軸 ， 從 其 環 保 政 策 的 制 定 過 程 中 ， 到 環 保 措 施 的 執 行 上

能 夠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與 探 討 ， 也 可 延 續 對 倫 敦 奧 運 在 賽 後 的 永

續 發 展 進 行 研 究 與 觀 察 ， 而 擴 展 到 日 後 的 歷 屆 奧 運 會 持 續 關

注 都 是 值 得 研 究 的 方 向 。  

    在 研 究 遭 遇 困 難時 ， 如 因 時 間 空 間 的 問 題 ， 無 法 持 續 在

當 地 進 行 實 地 研 究 ， 且 在 國 內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尚 未 充 分 等 問

題 ， 由 於 目 前 大 陸 以 及 國 外 的 學 術 界 等 在 奧 運 與 環 保 的 相 關

研 究 資 料 上 已 經 相 當 豐 富 ， 可 以 往 此 方 向 進 行 資 料 蒐 集 ， 相

信 能 有 相 當 充 足 的 收 穫 ， 並 從 中 得 到 不 少 的 啟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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